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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一、导 言 

1. 在1991年2月14日第582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设立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以下决定(CD/1058): 

"裁军谈判会议锘记公约的谈判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5/57A号决议进行, 

力求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为了履行其职责，把进行关于全面有 

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谈判作为 

优先任务并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在1991年会议期间重 

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继续i行全面完整的谈判、拟订和制订公约进程， 

同时考虑到一切现有的提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各项倡议，使裁军谈判会议 

得以尽快达成协议。若能达成协议，应将其载入特设委员会在1991年笫三 

期会议结束时提交本会议的报告中，或将一份说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载 

入该报告。 " 

2. 此外，在1991年6月20日第59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以下决 

—定(CDA085): 

"裁军谈判会议针对其1991年2月14日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 

会的决定(CD/1058),决定进一步授杈该委员会作为优先任夯加紧进行关 

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 

公约的谈判，力求在1992年就公约达成最后协议。应将一份说明谈判进展 

情况的报告载入该特设委员会于1991年第三期会议结束时提交本会议的报 

告 中 。 " 

3. 在1991年6月13日第595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以下建议(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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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考虑到本委员会工作当前阶段的情况，并为了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加紧 

正在进行的谈判，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在不影响就 

作出任何进一步决定的前提下，让特设委员会在1991年7月8曰至19日期间 

举行一届会期限定的额外的常会。"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4. 在1991年2月14日第582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的谢尔盖•巴査诺夫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高级 

干事阿卜杜勒卡迪尔斯梅尔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裁军事务部政治事 

务干事安内洛雷‧霍玷女士担任特设委员会副秘书。 

5. 特设委员会在1991年2月20曰至8月27曰期间共举行了 23次会议。 

6. 根据其请求，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安哥拉、 

奥地利、孟加拉国、*麦瞌、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丹麦、芬兰、加纳、希腊、罗马教延、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约旦、科 

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挪威、阿曼、葡萄牙、 

卡塔尔、大韩民国、塞内加尔、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瑞士、突尼斯、土 

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越南和津巴布韦。 

7. 1991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下列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文件： 

-CD/1037, 1990年8月23日，题为"1990年8月22日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 

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化学武器公约和国际视察团： 

定量研究'的研究报告"； 

―CD/1038, 1990年8月23曰，题为"1990年8月22日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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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毒性确定和化学武器公约'的 

研究报告"， 

- CD/1040(也作为CD/CW/WP.321分发），1990年8月3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 

-00/1042(也作为CD/CW/WP.322分发），1990年12月3日，智利代表团提交, 

题为"多边交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D/1046, 1991年1月18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 

议的关于其在1991年1月8日至18日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 

-CD/1048(也作为CD/CW/WP.326分发），1991年1月24日，捷克和斯洛伐克 

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D/1052(也作为CD/CW/WP.327分发），1991年1月28日，加拿大和荷兰代 

表团提交，题为"关于一次化学武器联合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 

-CD/1053,1991年2月4日，瑞典代表团提交，题为"在化学武器公约一般 

核査方式的范围内对化学工业进行核査"； 

-CD/1055(也作为CD/CW/WP.329分发），1991年2月5日，澳大利亚代表团 

提交，题为"为澳大利亚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做好准备的战略"； 

-CD/1056和Corr. 1 (也作为CD/CW/WP. 330和Corr. 1分发〉，1991年2月8曰， 

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两次化学 

武器联合质疑视察演习的报告"； 

-CD/1057(也作为CD/CW/WP.331分发)，1991年2月13日，新西兰代表团提 

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报告"； 

-CDA058, 1991年2月14日，题为"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 

决定"； 

-CD/1061(也作为CD/CW/WP.332分发)，1991年2月18日，匈牙利代表团提 

交，题为"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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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062(也作为CD/CW/WP.334分发)，1991年2月21曰，题为"奥地利常 

驻代表1991年2月19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三份与化学武 

器核査有关的研究报告"； 

- CD/1063(也作为CD/CW/WP.335分发），1991年2月21日，法国代表团提 

交，题为"第二次试验性应要求而进行的视察"； 

-CD/1072, 1991年3月12日，题为"1991年2月1日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 

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会议期间有关化学武 

器的全体会议发言和工作文件简编"； 

-CD/1074(也作为CD/CW/WP.336分发），1991年3月20日，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团提交，题为"关于销毁二苯乙醇酸-3-查宁环酯(BZ)的报告"； 

-CD/1075(也作为CD/CW/WP.337分发），1991年5月14日，秘鲁代表团提交， 

题为"关于质疑性视察/应要求而进行的视察的工作文件"； 

-CD/1076(也作为CD/CW/WP.338分发〉，1991年5月17曰，题为"1991年5月 

16曰奥地利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使 

用光纤对乙酖胆碱酯唪的抑制剂进行长鉅离检测'的研究报告"； 

-CD/1077, 1991年5月23日，题为"1991年5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代理代 

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美利塱合众国总统就美国完成化学武 

器公约谈判的建议所发表的声明及白宫关于该建议的情况简介"； 

-CD/1078(也作为CD/CW/WP.340分发〉，1991年5月30日，题为"1991年5 

月30日掷威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题为'对指称 

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核査：在一空军基地受到模拟化学攻击之后实施程序 

的情况'的文件"； 

-CD/1080(也作为CD/CW/WP.341分发〉，1991^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民用化工厂 

进行的质疑性视察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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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082(也作为CD/CW/WP.344分发)，1991#6月12日，西班牙代表团提 

交，题为"关于一次对民用化工业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报告"； 

- CDA083, 1991年6月13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CDA084, 1991年6月14日，题为"1991年6月7日掷威常驻代表致裁军谈 

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制定对指称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核査的 

程序。在一空军基地受到模拟化学攻击之后实施该程序的情况。第十部 

分'的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核査问题的研究报告"； 

-CD/1085, 1991年6月20日，题为"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 

决定"； 

-CD/1086, 1991年6月28曰，题为"1991年6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副代表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美国对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物质和技术实 

施出口管制的情况以及用以执行此种管制的美国国内立法的有关资料"； 

-CD/1090, 1991年7月17日，题为"1991年7月11日芬兰常驻代表致裁军 

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核查化学裁军蓝皮丛书的最新一卷，题为'用 

于核査化学裁军的国际实验室间比较(轮式）实验；F.2.在模拟工业样品 

上测试程序'"； 

-CD/1093(也作为a)/CW/WP.354分发），1991年8月6日，波兰共和国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一次试验性应要求进 

行的视察的联合报告"； 

-CD/1100(也作为CD/CW/WP.359分发），1991年8月14曰，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团提交，题为"美国第三次试验性视察演习的报告"； 

-OVllOl(也作为CD/CW/WP.3eO分发)，1991年8月15日，德国代表团提交, 

题为"对一家大型化工厂厂区进行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 

-CDA1Q2 (也作为CD/CW/WP.361分发），1991年8月15日，德国代表团提 

交，题为"关于一次国际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 



-CD/1107/Rev.l(也作为a)/CW/WP.366/Rev.l分发)，1991年8月23日，美 

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美国笫四次试验性枧察演习的报告"。 

此外，还向特设委员舍提交了下列工作文件-

-CD/CW/WP.321(也作为CD/1040分发）； 

-a)/CW/WP.322(也作为CD/1042分发)； 

-CD/CW/WP.323, 1991年1月10日，题为"公约草案的校订"； 

- a)/CW/WP.324, 1991年1月10日，题为"主席提出的工作末件：第十条一 

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a)/CW/WP.325, 1991年1月17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 

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1991年1月8日至18曰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草稿"； 

-CD/CW/WP.326(也作为CD/1048分发）； 

-a)/CW/ffP.3?r(也作为CD/1052分发）； 

-CD/CW/WP.328, 1991年1月28日，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如何为核查 

建立一个仪器数据库"； 

-CD/CW/WP.329(也作为CP/1055分发〉； 

-CD/CW/WP.330和Corr.l(也作为0)/1056和Corr.l分发）； 

--CD/CW/WP. 331(也作为CD/1057分发）； 

，CD/CW/WP.332(也作为OVlOei分发）； 

-CD/CW/WP.333, 1991年2月20曰，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提交，题为 

"1991年会议的工作安排"； 

-CD/CW/WP. 334(也作为a)/1062分发)； 

-CD/CW/WP.335(也作为0)/1063分发）； 

-CD/CW/WP.336(也作为CD/iar4分发〉； 

-CD/CW/WP. 337(也作为CD/1075分发）； 

-CD/CW/WP.338(也作为CD/1076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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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P.339, 1991年5月29日，比利时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登记 

册和'有能力的设施'的定义"； 

-a)/CW/WP.340(也作为CD/1078分发)； 

-CD/CW/WP.341(也作为CD/1080分发）； 

-CD/CW/WP.342, 1991年6月6日，芬兰和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 

器公约下的实验室网络：可能的结构和职能"； 

-CD/CW/WP.343, 1991年6月12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CD/CW/WP.344(也作为CD/1082分发）； 

-CD/CW/WP.345, 1991年6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分 

析数据库讨论文件"； 

-CD/CW/WP.346, 1991年6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 

学武器监测方面的信息处理"； 

- CD/CW/WP.347, 1991年6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合提交，题为"核查用 

分析实验室的质量保证"； 

- CD/CW/WP.348和Corr. 1, 1991年6月17日，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南斯拉夫代 

表团提交，题为"根据第六及其附件对化学工业进行核査"； 

-CD/CW/WP.349, 1991年7月12日，题为"分析数据库和实验室问题技术 

小组的报告"； 

-CD/CW/WP.350, 1991年7月12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捷克和斯 

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芬兰、法国、德国、印度、荷兰、掷威、瑞典、瑞 

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第二次国际实验室间比较(轮式)测试"； 

-CD/CW/WP.351, 1991年7月15日，法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对一工 

业设施进行核査的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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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P.352, 1991年7月15日，澳大利亚、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建议采用的第九条案文 

—质疑性视察"； 

-CD/CW/WP.353, 1991年7月15日，澳大利亚代表团提交，题为"旨在核 

査不生产附表所列化学品族类的现场化学分析"； 

-CD/CW/WP.354(也作为CD/1093分发〉； 

-a)/CW/WP.355, 1991年8月6曰，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使用热喷浪相 

色谱质谱技术核査化学战剂"； 

-CD/CW/WP.356, 1991年8月6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针对 

宣布的设施的质疑性视察程序"； 

-CD/CW/WP. 357, 1991年8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确保 

普遍性的措施"； 

-CD/CW/WP.358, 1991年8月1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 

提交，题为"确定化学武器公约附表2B的闲值的建议"； 

-CD/CW/WP.35&也作为a)/1100分发）； 

-CD/CW/WP.360(也作为CD/1101分发）； 

-CD/CW/WP.361(也作为CD/U02分发）； 

-CD/CW/WP.362, 1991年8月19日，关于技术问题的主席之友（阿伦‧梅尔 

堡先生〉提交，题为"关于附表和准则的讨论文件"； 

-CD/CW/WP.363, 1991年8月21曰，.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 

谈判会议的报告草稿"； 

-CD/CW/WP.364, 1991年8月21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 

学武器公约：技术秘书处的人员配备和费用估计"； 

-CD/CW/WP.365, 1991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罗 

马尼亚对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前体、设备、工厂或部件的出口管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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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a)/CW/WP.366和Rev.l(也作为CD/llOT和Rev.l分发）。 

三、1991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9. 按照其职杈范围，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了谈判并进一步拟订了公约。在这 

方面，委员会利用了CD/1046号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其在1991年1月8曰至 

18曰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附录一和附录二以及委员会主席、各工作小组主席、各 

主席之友和各代表团提出的其他建议。 

10. 为了开展工作，特设委员会决定设立下列三个工作小组： 

(a) A工作小组：安全问题 

(主席：哈桑‧马什哈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普遍性； 

-彻底销毁化学武器； 

-第十二条(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第十条(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 

(b) B工作小组：核査问题 

(主席：西尔文‧吉佐夫斯基先生，波兰） 

- 一般核査方式5 

-对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査； 

-第九条（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査)，特别是应要求而进行的 

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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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滚动案文"中与核査有关的规定； 

-审查关于枧察程序的议定书的案文； 

-第四条（化学武器〉附件、笫五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附件 

和笫六条(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附件中关于核査的部分。 

<c) C工作小组：法特和机构问题 

(主席：安德烈亚'佩鲁吉尼先生，意大利） 

-筹备期和筹备委员会； 

-管辖和控制； 

-第十三条（修正）； 

-第八条(组织）中的括号和脚注； 

-争端的解决； 

-财务问题； 

-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包括制裁； 

-未来公约组织/执行理事会各机构的结构和职能。 

11. 为了便利各工作小组开展审议工作，主席就下列具体问题进行了碰商，包 

括可自由参加的€商：应要求而进行的视察(第九条)；普遍性；与其他国际协定的 

关系（笫十二条)；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笫十条〉以及经济和技术发展(第十一条)； 

执行理事会；以及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包括制裁。主席还就裁军谈判会议召开 

外交部长一级的会议来促成公约的早日締结这项提案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搓商。 

12. 此外，还委托三名至席之友通过可自由参加的非公开磋商处理了下列具体 

问题： 

(a) 与附表、准则、定义等有关的技术问题： 

(阿伦‧梅尔堡先生，荷兰） 

(b) 与销毁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的技术问题，包括环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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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以及"有能力"的设施的定义： 

(皮埃尔，卡诺纳先生，法国） 

( C ) "老化学武器"： 

(维斯伯，卢伊斯大使，印度尼西亚） 

(苏马迪.布罗托迪宁格拉特大使，印度尼西亚） 

13. 委员会还决定设立分析数据库和实验室问题技术小组，由芬兰的马尔亚塔• 

劳蒂奥博士担任主席。技术小组处理了与下列方面有关的问题：分析数据库、其数 

据来源以及所收存数据的类型和质量；以及各指定实验室的委任、各实验室的任务 

以及实验室网络方面的备择办法。技术小组关于其在1991年6月17日至21日期间工 

作情况的报告载于CD/CW/WP. 349号文件。 

14. 1991年6月25日至27日期间，委员会就下列与公约有关的问题同化工业的 

代表举行了几次会议：（a)根据第六条对化工业进行核査；以及(b)公约的技术性 

方面，特别是化学品附表和准则的内容、工业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业样品的分 

析、低浓度和附表所列化学品的自产自用。 

四、结论和建议 

15. 199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结果见所附0)/1046号文件附录的增订本。本报告 

附录一反映了公约草案条款拟订工作的现况。附录二所载的文件反映了迄今为止就 

公约的各项问题进行工作的结果。这些文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16. 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 

(a) 将本报告附录一作为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的基础； 

(b) 在进一步谈判和拟订公约时还寸利用本报告附录二所载反映特设委员 

会工作结果的其他文件以及本会议目前和未来的其他有关文件； 

(C)在为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会议重新设立本委员会之前，由苏维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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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谢尔盖•巴査诺夫大使主持，继续进行有关公约的 

工作，包括举行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但在1991年9月9日至27曰、 

1991年10月14日至11月15曰和1991年12月23日至1992年1月3曰期间， 

委员会主席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则进行积极的非公开碰商，为委员会的 

工作做准备； 

(d) 特设委员会在1991年10月7曰至U日期间就销毁化学武器的技术问题 

与专家举行会议； 

(e) 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会议一开始时重斩设立具有目前的职权范围的化 

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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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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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化学品的"自产自用" 199 

适用笫六条的其他设施 201 

m协定 203 

A. 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 

施的示范协定 203 

B. 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示范协定 210 

C.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示范协定 215 

关于执行理事会的1989年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结果 220 

组织的财务方面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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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结构 

序 言 

一、 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二、 定义和标准 

三、 宣布 

四、 化学武器 

五、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六、 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七、 国家执行措施 

八、 组织 

九、 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査 

十、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十一、经济和技术发展 

十二、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包括制裁 

十三、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十四、修正 

十五、期限和退出 

十六、争端的解决 

十七、签署 

十八、批准 

十九、加入 

二十、保存人 

二十一、生效 

二十二、语文和有效文本 

附件及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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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公约各缔约国， 

4^采取行动以切实促进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包括禁止和 

消除一切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41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皿联合国组织大会曾再三谴责一切违反1925年6月17日于日内瓦签订的《关 

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则和 

目标的行为, 

认识到公^重申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4月10日于伦敦、莫 

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其中规定的义务， 

皿《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化种武器的公 

约》第九条所载的目标， 

M为了全人类，通过执行本公约的条款而彻底排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而补充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ikl化学领域的成就应完全用于造福人类， 

皿彻底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是朝 

实现这些共同目标迈出的必要步壤。 

经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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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条 

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1.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 

(a) 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一方转让化学武器； 

(b) 使用化学武器；1 2 

<C)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一方从事本公约禁止締约国从事的 

活动。 

2.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事为使用化学 

武器而进行的任何军准备活动）。) 

1 除莠剂的问题以前曾进行过协商。1986年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主席就除莠剂条 

款提出了下列案文："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使用除莠剂作战方法；这一禁止不 

应排除除莠剂的任何其他用途"。 

2有一种理解是，这包括禁止对非本公约缔约国使用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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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締约国承诺销毁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1 2 

4. 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本公约的规定销毀其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本规定是否适用于销毁所发现的老化学武器的问题，需要 

进一步讨论。另一种意见认为，本规定的适用不容有任何例外。1990年会议期 

间就老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协商的结果载于附录二。 

1990年会议期间就管辖和控制问题进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笫七条和附录二。 

1991年会议期间进一步进行了工作，其结果已纳入第一条和第三;？第六条。第 

一条第3款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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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条 

定义和标准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1 "化学武器"一词应同时或单独适用于下列情况:2 

(a) 有毒化学品（，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和有害化 

学品），及其前体(，（包括关键前体和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 

统的关键组分)，〕（以及旨在加强此种武器使用效应的其他化学品）， 

但打算用于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的化学品除外，只要所涉及的种类 

和数量符合此种目的； 

(b) 通过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上述有毒化学品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其 

他伤害的专门设计的弹药和装置； 

(C)任何专门设计用于与此种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化学武器"一词不应适用于不属于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性 

而且经締约国会议核可供一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国内控暴目的 

的化学品。） 

1化学武器定义的提出有这样一项理解：如果同意将执法和控暴所使用的刺激 

剂，以及旨在加强化学武器使用效应的化学品列入公约，则为了使定义更加清 

楚易懂，可以不在化学武器定义内处理与这类刺激剂和化学品有关的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的初步建议附在后面，将继续就这些建议进行协商。 

2有一个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的目前定义和(a)中使用的术语未能反映一般性目的 

标准表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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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毒化学品"是指： 

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能够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死亡、暂时失能 

或永久伤害的任何化学品\其中包括所有这类化学品，无论其来源或生产 

方法如何，也无论其是否在设施中、弹药中或其他地方生产出来。 

3. "前体"是指： 

用于有毒化学品生产的化学反应物。 

(为执行本公约的目的，订明加以监测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列于关于化 

学品的附件所载的各附表中。） 

4.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a)是指：1946年1月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为以下目的而设计、建造或使用 

的任何设备以及置有此种设备的任何建筑： 

(1)作为化学品生产阶段（"最终技术阶段"）的一部分，在设备运转 

时，流转的物料中含有 

(一〉关于化学品的附件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 

(二）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无需每年使用(1) «fe以上但可用于化 

除莠剂的问题以前曽进行过协商。1986年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主席就除莠剂条 

款提出了下列案文："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使用除莠剂作战方法；这一禁±不应 

排除除莠剂的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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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武器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1 2或 

(2)用以装填化学武器，除其他外，包括：将附表1所列化学品填入 

弹药、装置或散装储存容器;将化学品填入构成组装二元弹药和 

装置的一部分的容器以及将化学品填入构成组装一元弹药和装置 

的一部分的化学次级弹药；将容器和化学次级弹药装入有关的弹 

药和装置； 

<b)不包括每年合成以上(a〉项(1〉目规定的化学品的能力低于(1-2) 的 

任何设施；（备选案文：不包括合成以上(a〉项(1)目规定的化学品但 

生产线中反应器的配置不适合连续运转且反应器容量不超过(100)升 

而容量超过(5)升的所有反应器的总容量不超过（500〕升的任何设 

施;） 

(C)不包括第六条附件1规定的单一小规模设施。 

5."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是指： 

(a)工业、农业、研究、医疗、药物或其他和平目的，国内执法和控暴目 

的以及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目的； 

0»防护性目的，即同防备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目的。 

任何此类化学品均应列入公约的有关化学品附表。 

有一项建议是，此一定义不包括在制造某一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目的的化学品过 

程中必然附带生产出符合以上(a) (1)(二)规定的某一化学品的任何设施。此 

一设施应予宣布，并应适用第六条附件2的核査规定,而符合以上(a)(1)(二)规 

定的副产品应在国际核査下予以销毁。此项建议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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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能力"是指： 

技术工库每年可以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b)为本公约的目的，生产能力等于标定能力，如果标定能力不明，则等 

于设计能力。标定能力是指通过试运转证明的生产设施在使产量达到 

最大的最佳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数量。设计能力是指理论计算出来的相 

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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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三 条 

宣 布 1 2 

1.每一締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向本组织作出以下宣布： 

(a) 化学武器3 * 

a)是否拥有或保有任何化学武器，或者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 

是否有任何化学武器； 

(2) 其领土上在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是否有任何化学武 

器，或者其领土上是否有其他国家所拥有或保有的任何化学武器; 

(3) 自1946年1月1日以来是否直接或间接转让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 

(b)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1946年1月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是否拥有或保有或曽经拥有或保 

有任何化学武晷生产设施，或者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有 

或曽经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条及其附件需进一步审议。 

2有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公约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化学武器，需进 

一步审议与本条有关的化学武器所有方面，包括关于弃置在别国领土上的老化 

学武器的规定。 

3有一项建议是，締约国应宣布其是否发现其他締约国未经其同意或在其不知情 

的情况下将任何化学武器弃置、储存或以其他方式留置在其领土上。 

4 1990年会议期间就老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载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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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6年1月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其领土上在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地方是否有或曽经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者其领 

土上是否有或曾经有其他国家所拥有或保有或曽经拥有或保有的 

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3) 自1946年1月lEf以来是否直接或间接转让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 

生产设备(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的文献)； 

(C)其他宣布 

自(1946年1月1日）以来其所拥有或保有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 

任何地方的为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和机构1、 

特别是实验室、试验场和评估场的确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 

2.对本条第1款(a)和(b)项中的任何规定作出肯定陈述的每一締约国均应执 

行笫四和第五条中任何一条所规定的或两条均规定的一切有关措施。 

1 "任何设施和机构"这一用语的范围有待澄清并找出一个恰当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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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四 条 

化，武器 

1. 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一締约国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1。 

2. 每一締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夭作出宣布，其中应： 

武器的确切地点、合计数量和详细的存货清单； " 

(b)报告其领土上位于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 

<c)详细说明自1946年1月1日以来締的国直接或间接转让或接受任何化学 

武器的情况,以及 

的总的销毁计划。 、 P ' 

3. 每一缔约国应在根据本条第2款作出宣布后，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这一宣 

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的机会。此后，每一締约国应通过为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提供 

外一直留在原地未动。 

4. 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每一年度销毁期开始前180天提交销毁化学武器的详 

另一締约国或另一国未经一締约国同意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弃置、储存或以 

其他方式留置在其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需加以审议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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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计划。详细计划的范围应包括下一年度销毁期将要销毀的所有储存，并应列明下 

一年度销毁期须销毁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和详细组成。 

6.每一締约国承诺与在^边基础上或通过技术秘书处要求提供安全和有效销 

毁化学武器的方法和技术方面的资料或协助的其他締约国进行合作。 

6. 每一締约国应-

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1化学武器，至迖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 

年开始销毁，并至迖于公约生效后10年完成销毁；但这不妨碍締约国 

以较快的速度销毁这些化学武器； 

(b)每年提供关于其化学武器销毁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并 

(C)至达于完成销毁过程后30天核证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均已销毁。 

7. 每一締约国在运输、储存和销毁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 

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及对这些化学武器进行取样的过程中，应最优先地确保 

人民安全和保护环境。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运输、储存和销毁 

这些化学武器及对这些化学武器进行取样。 

8. 每一締约国应提供察看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的任何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这些设施的仓库的机会，以便扶照第四条附件的规定 

通过视察员的一直在场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对销毀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另一締约国或另一国未经一締约国同意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弃置、储存或以 

其他方式留置在其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销毀问题，需加以审议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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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締约国在作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初始宣布后发现的任何化学武器，应按f、 

第四条附件的规定报告、封存并销毁。12 

'10.所有储存或销毁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的规定，受到通过现 

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11. 其领土上在非本公约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有化学武器或者其领 

土上有非本公约缔约国拥有或保有的化学武器的任何缔约国应确保此种武器至达于 

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移出其领土 。 

12. 每一締约国根据本条作出宣布以及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三条附件和 

第四条附件的规定行事。 

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载于CD/CW/WP.177/Rev.l号文件。除别的以 

外，在销毀这类武器的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需进一步进行工作。 

一些代表团认为，该附件是否适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的已过时的化 

学武器(军用品〉这一问题，以后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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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条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本条的规定应适用于一缔约国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地方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2. 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立即停止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 

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所有活动，但需要为关闭 

而进行的活动除外。 

3. 任何締约国都不得为化学武器生产目的或本公约禁止的任何其他目的建造 

任何新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改装任何现有的设施。 

4. 每一締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内作出宣布，其中应： 

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何化;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 

(b)详细说明1946年1月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其领土上位于其他国家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 

(C)详细说明自1946年1月1日以来缔约国直接或间接转让或接受任何化学 

武器生产设备(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的文献)的情况； 

(d) i 

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所将采取的行动； 

(e) 

武器生产设施的总的销毀计划； 

(f)提供其将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总计 

划。 

5. 每一締约国应在根据第4款作出宣布后，立即为通过现场視察对这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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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 

6.每一締约国应： 

(a) 至达于公约对其生效后90天关闭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每一设施不能再运转， 

并就此发出通知；而且 

(b) 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进行系统的国 

际现场核査而提供察看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 

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以确保设施一直关闭并随后 

7.每一締约国应至达于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8.每一缔约国应： 

(a) 

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拖以及该附件第三、A 

节中规定的有关设施和设备，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年开始销毁， 

并至迖于公约生效后10年完成销毁；但这不妨碍缔约国以较快的速度 

销毀这些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并 a 

(c〉至迟于销毁过程完成后30夭核证其所拥有或保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确已销毁。 

任何化学武赛生产设施的过程中，应最优先地确保人民安全if保护环境。；一締约 

国应按照本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销毁这些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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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装的设施必须在它不再用于销毀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并且无论如何，至迟 

于本公约生效后10年销毁。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以便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通过现场视察；现场仪器; 

测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12.每一! 

规定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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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六 条 

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12 34 

1.每一締约国： 

(a) 在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有杈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发展、 

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b) 应确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而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地方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 

其前体。 

1本条及其附件2和3需要在CD/CW/WP. 256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议。 

2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的术语应与尚待商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 

义相符。 

3有一个代表团认为，为核查不生产而收集和转交数据和其他资料的问题需要进 

一步审议。该代表团提到1987年3月19曰a)/CW/WP.159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一 

些供列入滚动案文的组成部分草案。 

4有一种意见认为，各国普遍加入本公约是一项至为优先的目标。为此，CD/CW/ 

WP.357号文件建议，公约中应规定附表所列化学品及材料的贸易只可在各缔约 

.国之间进行。休会期间将讨论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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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设施以及附表1、 2A、 2B和3所列化学品置于本条附件1、 2和3各项规定的限制 

下 。 1 

3. 附表1、 2A, 2B和3所列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目的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 

生产、加工或消耗这些有毒化学品或前体的设施应按本条附件1、 2和3的规定受到 

国际监测。 

化学品附表可按照关于化学品的附件第四节的规定加以修订。 

4. 至退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附件1、 2和3的规定， 

宣布关于有关化学品及其生产设施的数据。 

5.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附件1、 2和3的规定，每年就有关化学品作一次宣布。 

载的措施之下。 

7. 每一締约国应在生产和加工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将附表2的A和B部分所列的化 

学品和根据本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置于监测之下，方法是数据报告和通过现场枧察 

和使用现场仪器对其进行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8. 每一締约国承诺将附表3所列的化学品和根据本条附件3宣布的设施置于通 

过数据报告进行的监测之下。 

9. 执行本条规定应尽可能避免妨碍締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和平目的化 

须进一： 

列的化学品。在这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筌于笫七条第1款<c)项所规定的国 

家执行义务，此一扩大适用会造成特别的法律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允 

许締约国在非締约国领土上生产、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附表2和3所列的化 

学品，则本款所作的范围扩大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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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在按照本公约规定为和平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使用化 

学品的情况下进行的科学和技术资料以及化学品和设备的国际交换。1 

10. 在进行核査活动时，技术秘书处应避免对締约国的和平目的化学活动造成 

不必要的侵扰。 

11. 为了进行现场核査，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各附件的规定，准许视察员进 

入有关设施。 

许多代表团认为，本条最终将为新的案文所取代。过渡阶段进行的一些工作反 

映在附录一"其他文件"一节所载的案文中。 

本款是否列入本条，有待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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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国家执行措施1 

一般承诺 

1.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其宪法程序采取必要措施执行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特别是： 

(a) 禁止其领土上任何地方或经国际法承认在其管辖下的其他地方的自然 

人和法人进行本公约禁止本公约締约国进行的任何活动； 

(b) 不准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a)项所指的任何活动； 

(C)依照国际法制定刑事立法，并应适用于拥有其国籍的自然人在任何地 

方进行的(a)项所指的活动。 

2. 每一締约国应同其他締约国合作并提供适当形式的法律协助，以便利执行 

本条下的义务。 

3. 每一締约国于执行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时，应最优先地确保人民安全 

和保护环境，并应在这方面酌情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2 

缔约国与本组织的关系 

4. 每一締约国应将其为执行本公约而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通知本组织。 

1有一种意见认为，笫七条的位置需进一步讨论。 

2有一种意见认为，就第七条中规定的国家义务而言，给予环境的优先程度需进 

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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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締约国应将其从本组织收到的与执行公约有关的资料作为机密资料特别处 

理。它们应将此种资料视为仅与其公约权利和义务有关，并遵守关于保护机密资料 

的附件中载明的规定。1 

6. 为履行其公约义务，每一締约国应指定一个国家主管部门，并在本公约对 

其生效之时将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告知本组织。国家主管部门应作为本国与本组织 

和其他締约国进行有效联络的中心。2 

7. 每一締约国承诺在本组织执行其所有职能时给予合作，特别是向技术秘书 

处提供协助，包括数据报告，协助进行本公约规定的囯际现场视察，并对技术秘书 

长提出的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资料和实验室支援的要求作出答复。 

有一种意见认为，须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需进一步拟订国家主管部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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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条 

组 织 1 

一般规定 

1. 本公约各締约国特此设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实现公约的各项目标，确 

保公约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査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締约 

国提供一个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2 

2. 本公约所有締约囯均应是本组织的成员。一締约国不应被剥夺其作为本组 

织成员的资格。 

3. 本组织的总部应设在⋯⋯ 

4. 兹设立缔约国会议、3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作为本组织的机构。 

5. 本公约所载的核査活动应以一尽可能少侵扰而又无碍于及时有效实现其目标 

组织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为其在:行公约的过程中知悉的关;非军事和军事活动及 

1 有一个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这一构想的目前处理方式或同一目的的任何 

其他类似解决办法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在进一步审査这一问题之前，需先制定 

此一组织的筹资原则。 

2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3 有一种意见认为，案文中多处提到的这一最高机构的名称，应在进一步审议公 

约其他条款之后和确定，而在这一方面，也可考虑可否使用"大会"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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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资料保守机密，尤其应遵守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中载明的规定。 

缔约国会议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6. 缔约国会议应由本公约所有締约国组成。每一締约国应有一名代表参加締 

约国会议，并可由副代表和题问随同出席。 

7. 締约国会议第一届会议应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30天由保存人在(某一地点） 

召开。 

8. 除非其另有决定，締约国会议应每年举行常会。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应 

召开特别会议： 

(a) 締约国会议作出牝种决定； 

(b) 执行理事会提出请求；或 

(C)任何締约国提出请求并得到三分之一的締约囯支持。 

除非请求中另有说明，特别会议应至迟于向总干事提交请求后30天召开。 

9. 除非締约国会议另有会议，会议应在本组织的总部举行。 

10. 缔约国会议应制订其议事规则。它应在每届常会开始时选出其主席和其他 

必要的主席团成员;他们的任期应至下一届常会选出新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为止。 

11. 缔约国会议过半数成员构成法定人数。 

12. 缔约国会议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杈。 

13. 缔约国会议关于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包括关于召开締约国会议特别会议的 

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作出。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尽 

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果需就一项问题作决定时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主 

席应将表决推ia24小时，在此推迖期间应尽力促成协商一致意见，并应在此段时间 

结束前向会议提出报告。如果在24小时结束时仍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会议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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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除非公约另有规定。如果对某一 

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貭性问题处理，除非会议以关于 

实质性问题的决定所需的多数另有决定。 

权力和职能 

14. 締约国会议应是本组织的主要机构。它应审议公约范围内的任何问题、事 

项或争端，包括与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的权力和职能有关的问题、事项或争端。 

它可就一締约国提出的或执行理事会提请其注意的有关公约的任何问题、事项或争 

端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1 

15. 締约国会议应监督公约的执行，并采取行动傻进其目标。它应审查公约的 

遵守情况。它还应监督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的活动，并可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就 

职能的执行向其中任何一个机构发布准则。 

16. 此外，締约国会议应具有以下杈力的职能： 

(a) 在其常会上审议并通过本组织的报告，审议其他报告，审议并通过执 

行理事会提交的本组织方案和预算； 

(b) (鼓励）（便进)为和平目的在化学活动领域进行国际合作； 

(C)审査可能影响本公约的实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并为此指令总干事设 

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2使总干事在履行职务时能够向締约国会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査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决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査这个问题，包括与本组织其他机构的关系及所 

涉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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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执行理事会或各締约国提供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楝术领域的独立 

和专门咨询意见;1 

(d) 就各締约国应敎费用的比额表作出决定;2 

(e)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f) 任命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g) 批准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00设立其认为按照本公约执行其职能所必要的附属机构；3 

( i ) ⋯ ⋯ 4 

17.缔li;国会议应千本会议生效算起满5年和10年后,或在该期间内可能议定的 

其他时间召开特别会议，以审査本公约的实施情况。此种审査应考虑到任何有关的 

科学和技术发展。其后每隔5年，締约国会议应为同一目的召开会议，除非大多数 

締约国另有商定。 

1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即应拟订科学咨询委员会的职杈范围。一些代表团认 

为，应在任命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之前拟订职权范围。 

2本组织费用的整个向题需加以审议。 

3有人提议，设立一个事实调查小组作为其附属机构。 

4与执行第十和第十一条有关的职能问题将在后一阶段审议。其他职能，例如， 

在一締约国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也可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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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执行理事会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1 

(待拟订〉 

权力和职能 

19. 执行理事会应是締约国会议的执行机构，并应向其负责。它应执行根据本 

f及其附件所赋予它的权力和职能以及締约国会议所授予它的职能。执行时，应 

按照缔约国会议的建议、决定和准则行事，并确保这些建议、决定和准则始终得到 

适当执行。 

20. 执行理事会光其应： 

(a)促进公约的有效实施和遵守； 

0»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各项活动； 

(C)同各締约国的国家主管部门合作，并应各締约国的请求促进其相互间 

的协商与合作； 

(d)审议其职杈范围内影响本公约及其执行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包括遵守 

方面的问题和不遵守公约的情况，2并酌情提请缔约囯会议注意该问 

2 

1989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此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载于附录二。 

1990和1991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此问题进行了协商。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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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在审议遵守方面的疑问或关注以及不遵守公约的情况 

时，包括在审议滥用本公约规定的杈利时，1应与有关締约国协商， 

并酌情请締约国在规定时限内采取补救措施。执行理事会若认为有必 

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则除其他外,应采取下列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2 

(1) 将问题告知所有締约国； 

(2) 提请締约国会议注意该问题； 

(3) 就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向締约国会议提出建议。 

如果情况特别严重和紧急，执行理事会应直接提请联合国大会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问题，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执行理事会同 

时应将此一步骤告知所有締约国。 

(e) 审议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缔约国会议； 

(f) 审议并向締约国会议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关于 

其本身活动情况的报告以及它认为必要的或締约国会议可能要求的特 

别报告； 

(g) 经締约国会议批准，代表本组织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締结协定；批准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同各締约国谈判的关于如何执行核查活动的协定； 

(h) 就第十条与各締约国締结协定并为该条的目的装督自愿基金； 

( i ) (1)举行常舍。在常会闭会期间，应视执行职能的需要随时举行会议; 

(2) 选举其主席； 

(3) 拟订其议事规则，并提交締约国会议批准； 

(4) 为缔约国会议的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订议程草案。 

21.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召开締约国会议特别会议。 

1有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把滥用杈利作为一种不遵守情况列明。 

2有一种意见认为，关于执行理事会的作用，目前还需进一步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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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秘书处 

22. 应设立一个技术秘书处，以协助締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事会执行其职能。技 

所授予它的职能。 ' ` 

23. 技术秘书处尤其应： 

(a) 代表本组织就与公约执行有关的事项向各締约国发送i件并接收各締 

约国的来文； 

(b) 与各締约国谈判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交由执 

行理事会批准； 

(C)执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核査措施；1 

(d) 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以及执 

行理事会和(或)締约国会议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e) 向执行理事会通报在执行其职能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题，包括其在进行 

核查活动中注意到的和其未能通过与有关締约国协商加以解决或澄清 

的关于公约遵守与否的疑问、暧昧不明或无从断定的情况； 

<f)在执行本公约条款的过程中向各締约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评价，包 

括评价列出的和未列出的化学品； 

(g) 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 

(h) 向締约国会议、执行理事会和其他附属机构提供行政和技术支助。 

<i)针对第十条第6款，管理自愿基金，汇编締约国所作的宣布，并于收 

有人提议，视察团可就其系统的核査活动中某些不够明朗的情况要求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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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求时对各缔约国之间或一缔约国与本组织之间为第十条的目的締 

结的及边协定进行登记。 

24. 视察团应是技术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并应在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的监督下行 

事。 

25. 技术秘书处的组成应为：作为主管和行政首长的总干事一名、视察员和可 

能需要的科学、技术及其他人员若干名。 

26.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由締约国会议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推荐任命，任期5年， 

可续任一届，但其后不得再续。总干事应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任命及组织和工作 

等对締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事会负责。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的首要考虑应是 

必须确保其工作人员具有合乎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格。视察员或其他专业及 

办事人员必须由締约国公民担任。应妥为頋及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征聘工作 

人员的重要性。应按照工作人员尽量精简而又可适当执行其职责这一原则进行征聘。 

27. 依照以上第16款(C)项,总干事负责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总干事 

应与各缔约国协商任命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应以个^身分参加。委员 

会成员的任命库以其与公约的执行有关的特定科学领域的专门知识作为依据。适当 

时，总干事也可与委员会成员协商设立科学专家临时工作小组，以就具体问题提出 

建议。为实施上述规定，各締约国可向总干事提交专家名单。 

28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务时不应征求或接 

受任何政府或除本组织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他们应避免可能影响其作为只 

对締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事会负责的国际官员的身分的任何行为。 

29.每一締约国应承诺尊重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负责 

任的纯粹国际性，不试图影响他们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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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査1 

1. 各締约国应直接在相亙间或通过本组织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包括联合 

国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就可能提出的与本公约的目标或公约条款的执行有关 

的任何向题进行协商与合作。 

2. 各締约国应尽一切努力，通过相互间交换资料和协商，澄清并解决任何可 

能对本公约的遵守情况产生疑问的问题，或对某一可能被认为暧眛不明的有关问题 

产生关注的问题。一締约国如接到另一締约国请其澄清请求国认为引起这种疑问或 

关注的任何问题的要求，应至迖于接到要求后⋯天向请求国提供足以解答所提疑问 

或关注的资料，并说明所提供的资料如何解决了问题。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 

澄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遵守情'况产生疑问或对某一可e能被认为暧昧不明的有关问 

题产生关注的问题。这种安排不应影响任何締约国在本公约其他条款下的权利和义 

务。 

要求澄清的程序 

一締约国遵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情况。执行理事会:；供其所拥有的与情况有关 

并能消除怀疑的适当资料与数据。 

1990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整个第九条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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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締约国应有杈要求执行理事会从另一締约国取得关于任何可能被认为暧 

昧不明的情况或对其遵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情况的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 

(a) 执行理事会应至id于接到澄清要求后24小时向有关締约国转达这一要 

求； 

(b) 被要求的締约国应至迟于接到要求;^天向执行理事会作出澄清； 

(C)执行理事会应至迟于收到澄清后24小时向提出要求的締约国转达这一 

澄清； 

(d) 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如认为这一澄清不够充分，可要求执行理事会从被 

要求的締约国取得进一步的澄清； 

(e) 为了取得根据以上(d)项要求的进一步澄清，执行理事会可设立一个 

专家小组来审査与引起疑问的情况有关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与数据。 

专家小组应就其调査结果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事实性报告； 

(f) 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如对根据第4款（d〉和(e)项取得的5f清不满意，可 

要求执行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而非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有关締约国应 

有杈参加会议。在这一特别会议中，执行理事会应审议该问题，并可 

建议釆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处理这一情况。 

遵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情况。执行理事会应作出反应，适当提供这种协助。 

6. 执行理事会应将根据本条提出的一切澄清要求通知各締约国。 

7. 如果一締约国对于遵守的疑问或关注未至迟于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澄清要求 

后eo天消除，或者它认为它的疑问需要紧急审议，则在不必行使其提起质疑程序的 

权利的情况下，可按照第八条的规定要求締约国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在这一特别会 

议上，締约国会议应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处理这"^ 

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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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派事实调査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订。、 

协商情况见CD/952。 1989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第九条笫2部分进行了协商, 

协商结果见附录二。 1991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问 

题进行了进一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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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援助和防备化学武罢 

1. 为本条的目的，援助是指对防备化学武器进行协商并向締约国提供这种防 

护，其中除其他外，包括以下方面：检測设备和瞥报系统、防护设备、净化设备和 

净化剂、医用解毒剂和治疗以及关于任何此种防护措施的咨询意见。 

2.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妨害任何締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从 

事研究、发展、生产、获取、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权利。 

3. 本公约所有締约国承诺促进并应有杈参加尽可能充分地交换与化学武器防 

备手段有关的设备、材料以及科学和技术资料。 

4. 技术秘书处应在公约生效后6>h月内建立并维持一个数据库，其中存有可 

以供任何提出要求的締约国使用。 

技术秘书处还应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应一締约国的要求，提供专家咨询 

约国就紧急获得援助締结个别协定的杈利。 

6.每一締约国承诺通过本组织提供援助，并为此目的而自行决定： 

(1) 为締约国会议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建立的自愿援助基金提供捐款;和/或 

(2) 与本组织締结关于根据需要提供援助的协定，并尽可能在公约对其生 

效后6^月内締结此种协定；和/或 

<3)在公约对其生效后6个月内宣布它可为响应本组织的呼吁而提供何种 

援助。但是，一締约国若不能提供其所宣布的援助，则仍有义务按照 

7.每一締约国有权要求并根据以下第8、第9和第10款规定的程序得到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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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防备，如果它认为： 

-已经对其使用了化学武器； 

-它面临任何国家进行的本公约笫一条禁止締约国进行的行动或活动。 

8. 应将此一要求连同作为根据的有关资料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而总干事 

应立即将此一要求告知所有締约国和执行理事会。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24小时内开始进行调査，以便为采取行动提供基础，并 

在72小时内完成调查，然后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报告。如果完成调査需要更多的时 

间，应在同一时限内提出一份临时报告。进行调査所需要的额外时间不应超过72 

小时，但可逐次延长，每次不应超过72小时。每次延长期结束时，应向执行理事 

会提出报告。调査应视情况并根据要求和所附资料査明与要求有关的事实以及所需 

援助和防护的类型和范围。 

9. 执行理事会应至迟于收到调査报告后24小时举行会议审议形势，并应在随 

后24小时内就是否指示技术秘书处提供援助以简单多数作出决定。技术秘书处应立 

即将调査报告和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决定转交所有締约囯和有关国际组织。如果执行 

理事会如此决定，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提供援助。为此目的，总千事可与提出 

要求的締约国、其他締约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各締约国应尽最大努力提供 

武器的使用而受害并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则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通知所有締约国, 

并应采取紧急援助措施，利用締约国会议供其用于应急的资源。总干事应将其在这 

一方面正在采取的行动随时告知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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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条 

经济和技术发展 

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进行化学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间交流科技资料、 

化学品以及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品的设备。 

2.本公约各締约国在不违反公约条款的前提下应： 

(a)有杈单独或集体从事化学品的研究、发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 

和使用； 

的化学品:设备;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 

不加禁止的目的化学领域科技知识的限；。、 ` ' 

((d)承诺一旦公约生效即取消现有的一切适用于締约国的化学领域歧视性 

限制。）1 

((d)承诺重新审査化学品贸易方面的现行国家条例，使其符合本公约的宗 

旨和目标。） 

本规定不应妨害国际法中与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进行化学活动有关的公认原 

则和适用规则，包括与专利权和环境保护或健康保护有关的原则和规则。 

一些代表团认为，目前各締约国为防止化学武器扩散、便进公约其他目标或实 

现本国外交政策的其他重要目标而不得不规定的限制应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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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条 

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包括制裁 

1. 締约国会议应釆取以下第2至第4款规定的必要措施，以确保公约得到遵 

守，并纠正和补救与公约条款相违背的任何情形。締约国会议在审议本款下的行动 

时，应考虑到执行理事会就问题提交的所有资料和建议； 

2. 如果要求一締约国釆取措施纠正某一引起遵约问题的情形，而该締约国未 

能在规定的时限满足要求，締约国会议除其他外可限制或中止该締约国在本公约下 

的权利和特权，'直到其采取必要行动履行其公约义务为止； 

3. 如果本公约、尤其是第一条所禁止的行动可能对公约的目标和宗It造成严 

重损害，締约国会议可建议締约国采取合乎国际法的集体措施；！ 

4. 如果情况特别严重，締约国会议可提请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 

意该问题，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限制或中止締约国杈利和特杈的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结合第八条第20款(d)项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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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条 

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意义上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1925年6月 

17日于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 

法的议定书》和1972年4月10日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第 十 四 条 

修 正1 

1. 任何締约国均可对本公约'、包括其附件和议定书提出修正。修正案应适用 

本条笫2和笫3款规定的程序，但就适用第4和第5款所规定简化修正程序的条款提出 

的修正案除外。 

2. 修正案的案文应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由其分送本公约所有締约国。修 

正案只应在修正会议上审议。如果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締约国至迟于分送修 

正案后(⋯)天通知总干事它们赞成进一步审议该修正案，即应召开此一修正会议。 

修正会议应紧接締约国会议常会之后举行，除非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要求提早举行。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在分送修正案后不到60天举行修正会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根据今后的审议情况进一步拟订本条。 

有一种意见认为，修正后会改变公约性质的条款不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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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正案应在以下(b〉项提到的所有締约国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后第30天对所 

有締约国生效： 

<a)如果修正会议以多数'締约国赞成、没有任何締约国反对而通过该修 

正案； 

<b)并经在修正会议上投赞成票的所有缔约国批准或接受。 

4. 下列条款应适用简化修正程序： 

附表（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所规定有附表）' 

准则（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所规定的准则） 

任何締约国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均可为修正案的评审提供进一步的资 

料。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将任何此类修正案和资料立即送交所有締约 

囯和执行被事会；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澄清"多数"一词。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考虑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修正案。另一种意见认 

为，也可以一定的多数就修正案、特别是第八条(各部分〉的修正案作出决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容许仅以一票反对就可阻止修正案通过，实际上可能使公约 

无法修正。 

有一项顾虑是，根据拟议的本款案文，有可能出现一締约国尚未核可或批准一 

修正案即须受其约束的情况。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审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修订准则的问 

题光需进一步审议。 

有关条款的清单须留待后一阶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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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执行理事^应根据它所掌握的所有资料审査该修正案。执行理事会应 

至迟于收到修正案后90夭将其建议告知所有缔约国,,供各締约国考虑。 

各締约国应在10天内表示收到建议； -

(C)如果执行理事会建议所有締约国通过该修正案，则至迟于收到建议后 

90天，若不超过（X)个缔约国反对，该修正案应视为得到核可。如果 

执行理事会建议教回该修正案，则至达于收到建议后90天，若不超过 

(X)个締约国反对駁回，该修正案应视为被驳回；' 

(d) 如果执行理事会的建议不符合(c〉项中规定的接受条件，締约国会U 

应在其下一届会议上将该修正案作为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 

(e) .执行理事会可利用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供的资料而自行提出修正案。 

在此倩况下，应比照i|用(C)和(d〉项； 

(f) 总干事应将根据本款所作的任何决定告知所有締约国； 

(g) 根据本程序核可的修正案应在总干事告知核可之B后第60天对所有締 

约国生效，除非执行理事会另有建议或締约国会议另有决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修正程库对于执行理事会的权力和职能不应构成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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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条 

期限和退出 1 

1.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2. 每一締约国在行使其国家主杈时若断定与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 

其本国的最高利益，应有杈退出本公约。退出应提前90天'通知所有其他締约国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保存人)。此种通知书中应对该国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 

常事件加以说明。 

3. 一締约国退出本公约决不应影响各国继续履行其在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 

特别是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下所承担义务的责任。 

有一种意见认为，任何締约国的退出都不应影响其在本公约第一条下的义务。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是否可在退约方面针对不同的情况规定不同的 

提前通知期，而不要只规定单一的提前通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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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条 

争端的解决 

释上可能发生的争端。 

2.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国之间就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有关各 

方面应共同商议，通过谈判或有关各方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包括提交公约的适当 

机构处理和/或经各方同意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交国际法院审理，以迅速解决 

此一争端。有关各締约国应将采取的行动随时告知执行理事会。 

3. 执行理事会(可）（应)采取一切它认为适当的手段促成争端的解决，包括进 

议时期）。 

4. 締约国会议应审议与締约国提出的或执行理事会提请其注意的争端有关的 

问题。缔约国会议如认为有必要,应依照第八条第16款(h)项的规定设立和/或委托 

机构来进行与解决该争端有关的工作。1 

5. 如经联合国大会授杈，締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事会分别有杈请国际法院就本 

组织活动的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6. 本知不妨害第九条，也不妨害关于补救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包括制裁的规定, 

有一项理解是，可通过締约国会议的一项适当决议表示注意到现有各国际行政 

限，但须受有关组织的规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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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条 

签 署 

本公约生效前应在(地点)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 

第 十 八 条 

批 准 

本公约须经各签署国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 

第 十 九 条 

加 入 

未在公约生效前筌署本公约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3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本公约应无限期开放供签署。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及以下关于批准、加入、交存文书和生效的各条应合 

并在一条之下。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加入并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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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条 

保 存 人 1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他应： 

1. 将本公约的每一签署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公约生 

效曰期以及其他通知书的收悉情况即时通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保 

存人应在收到本公约规定的任何通知书后立即将其转交每一締约国； 

2. 将经过正式核证的本公约副本转交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3.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为本公约办理登记。 

第 二 十 一 条 

生 效 

1. 本公约应自第(60)份批准书交存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 

2.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其批准书或 

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第(30)天生效6 ' 

待进一步讨论是否可针对公约的特别需要而将其他一些职能也交付给保存人。 

待进一步讨论如何确保将所有"保有化学武器"和"具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国 

家都包括在那些需要其批准本公约方能生效的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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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条 

语文和有效文本 

本公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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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化学品的附件 

一 、 定 义 ' 

A.与毒性有关的定义 

(a)"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 

量小于或等于0.5毫克/公斤(皮下给药)或2000毫克-分钟/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超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半致死剂量小于或等于0.1毫克/分斤的剧毒致 

死性化学品。） 

((b)"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量大 

于0.5毫克/公斤(皮下给药)或2000毫克-分钟/立方米(吸入)，同时又小于或等于10 

亳克/公斤(皮下给药）或20,000毫克-分钟/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C)"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不包括在上面(a)和(b)内的任何(有毒〕化学品， 

造成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有毒化学品）。) 

("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其半致死剂量大于10毫克/分斤(皮下给药)或20,000 

亳克-分钟/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这些定义在公约中的最后位置将在以后决定。 

有人指出，在实际进行了此种测定之后，本节及下列各节所提到的数字可t需 

要略加变动，以便将琉芥气列入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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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前体化学品有关的定义 

(a) "关键前体"是指： 

由于其在有毒化学品的生产中具有的重要性両对公约的目标构成很大危险的前 

体。 

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下列特性： 

(1) 在决定(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i^i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时可能起 

(实际起)重要作用。 

(2) 它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后形成 

阶段的"种化学反应中。 

((3〉它可能(实际)不用于，或可能(实际)只有极少量用于准许目的。）1 

((b)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键组分是指:） 

(在二元或多元武器弹药或装置中形成一种有毒化学品并具有下列其他特性(待 

拟订)的关键前体:） 

本分段位置的决定应与本公约如何处理例如异丙基乙醇等一些化学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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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化 学 品 附 表 ' ' 

A . 腿 

1.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纸膦酸烷 

(少于或等于10个碳原子的礙链，包括环烷)酯： 

例如：沙林：甲基氟膦酸异丙癍 

梭曼：甲基氟膦酸频哪酯 

2.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氰膦酸烷(少于 

或等于10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3 

例如：塔崩：二甲氨基氰膦酸乙酯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107-44-8〉 

(96-64-0) 

(77-81-6) 

1991年期间就化学品附表进行了进一步协商。处理技术问题的主席之友编写了 

一份讨论文件供进一步审议，这份讨论文件载于CD/CW/WP.362号文件。 

除别的因素外，这些附表的最终组成取决于最后的附表准则，取决于对化学工 

业适用的尚待商定的核査制度，取决于某些化学品的实际生产量，并取决于尚 

待商定的附表2B宣布和核査的闳值。这表示，在谈判的后一阶段，有可能增列、 

转列或删除一些化学品。还需进一步审议毒素的特定核查要求。 

有一种意见认为，附表的组成应完全以附表准则中的标准作为根据。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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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摈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硫代膦酸烷 

基（氨或少于或等于10个碳原子的锬链，包括环 

烷基)-S"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 

及相应烷基化盐和质子化盐' 

例如:VX:甲基琉代膦酸乙基-S"2-二异丙氨基乙酯 

硫芥气： 

2-氯乙基氯甲基硫鍵 

二(2-氯乙基〉琉醚：芥子气(H) 

二 (2-氯乙硫基）甲烷 

1, 2-二(2-氯乙硫基)乙铳：倍半芥气(Q) 

1， 3"二 (2-氯乙硫基）正丙铳 

1, 4-二(2-氯乙硫基)正丁烷 

1， 5"二 (2-氯乙硫基)正戊烷 

二 (2-氯乙,基甲基)鰱 

二 (2-氯乙^基乙基)靆:氧芥气(T) 

路易氏剂1: 2-氯乙烯基二氯胂 

路易氏剂2: 二<2-氣乙烯基)氯胂 

路易氏剂3:三(2-氣乙烯基)胂 

氮芥气 

HN1: N,N-二(2-氯乙基）乙胺 

HN2: N,N-二(2-氯乙基）甲胺 

HN3:三(2-氯乙基)胺 

(50782-69-9) 

(2625-76-5) 

(505-e0-2) 

(63869-13-6) 

(3563-36-8) 

(63905-10-2) 

(63918-89-8) 

(541-25-3) 

(40334-69-8) 

(40334-70-1) 

(538-07-8) 

(51-75-2) 

(555-77-1)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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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苯乙獰酸-3"查宁环酯(BZ) (6581-06-2) 

8. 石房蛤毒素3 (35523-89-8) 

9. 蓖麻毒素 3 

10.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膦二氟3 

例如：DF:甲基膦二氟 （676"99"3) 

11.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亚膦酸铳基 

(复或少于或等于10^琰原子的崁链，包括环铳 

基〉-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酸及 

相应烷基化盐和质子化盐' 

例如：QL:甲基亚膦酸乙基-2-二异丙氨基乙酯 （57856"11-8) 

是否需要扩大这一项的范围而把相关的化学品也包括在内，应作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是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生 

产(作为自产自用的中间物质)，因而应列入附表2的B部分。 

毒素列入本附表的问题需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毒素应考虑列入 

附表2的B部分，例如，列入单独一节内，其宣布和核査的阈值低于该附表所列 

其他化学p3。另一种意见认为，可按照各附表的准则将不同的毒素列入不同的 

附表。 

有一种意见认为，除DF和QL以外的其他同类化合物应列入附表2的A部分,而该部 

分第一项已包含了这一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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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蟬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氯膦酸烷(少 

于或等于10个瑛原子的瑛链，包括环铳)酯1 2 . 

例如：氯沙林：甲基氯膦酸异丙酯 （1445~76"7) 

氯索曼：甲基氯膦酸频哪酯 （7040-57-5) 

(13. 3, 3"二甲基丁-2-酵(頻哪基醇）3 (464-07-3))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组属于附表2的A部分，而附表2的A部分的笫一项已包含 

了这一组。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应列入附表2的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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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附表2的A部分 

1. 含有一个磷原子并有一个甲基、乙基或(正或异） 

丙基原子团与该磷原子结合的化学品，不 

包括含更多瑛原子的情形，但附表1所列的化学品除外。1 

2.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二卣 

3.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酸二烷（甲、乙、 

正丙或异丙)酯 

4. 三氯化砷 （7784-34-1) 

5. 2, 2-二苯基-2-羟基乙酸2 (76"93-7) 

6. 查宁环-3-醇2 (1619-34-7)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如果把附表1中的第7项扩大为一组，则附表2的A部分的第5和第6项也应考虑作 

相应的扩大。例如，第5项可包括： 

2-苯基-2-(苯基、环已基、环戊基或环丁基-2-

羟基乙酸及其甲、乙、正丙及异丙酯 

第6项可包括： 

3^或4-羟基"：^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物）。 



7.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基-2-氯及相应 

季铵化合物1 ' 

8.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2-薛及相应季 

铵化合物 1 ' 

9. 烷基（甲、乙、JE丙^异丙)氨基乙-2~^醇及相应 

季铵化合物 ' ' ' 

10. 二 (2-羟乙基)硫躂(硫二甘醇）3 aU-48-8) 

(11. 3, 3-二甲基丁-2-醇(频哪基醇）' (464-07-3)) 

C.附^的B部分 

胺吸鱗：硫代辚酸"0,0"二乙基-8^(2-(二乙氨基） 

乙酯)及相应焼基化盐和质子化盐 

(PFIBs 1, 1， 3， 3, 3,―五氟-2-(三氟甲基） 

-1-丙烯' 

(78-53-5) 

(382-21-8)) 

1 有人建议，鉴干同组其他化合物的商业生产规模，应考虑对这一组的范围加以 

限制，只列入二异丙氨基化合物。同组其他化合物则可列入附表3。对此，还有 

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二异丙氨基化合物是VX的关键前体,附表2的A部分只收入这 

种化合物就足够了。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除非能对这一组加以适当限制，否则 

应根据本组内物质现有的商业生产重新考虑本附表中这个组的位置。 

2有一种意见认为，"相应季铵化合物"一语应改为"相应盐类"。 

3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应列入附表3。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应列入附表1。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如何处理对公约构成危险的副产品的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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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附 表 3 

1. 光气 

2. 氯化氰 

3. 银化氣 

4. 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75"44隱5) 

(50&-77-4) 

(74-90-8) 

(76"06"2) 

5. 磷耽氯 

6. 三氯化磷 

7. 五氯化辚 

8. 亚磷酸三甲酯 

9. 亚鱗酸三乙酯 

10. 亚鱗酸二甲酯 

11. 亚鱗酸二乙酯 

12. —氯化硫 

13. 二氯化硫 

14. 亚琉酖氣 

(10025-87-3) 

(7719-12-2) 

(10026-13-8) 

(121-45-9) 

(122-52-1) 

(868-85-9) 

(762-04-9) 

(10025-67-9) 

(10545-99-0) 

(7719-09-7) 

有人建议在这一方面讨论三乙獰胺、乙基二乙醇胺和甲基二乙醇胺这三种化合 

物，以便有可能将其作为氮芥气的前体列入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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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化学品附表的准则1 

A.关于附表1的准则 

在考虑某一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表1时，应考虑到下列关于化学品的标准： 

1. (a)该化学品已作为第二条中定义的化学武器而发展、生产、储存或使 

用； 

或 

(b)否则，该化学品由于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条件而极有可能用于公约禁 

止的活动，从而对公约目标构成很大的危险： 

-其化学结构与附表1所列其他有毒化学品十分相近,因而具有或可望 

具有类似的特性； 

-具有很高的致死或致残毒性以及可使其武器化和用作化学武器的其 

他 特 性 ； 1 

(-可在附表1所列某一有毒化学品的生产的最后技术阶段用作前体,而 

无论此一阶段是否在设施中、弹药中或其他地方进行;〕 

(而且〕 

2.该化学品对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用处很小或亳无用处。 

1991年期间就化学附表的准则进行了进一步协商。处理技术问题的主席之友 

编写了一份讨论文件供进一步审议，这份讨论文件载于CD/CW/WP.36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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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附表2的A部分的准则^ 

在考虑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某一前体是否应列入附表2的A部分时，应考虑到下 

列标准： 

1. 它可在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最后形成阶段用于一种化学反应。 

2. 由于它在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能对公约目 

标构成很大危险'。 

(3.并没有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 

C.关于附表2的B部分的准则1 

未列入附表1、非前体化学品但被认为对公约目标构成很大危险的剧毒致死 

性 化 学 品 。 ' ‧ 

对这些准则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有一种意见认为，化学品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一种前体对结构形成所起的作用， 

或取决于其在造成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毒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数量标准可否适用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其中应考虑到载于第六条附件2第4段 

的第六条第6款所规定措施的目的，以及通过例行的系统现场视察和使用现场 

仪器达成各项目的的可能性以及有效执行核査的必要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评估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时，应考虑到一些因素，诸 

如：化学品的致死或致残作用以及化学品基于其物理和化学特性是否适于用作 

化学武器。 

有一种意见认为，附表2的B部分所列的化学品可能有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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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附表3的准则' 

在考虑未列入其他附表的某一双重用途化学品或某一前体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 

表3时，应考虑到下列标准： 

A. 及重用途化学品 

1. 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以及 

2. 已作为化学武器储存，或 

3. 由于其物理、化学和毒理性质与化学武器相似而可能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 

B. 前体化学品 

1. 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以及 

2. 由于其在附表1所列一种或一种,以上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或此类化学品前体' 

的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可能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以及 

3. 为所列的最终产品提供除氨、琰、氮或氧以外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原子'〕。 

对这些准则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需进一步讨论数量标准问题，其中可能包括闳值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列入那些由于其在附表1或附表2的A部分所列一种或一 

种以上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可能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的前体。 

这一标准的限制性是否过大，仍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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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订附表和准则的方式1 

A. 一般规定 

1. 所设想的修订包括对附表进行增补、删减或从某一附表转移到另一附表以 

及对准则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 

2. 如果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掌握任何资料，使他认为可能需对附表或一项或数 

项准则进行修订，他应将该资料分送所有締约国和执行理事会3。 

3. 附表和准则的修订案应由締约国按照第十三条第1款和第5款(a)项提出。 

B.关于修订附表的决定 

4. 如果提议从一附表中删除某一化学品或将其从某一附表转移到另一附表， 

在就提议的删除或转移作决定期间，适用于该化学品的制度应予维持。 

5. 如果提议对化学品附表作增补,对提议增补的化学品不应适用任何制度，直 

到决定将其列入一个附表。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尤其需要进一 

步审议准则的修订。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节没有必要，因为笫十三条笫5款中规定的简化修正程序 

被认为完全足以适用于附表和准则的修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要看第十三 

条第5款(C)项的最后案文而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一项理解是)，科学咨询委员会应能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一 一 " 八 ' 一 " ～ , 1 T y W 

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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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按照第十三条第5款中规定的简化修正程序就附表修订案作出决定。 

C.关于修订准则的决定 

7. 如果对一项或数项准则提出了修订案，总干事应着手审査受此一修订影响 

的附表，并在执行理事会审査该修订案前至少(30天)将结果告知所有締约国和执行 

理 事 会 。 ' 

8. 应按照第十三条第5款中规定的简化修正程序就准则修订案作出决定。（如 

果按照第十三条笫5款(d)项由締约国会议就修订案作出决定，会议应以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成员的（四分之三）（五分之四）多数作出决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一项理解是)，科学咨询委员会应能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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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性的确定 

A .毒性确定程序 1 ' 

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皮下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1. 导 言 

物剂按毒性分为三类：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对于皮下注射，以半致死剂量表示的致究能力界限是0.5亳克/公斤和10 

亳克/公斤，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别。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给一些动物注射正好相当于类别界限(分别为0.5或10亳克/公斤）的试验物质剂 

量，在一次实际实验中，如果死亡率高于50%,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别；如 

果死亡率低于50%,则该物剂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别。 

有一项理解是，可对建议的这些用以确定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CD/CW/WP.30) 

加以补充或修改，并(或)在必要时加以审査。 

有一种意见认为，非致死性有毒化学品的适当的试验方法问题需在以后处理。 



CD/UOB 

Base 80 

i^jpendix I 

3.实验程序说明 

3.1实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克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塔种雄性大 

白鼠。至少从试验前5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和试验期间，动 

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若采用人工照明，其顺序 

应是1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用普通实验室食物喂养动物，饮水供应不 

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目不应影响对每只动 

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成两组， 

每一组有20只动物。 

3.2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分、来源、批号、纯度、 

溶解度、稳定性等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条件下储存。还要了解该物质在试验条 

件下的稳定性。应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准备好试验物质的溶液。应准备好浓度为0.5 

毫克/毫升和10毫克/毫升的溶液。较好的溶剂是0.8596的盐水。如果试验物质的溶 

解度太小。可以用极少量的有机溶剂，如乙醇、丙二醇或聚乙二醇，来制成溶浪。 

3.3试验方法。在20只动物的背部注射含有0.5毫克/毫升试验物质的1亳升/公 

斤的溶液。在4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夭后再确定一次。.如果死亡率低于 

10只动物，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另一组的20只动物注射含有10毫克/亳升试验物质的 

1毫升/公斤溶液。应在4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试 

验结果不明确(例如死亡率等于10只），就应重新试验。 

3.4结果的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注射了含有0.5毫克/毫升试验物质的溶液 

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0%,那么试验物质属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类。 

如果笫二组动物（注射了含有10毫克/毫升试验物质的溶液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 

高于50?6,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果死亡率低于50%, 

则试验物质属于"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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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1) 试验条件:试验日期和时间、气温和湿度； 

(2) 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体重和来源； 

(3〉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收 

到日期、收到数量和试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 

溶剂； 

(4) 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目、结果的评价。 

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1. 在估计和评价蒸汽状或烟雾状化学品的毒性特征时，有必要碗定急性吸入毒 

性。在每一情况下，应尽可能在进行这一试验前，先确定皮下毒性。通过这些研究 

取得数据是制定亚慢性研究和其他研究中的剂量用法的第一步，并可提供更多的有 

关某一物质毒性作用方式的资料。 

物剂按毒性分为三类： 

(1) ；&i毒致死性化学品； 

(2)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对于吸入法，以半致死浓度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2,000亳克-分钟/立方米和 

20,000毫克-分钟/立方米，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别。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在规定的时期内，将一组动物暴露于浓度分别正好相当于2,000毫克-分钟/立 

方米或20,000毫克-分钟/立方米的类剁界限的试验物质。在一次实际试验中，如果 

死亡率高于50ji,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别；如果死亡率低于50?6,则该物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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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毒性较低的类别。 

3.试验稞序jIL^ 

3.1. 实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克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塔种雄性大 

白鼠。至少从试验前5天^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和试验期间，动 

物室内的湿度应为摄氏22土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6。若采用人工照明，其顺序 

应是1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用普通实验室食物嚷养动物，饮水供应不 

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目不应影响对每只动 

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成两组， 

每一组有20只动物。 

3.2. 试验物质。应适当地筌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分、来源、批号、绝度、 

溶解度、稳定性、沸点、闪点、蒸气压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情况下储存。还 

要了解该物质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 

3.3. M。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产生恒定蒸气浓度： 

a)用一个自动注射器，把物质投在适当的加热系统上(如，加热板)； 

(2) 使气流穿过含有该物质的溶液(如，泡沫箱)； 

(3) 使物剂通过适当的物质扩散(如，扩散箱)。 

应使用一个配备有适当分析浓度控制系统的动力吸入系统。空气的流率应调整 

到可保证整个设备的内部条件基本相同。单个全身暴露箱或头部暴露箱均可使用。 

3.4. 物理測量。应对下列参数进行测量或监测： 

(1) 空气的流率(最好连续进行)； 

(2) 暴露期间试验物质的实际浓度； 

(3) 温度和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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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试验方法。20只动物在200亳克/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10分钟，然后从实 

验箱取出。在4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死亡率低于 

10只，则将另外20只动物在2,000毫克/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10分钟。应在48小时内 

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结果不明确(例如死亡率等于10只）， 

就应重新试验。 

3.6. 结果的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暴露于200毫克/立方米浓度的动物）的死 

亡率等于或髙于60?6，那么试验物质属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果笫二组 

动物（暴露于2,000毫克/立方米浓度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那么试验物 

质就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果死亡率低于50%，则试验物质属于"其他 

有害化学品"一类。 

4.资科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1) 试验条件:试验曰期和时间、暴露实验箱的说明（类型、尺寸、空气 

来源、产生试验物质的系统、空气调节方法、废气的处理等等）以及 

用来測量温度、湿度、空气流量和试验物质浓度的设备； 

(2) 暴露资料:空气流率、气温和湿度、标称浓度(注入设备的试验物质 

量除以空气容积）、试验呼吸区的实际浓度； 

(3) 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体重和来源； 

(4) 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沸 

点、闪点、蒸气压；收到曰期、收到数量和试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 

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剂； 

(5) Mi: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目、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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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钉盡^i^a定程序的方法 

(有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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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 

A.处理机密资料的一般原则 

1.保护机密资料的义务应适用于非军事与军事活动和设施的核查。按第八条规 

定，本组织应： 

料和数据； 

(b)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视察员和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效率、能力和 

品格符合最高标准； 

<c)拟订执行公约条款的协定和规章，并应尽可能准确地指明一缔约国应 

允许本组织了解的资料。 

2.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在确保保护机密资料方面负首要责任。他应为秘书处处 

理机密资料确立一个严格的制度。（总干事应由一位主管资料安全的助理总干事协 

助。）总干事进行此项工作时应遵守下列准则： 

(a)凡属以下情况之一的资料均应视为机密资料： 

(1)经提供资料和资料涉及的締约国指定为机密的资料；或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此议题需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七和第八条中关于机密性的提法已足够。关于机密性的详 

细准则应作为待(公约）国际组织拟订的规则和条例的一部分。 



(2)总干事判定有理由相信非经授权而泄露会有损于所涉締约国或公 

约执行机制的资料。 

(b)技术秘书处取得的所有数据和文件应由技术秘书处的有关单位加以评 

估，以确定其中有无机密资料。如果締约国需要有关数据以确信其他 

締约国继续遵守公约，则应例行向其提供这些数据。此类数据应包括-

(1) 締约国根据第三、第四、笫五和第六条作出的初始和年度报告及 

宣布； 

(2) 关于核査活动结果和有效性的一般报告；以及 

(3) 所有締约国根据公约条款须提供的资料。 

(C)本组织在执行公约方面取得的任何资料均不得公布或以其他方式发表， 

但以下情况除外： 

(1〉可根据締约国会议或执行理事会的决定汇编和公开发表关于公约 

执行情况的一般资料。（公开发表前，所有数据和文件均应由技 

术秘书缺专门指定的单位加以评估，以确保其中不包含机密资料。） 

(2) 任何资料只要得到其所涉締约国的明示同意均可发表。 

(3) 本组织只可通过议定的程序发表列为机密的资料，此种程序应确 

保资料的发表严格符合公约的需要。 

(d)应根据统一适用的标准 ` 确定机密数据或文件6^敏感程度，以确保 

其得到恰当处理和保护。为此应采用分级制度，此种制度应在考虑到 

公约拟订过程中所作的有关工作的前提下规定明确的标准，确保资料 

归入适当的机密类别并为资料的机密性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分级制 

度既应在执行方面有必要的灵活性，又应保护提供机密资料的締约国 

的 杈 利 。 ；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类标准应由技术秘书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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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机密资料应安全存放于本组织内。某些数据或文件也可由締约国国家 

主管部门保存。视察特定设施时才需要的照片、平面图和其他文件等 

敏感资料，可依照在有关范本的基础上締结的协定锁存于该设施。 

(f) 技术秘书处处理和保存资料的形式应在尽可能无踌于有效执行公约核 

查条款的前提下，使人无法直接识别出资料所涉的设施。 

(g) 移出设施的机密资料数量应保持在为及时有效执行公约的核査条款所 

必需的最低限度上。 

((h)每一雇员应只能接勉为履行有关的职等说明产生的职务所必需的资料。） 

(i)机密资料的査阅应根据其机密级别加以规定。机密资料在本组织内部 

应严格按照"有无必要知道"的原则散发。 

0*)总干事每年应向締约国会议报告本制度的执行情况。 

3.締约国对其从本组织得到的资料，应按照该资料的规定机密级别加以处理。 

(締约国如收到要求，应详麵说明其处理本组织所提供资料的情况。） 

B.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雇用及行为 

分制定的程序。 

2. (技术秘书处内的每一职等均应有一正式的职等说明，其中规定各该职等人 

员需接触的机密资料的范围。） 

3. 按照本公约第八条D节的规定，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即使在职务终止后也不应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人透露其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获悉的任 

何机密资料。他们不应向任何国家、组织或技术秘书处以外的个人传送其在一締约 

国内进行活动时了解到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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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辉察员在执行职务时应仅要求为履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对偶然 

收集到的与核査遵约情况无关的资料，视察员不应作任何记录。 

5. 工作人员应(与技术秘书处)个别订有保密约定，'其有效期包括雇用期及雇 

用 后 5 年 。 

6. 为了防止不当泄密，应适当忠告视察员和工作人员，提醒他们注意保密 

(并说明泄密可能引起的惩罚，包括本组织可能取消其个人不受起诉的貉免权)。 

(7.在批准雇员接蚀涉及一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机密资料前至少30 

天，应将拟议的批准通知有关締约国。关于视察员，拟议任命的通知应符合这一规 

定。 

8.在评估视察员及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表现时，应特别注意雇员在保 

护机密资料方面的情况。） 

1. 締约国可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保密措施，但此类措施须符合并表明其遵守公 

约条款所产生的义务。在接受视察时，締约国可向枧察组讲明它认为哪些设备、文 

件或区域属于敏感性并与视察目的无关。 

2. 视察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现场视察这"原则，只要不妨碍 

有效及时地完成其任务。视察组应在其认为适当的前提下考虑并采纳接受视察的締 

这个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C.进行现场核査活动的过程中保护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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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在视察的任一阶段可能提出的建议，以确保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或资料 

得到保护。 

3. 视察组应严格遵守本公约有关进行视察的条款和附件的规定。它们应充分 

尊重为保护敏感装置和防止泄露机密数据而制定的程序。 

4. 在拟订辅助安排/设施附则时，应适当考虑到保护机密资料的需要。关于个 

别设施视察程序的协议还应针对以下各点订明具体详细的安排：准许视察员进入哪 

些设施区域、机密资料的现场存放、议定区域内视察工作的范围、取样和样品分 

析、査阅记录以及仪器和连续监测设备的使用等。 

5. 每次视察后编制的报告应仅载有与公约遵守情况相关的事实。该报告应按 

照本组织制订的机密资料处理规章加以处理。如有必要，在报告传出技术秘书处和 

被视察締约国以前，应将报告中所载的资料处理为敏感性较低的形式。 

D.发生泄密或指控泄密时适用的程序' 

1.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考虑到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制定发生泄密或指控 

泄密时适用的必要程序。 

2.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监督个人保密约定的实施。如有任何迹象表明保护机 

密资料的义务受到违反，而且总干事认为迹象已很明显，则总干事应立即着手调 

査。如一締约囯指控发生了泄密，总干事也应立即着手调査。 

应根据对其他法律问题的审议结果，特别是对赔偿责任和解决争端问题的审议 

结果审査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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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应为其违反其签署的保密约定的行为负责。）总干事 

应对违反保密义务的工作人员采取适当的惩戒和纪律措施。1 如果情节严重，总 

干*可取消不受起的貉免杈。 

4. 缔约国应尽可能配合和支持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对任何泄密或指控泄密的事 

件进行调査并在确定发生泄密后采取适当行动。 

5. 本组织不为技术秘书处成员的任何泄密行为担负责任。 

6. 如果泄密事件涉及一缔约国和本组织（或者就发生在技术秘书处之内）， 

应由一个作为締约国会议特设附属机构的"解决保密争端委员会"审査这一事件。 

该委员会应由締约国会议任命。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为总干事规定明确的准则，据以判断认为何种楚戒和纪律 

措施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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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附件 

一、 化学武器的宣布 

A. M^iiT^m 

1. 在本国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 

是 ⋯ 

否 ⋯ 

2. 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 

是 ⋯ 

否 ⋯ 

B. 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是 ⋯ 

否 ⋯ 

C. 过去曾转让 

是 ⋯ 

否 ⋯ 

二、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A.拥有或不拥有 

1. 在本国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 

否 ⋯ 

2. 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 

否 ⋯ 



CD/1108 

Page 92 

Appendix I 

B. 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瞀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 

否 ⋯ 

C. 过去曽转让设备(或技术文献)' 

是 ⋯ 

否 ⋯ 

(三、其他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把技术文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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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附件 

一 、 宣 布 

A.締约国关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地点和详细组成的 

宣布应包括： 

1. 所宣布的每一种化学品的合计数量。 

2. 每一个宣布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确切位置，列明-

― 名称； 

- 地 理 坐 标 。 

3. 每一个储存设施的详细存货清单： 

(1)按照第二条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a) 化学品应按照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规定的附表宣布。 

(b) 对于未列入关于化学品的附件的附表中的化学品，应提供可 

能将该化学品列入适当的附表中所需的资料，包括纯化合物 

的毒性。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主要最终反应产品的毒性 

和名称。 

(C)化学品应列明符合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现行命名法的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给定的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d) 如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化学S的混合物，应填明每一种化学 

品的名称和每一种化学品所占的百分比，并应在毒性最高的 

化学品的类别下宣布此种混合物。如果二元化学武器的某一 

组分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化学品的混合物组成，应填明每一种 

化学品的名称和每一种化学品所占的百分比。 

(e) 与二元化学武器有关的规定 

1. 二元化学武器应在化学武器的议定类别下按有关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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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宣布。对每一类二元化学弹药/装置'，应提供下列 

补充资料： 

a. 有毒最终产品的化学名称； 

b. 每一组分的化学组成和数量； 

C.各组分之间的实际重量比, 

d. 哪个组分应视为（限制性）（关键)组分； 

e. 假定生成率为100% ,按化学计算法从(限制性）（关 

键)组分计算出来的有毒最终产品的预计数量。 

2.特定有毒最终产品的（限制性）（关键)组分的宣布数量 

(以《fe计〉应视为等于按化学计算法在假定生成率为100% 

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该有毒最终产品的数量(以《fe计)。 

(f) 多元化学武器的宣布应比照适用二元化学武器的宣布规定。 

(g) 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其储存形式，即,弹药、次级弹药、 

装置、设备或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对每一种储存形式，应 

列明： 

― 类 型 

―尺寸或口径 

― 项 目 件 数 

散装储存的有关化学品的问题须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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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一项目的化学品填料的重量 

此外，对散装储存的化学品，应宣布纯度百分比。 

(h)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储存地点保有的总重量。 

(2) 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未填弹药和/或次级弹药和/或装置和/或设 

备。对每一类，应列明： 

(a) 项目件数 

(b) 每一项目的装壤容量 

(C)打算使用的化学品填料，如果已知的话。 

(3) 专门设计用于与(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4) 专门设计用于与(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使用直接有关的化学品。 

学武器的详细资料(待拟订)。 

C.过去的转让和接受。 

1946年1月1日以来曽转让或接受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宣布此种转让或接受，如 

喊）（每种化学品数量超过100公斤）。应按照上面第3段的存货清单格式宣布。宣布 

目前所在地。对于自1946年1月1日至(1970年1月1日）（本公约生效前(20) (10)年)这 

段期间内转让或接受的化学武器，如果无法得到所规定的全部资料，缔约国应宣布 

其仍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并说明其无法作出详尽宣布的理由。 

D.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根据笫四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一份销毁总时间表，列出每一时期计划销毁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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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每一现有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名称和地址； 

― 地 点 ； 

一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 销 毁 方 法 ； 

― 能 力 ； 

—―预计的工作期限； 

一销毁过程的产物。 

E.储存设施的说明 

<a) 

制下的其他地方储存的每一个地点或位置，下称"储存设施"。 

(b)締约国在按照第四条作出化学武器储存宣布时,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其《各 

个)储存设施的详细说明及位置，包括： 

一 边 界 图 ； 

―设施内储存库/储存区的位置； 

-每一储存库/储存区的储存内容详细清单； 

―储存库/储存区结构的有关细节； 

—―关于技术秘书处放置密封设备和监测仪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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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闭储存设施的措施与储存设施的准备措施 

(a) 締约国应至迟于作出化学武器宣布时釆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封闭其(各 

个〉储存设施，并应防止其化学武器被移动，但移出销毁除外。 

(b) 为了对储存设施作好准备以供国际核査，締约国应确保将其(各个)储存设 

施中的化学武器加以布置，使密封设备和监測装置可以有效使用，并便于进行此一 

核査。 

(C)储存设施应一直封闭，除了移出销毁以外，不得移动化学武器，但是，国 

家主管部门可继续在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和安全监测活动，包括化学武器的标准维 

修。 

―化学武器维修活动不应包括： 

(1) 更换物剂或弹药体； 

(2) 改变弹药或其部件或组分的原来特性。 

―所有维修活动均应置于技术秘书处的监测之下。 

三 、 销 毁 

A.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方法 

1.销毁化学武器是指将化学品以一种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方式转变为一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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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以下 

的程序：倒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销毁化学武器应只在专门指定的、 

并錄过适当设计和配备的设施中进行。 

3. 缔约国虫确保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建造和运转能保证销毁化学武器，并确 

保能够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销毁过程进行核査。 

有人指出，缔约国可釆取初步撵施，使化学武器在彻底销毁前无法使用。还有 

人指出，如果一締约国在不可预料的情况下完全因技术理由而不能履行其在销 

毀顺序方面的义务，执行理亊会应要求该締约国在彻底销^前采取适当措施。 

还有人指出，这些措施即使实行，也应属临时性质，不应干扰进行中的或计划 

进行的销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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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销毁顺序 

准 则 

化学武器的销毁顺序系基于本公约第一条和其他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包括系统 

的国际现场核查方面的义务；其中考虑到締约国在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利益; 

在销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 

存的实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毀方法如何，一律适用。销毁顺序以削平原则作 

为基础。 

麴 W P ^ 

1. 为销毁的目的，将每一締约国宣布的化学武器分为三类： 

第1类：以附表1所列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及其部件和组分； 

第2类：以所有其他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及其部件和组分； 

第3类：未装填弹药和装置以及为直接用于化学武器的使用而专门设计 

的设备。 

2. 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 

-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曰后1年开始销毁第1类化学武器，并应至迟 

于公约生效后10年完成销毁。考虑到削平原则，自销毀过程开始一直 

到公约生效后第8年底为止，应每年销毁相同数量的笫1类化学武器; 

公约生效后第8年底剩余的最大数量不应超过500""!&或缔约国在公约对 

其生效时宣布的化学武器数糞的20%,以较低者为准。在随后两年 

内，应以每年销毀相同数量的方式销毁剩余的第1类化学武器。比较 

因数是化学武器物剂《fe。 

-应至迖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1年开始销毁第2类化学武器，并应至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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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约生效后5年完成销毀；整个销毁期间，应每年销毀相同数量的 

‧第2类化学武器;此种武器的比较因数是这一类别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 

重量， 

一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1年开始销毁第3类化学武器，并应至退 

于公约生效后5年完成销毀;整个销毁期间，应每年销毁相同数量的第 

3类化学武器；未装填弹药和装置的比较因数以装填容量(立方米)表 

示，设备的比较因数以件数表示。 

二元化学武器 

1. 为销毁顺序的目的，特定有毒最终产品的(限制性）（关键)组分的宣布数量 

最终产品的数量（以《fe计）。 

2. 如须销毁一定数量的(限制性）（关键)组分，则也须销毁相应数量的另一组 

分，其值由各组分在有关类型的二元化学弹药/装置中的实际重量比计算出来。 

3. 如果宣布的另一组分的数量根据各组分间的实际重量比超过所需的数量，/ 

则应在销毁行动开始后的头两年内销毁超出的数量。 

4.在接连进行销毀的各年年底，一缔约国可保留某一数量的宣布的另一组 

分,其值根据各组分在有关类型的二元化学弹药/装置中的实际重量比确定。 

多元化学武器的销毁顺序应比照适用二元化学武器的销毁顾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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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1.详细计划的提交 

按照笫四条的规定在每一销毁期的6个月前提交的详细计划应载明： 

(a) 计划在每一设施中销毁的#一类型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b)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C)有关每一销毁设施的下列资料： 

-名称、通信处、地理位置； 

- 销 毁 方 法 ； 

- -最终产品； 

―设施平面图； 

- 技 术 方 案 ； 

- 操 作 手 册 ； 

- -核查制度； 

-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视察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设 施 的 下 列 资 : ： - ` ' 。 

―设施平面图， 

-按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估计的储存方法和储存量， 

―销毁期内储存在该设施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一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e)在提交第一份详细计划后，以后的年度计划只应载有对第一份详细计划所 

列必要数据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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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销毁化学武器详细计划的审查 

<a)技术秘书处应根据締约国提交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查措施，并且 

视情况根据以往视察的经验和关于辅助安排的一项(或各项)协定，与该締约国密切 

协商，在每一销毀期开始前拟订一项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计划。技术秘书处 

与締约国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协商解决。任何未决事项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釆 

取适当行动，以促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b)详细的销毁和核查综合计划经议定后，应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建议一并 

送交执行理事会成员审査。执行理事会成员应审查这些计划，按照核查目标予以核 

准。此种审查是为了判定所计划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 

销毀化学武器这一目标。此外，还应查证对销毁进行核查的办法是否符合核查目标 

而且行之有效。此种审査应在销毁期开始前60天完成。 

(C)执行理事会的每一I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何问 

题同技术秘书处协商。如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划付诸实施。 

(d) 如果有任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締约国协商解决。如果还有任何困难无 

法解决，则应提交締约国会议处理。 

(e) 在审查了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同有 

关締约国进行协商，以确保其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设计足以保证销毀化学武器，并 

得以预先计划如何执行核査措施，确保核査措施的执行无^于设施的正常作业，而 

设施的作业也无碣于进行适当的核查。 

(f) 销毁和核查应按照上述议定计划进行。此种核査不应对销毀进程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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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核 查 

A.通过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宣布的国际核香 

(a) 对化学武器宣布进行国际核査，是为了通过现场视察查证按照第四条 

所作的宣布是否确实。1 

(b) 宣布作出后，枧察员应立即进行核査。降其他事项外，他们应核査化 

学品的数量以及是否为原物，并核査弹药、装置和其他设备的类型及 

件数。 

(C)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确清点每一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 

(d)随着清点储存的进行，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清楚表 

明储存是否被移动过，并确保储存设施的封闭。 

B.对储存设施的国际核查 

1.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1 

结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储存设施订明视察的次 

数、程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测装置的安装、 

操作和维修。 

第四条第2款(b)项是否适用，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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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储存设施的系统监测 

(a) 对储存设施进行国际系统监测，是为了确保化学武器不被秘密移走。 

(b) 国际系统监测应在化学武器的宣布作出后尽快开始进行，并应在所有化学 

武器从储存设施移走前一直继续进行。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确保监测由两部 

分构成：现场仪器连续监测和通过国际现场视察进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场仪 

器进行连续监测，则应派驻视察员。 

(C)如已就系统监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棑締结了有关协定，视察员应 

为这种系统监测安装一个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第二部分第三A节中提到的监测系 

统。如果尚未締结这种协定，应由视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进行系统监测，直到 

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统安装并启用为止。 

(d)在储存设施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移走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 

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 

测，并立即移走视察员安袭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3. 视察和访查 

(a)(确定系统现场枧察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视 

察的特定储存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行视察的准确时间。每次视察期 

间，视察员将核查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并核査议定比例的储存库和储存区中的 

储存。 

0»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组预定抵达储存设施进行系统枧察或访査的 

48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査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解决紧急问题而进行 

视察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访査的(各个）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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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締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入締 

约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储存设施。有关辅助安棑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所作的行 

政安她。 

(d)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枧察员应： 

-可不受阻挠地察看储存设施的所有部分，包括任何弹药、装置、散装 

容器或其他容器。视察员在进行活动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 

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并 

-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设施的任何装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 

样品。 

4.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国际核查 

达销毁设施的预定时间通知技术秘书处。 

(b)締约国应向视察员提供将被移出的化学武器的详细清单。化学武器从储存 

设施移出时，枧察员应在场，并应核査清单上的化学武器确实装上了运输车辆。一 

旦装毕，视察员即应斟酌情况将货物和/或运输工具密封。 

'(c)如果只有一部分化学武器被移出，视察员将核査剩余化学武器的清单是否 

准确，并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对监测系统作适当的调整。 

C.对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核査 

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目的应是： 

-査证所要销毁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确为原物而且数量相符，以及 

-査证这些储存是否实际上确已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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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 对于每一销毀设施，各締约国应就系统核査销毁化学武器的辅助安排同本 

组织締结详细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针对每一销毁设施 

存设施运至销毀地点和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销毀设施的具体特 

性和作业方式。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进行维修和修改的必要性的规定。 

(b) 在实际销毁阶段开始前(30天〕，允许视察员进入每一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以便对该设施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销毁过程的 

设备和仪器及检查和测试核查设备的精确性。 

3.位于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a)视察员应通过检查货物和/或运输工具的密封情况来核査化学武器是否到 

达了销毁设施，并应核査所运化学武器的清单是否准确情况以及这些化学武器的储 

存情况。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准确 

清点该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他们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核实移走储存 

完全是为了将其销毁。 

施，就应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而如果尚未締结此种：定，则按照议定的销毁 

和核査综合计划，将这些储存设施置于本附件以上B节第2段的有关规定所指的国际 

系统监测之下。 

(C)只要储存发生变化，视察员就将按照有关的辅助安徘协定对监测系统作出 

适当调整。 

(d) 在实际销毁阶段结束后，视察员将开列一份已从储存设施移出销毁的化学 

是否确实。为确保储存设施的封闭，他们应安装必要的议定i封设备。-

(e) 在实际销毁阶段完成后，如果没有留下任何化学武器，即可中止对位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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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囯际系统监测。如果除此以外不计划在这一 

设施储存任何化学武器，则应按照本附件以上B第2段(d)项终止国际系统监测。 

4.对销毁化学武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a)在整个实际销毁阶段中，允许视察员在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在该设施的化 

学武器储存设施进行活动。 

<b)视察员可以通过实地观察或某种装萱监测： ` 

(1) 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2) 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运至销毁设施； 

(3) 销毀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4) 材料出入平衡；和 

(5)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C)在符合核査需要的情况下，核査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日常作业中得到的资 

料。 

(d) 在每一销毁阶段完成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的宣布加以核证， 

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已经完成。 

(e) 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视察员应： 

-可不受阻挠地察看销毁设施的所有部分及其储存设施、任何弹药、装 

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按照经締约囯 

同意并经执行理事会核准的核査计划选定； 

-监测销毁过程中对样品进行的系统现场分析；并 

一在必要时，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销毁设施或其储存设施的任何装置、 

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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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附件 

一 . 定 义 

载于第二条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中提到的设备包括专用设备和标准设备。 

- "专用设备 "是指： 

‧主要生产链，包括用于产品合成、分离或纯化的任何反应器或设备， 

最后技术阶段（例如在反应器中或在产品分离过程中）直接用于热传 

导的任何设备，以及同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为公约不加禁止的 

目的无需每年使用（1) »>^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或若设施运转即 

可用于此种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接jfek到的任何其他设备； 

‧任何化学武器装填机器； 

•专门为设施用作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而设计、建造或安装的任何其他设 

备，而此一设施不同于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腐蚀性化学品的 

设施所适用的通行商用工业标准建造的设施。（例如，用高镍合金或 

其他特种财*材料制成的设备；专用于废物控制、废物处理、空气过 

滤或溶剂回收的设备；专用封闭容器和安全屏蔽；用以分析供化学武 

器用的有毒化学品的非标准化实验室设备；专门设计的过程控制板； 

专用设备的专门备件。） 

- "标准设备 "是指： 

‧化工业普遍使用而且不属于"专用设备"类别的生产设备； 

‧化工业通常使用的其他设备，诸如：消防设备、警戒和保险/安全监 

测设备、医疗设施、实验室设施、通信设备。 

载于第二条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中提到的建筑包括专用建筑和标准建筑。 

- "专用建筑 "是指： 

‧按生产或装填格局而配置有专用设备的任何建筑，包括地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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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特征表明其与通常用于进行公约不加禁止的化学品生产或装填 

活动的建筑不同的任何建筑，包括地下结构。 

标准建筑"是指： 

标准建造的任何建筑，包括地下结构。 

二 . 宣 布 

A.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1. 1946年1月1日以来设施的名称、所有者的名称以及经营设施的公司或 

企业的名称。 

2. 设施的确切位置(包括地址，综合体的位置，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 

包括建筑和结构的具体号码，如果有的话）。 

3. 设施所生产的化学武器以及生产日期： 

(a) 所生产的化学品和所装填的散装容器的类别和数量； 

(b) 所装填的弹药或装置的类别和数量；化学装填剂的名称。 

4. 按照生产能力的定义计算并以下列数量表示的设施生产或装填化学武 

器的能力-

(a)设施一年可生产的最终产品数量； 

0»设施一年可填入每一类弹药或装置的化学品数量。 

5. 设施的状况和计划： 

(a) 化学武器生产何时停止； 

(b) 是否已销毀；最后销毁曰期； 

(C)是否已改用于与化学武器生产无关的活动；此种活动开始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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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活动的性质〔，例如,产品的最近生产情况、类别和数量〕；1 

'(d)是否已改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改装曰期； 

(e)是否将暂时改用于销毁化学武器。 

6.对于未销毁的设施，设施的详细说明： 

(a) 设施平面图； 

(b) 工序流程图； 

(C)现场设备以及任何备件或替换零件的详细清单； 

((d)现场任何化学品或弹药的数量，注明哪些化学品和弹药已根据第 

四条宣布。） 

7. 

或替换零件的清单；目前的状况，如知悉的话， 

B.转让'的宣布 

化学武器生产设备是指： 

(a) 专用设备； 

(b) 专门设计用于与化学武器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的生产设备; 

<c)完全为生产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而设计或使用的设备。 

此种设施的有关部分的文件记录和识别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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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宣布应列明-

(a)接受/转让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文献〕者; 

0»设备的类别； 

(C)转让曰期； 

(d) 设备(和技术文献)是否已销毁，如知悉的话； 

(e) 目前的部署，如知悉的话。 

2段的规定宣布此种转让或接受。对于自1946年1月1日至(1970年1月1日） 

(本公约生效前【20) (10〕年)这段期间，如果无法得到所规定的全部资料， 

締约国应宣布其仍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并说明其无法作出详尽宣布的理由。 

C.总计划 

1. 应提供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a) 采取措施的预计时间表； 

(b) 销毁方法。 

2. 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1) 改装为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表； 

(2) 设施用作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 

(3) 新设施的情况说明； 

(4) 销毀专用设备的方法； 

(5) 在使用改装的设施销毁化学武器后销毁该设施的时间表; 

(6) 销毁改装的设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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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销毁的年度宣布 

1. 应在下一个销毁年的至少3个月前提交年度销毁计划，其中应列明： 

<a)将销毀的能力； 

(b)将进行销毁的各设施的位置； 

(C)在每一设施将销毁的建筑和设备的清单； 

(d)计划的销毁方法。 

2. 应在上一个销毁年后3个月内提交年度销毁报告，其中应列明： 

(a) 所销毁的能力； 

(b) 进行销毁的各设施的位置； 

(C)在每一设施所销毁的建筑和设备的清单； 

(d)销毁方法。 

E.关于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方控制下的化学 

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应宣布本附件第二部分A和D节所规定的一切情况。締约国应负责与控制或曽控 

制该设施的国家进行适当安排，以作出宣布。締约国若不能履行这一义务，应说明 

其 理 由 。 1 

需进一步审议提供上述资料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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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销 毀 

A.关闭、维修、暂时改装和销毁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的原则和方法 

总 则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第五条和本附件所规定的原则，决定用于销毀1其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的方法。 

设施的关闭及关闭方法 

1. 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不能运转。 

2. 締约国在采取议定的关闭措施时应适当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此种 

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 

-禁止占用设施的专用建筑和标准建筑，除非为了进行议定活动； 

-拆掉与化学武器生产直接有关的设备，包括工序控制设备及水电等设备； 

-使专门用于保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运转安全的保护性装置和设备停止使 

用； 

需进一步讨论可能的销毁方法及有关定义。 

需根据销毁方法及具体设施的特点进一步拟订和讨论这些措施所包括的活动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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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通向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铁路、道路和其他供运输重物用的通路， 

除非为了进行议定活动的需要。 

3.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期间，締约国可以在该设施继续进行安全和物体 

保护活动。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在销毁前的技术维修 

1. 一缔约国可在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特别）（只）为安全理由进行标准维修活 

动，包括目视视察、预防性维修和例行修理。 

2. 计划进行的所有维修活动应在关于销毁的总计划和详细计划中列明。维修 

活动不应包括： 

(a) (更换任何工序设备)； 

(b) 改变化学工序设备的特性； 

(C)生产任何类别的化学品。 

3. 所有维修活动均应置于技术秘书处的监测之下。 

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毀设施有关的活动 

改装准则如下： 

1.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有关的措施应确保暂时 

改装的设施的制度至少与未改装设施的制度一样严格。 

产设施类别下宣布。这些设施应接受视察员的初始访査，枧察员应査证关于这些设 

施的资料是否正确无误。还需要核査这些设施的改装方式是否使其不能作为化学武 

器生产设施运转，此种核查应适用为公约生效后3个月内成为不能运转的设施规定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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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拟于公约生效后改装设施的締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交一份总的设施改装 

计划，其后应提交年度计划。改装措施应在国际核查之下执行。 

4. 如果締约国需要将公约生效后关闭的另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改装成化学武 

器销毀设施，应提前(至少3〕个月将此事通知技术秘书处。技术秘书处应协同该締 

约国确保采取必要措施，使改装后的该设施不能作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运转。 

改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不应较已关闭并处于维修中的设施更适于恢复化学 

武器生产。其重新启用所需的时间不应较短。 

5. 在实际销毁化学武器的阶段，改装的设施应置于为销毁设施规定的核查措 

施之下；在任何其他时间，应根据适用于已关闭的未改装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规定 

对其加以核查。 

6. 改装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10年销毁。 

7. 任何特定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任何改装措施均专门适用于该设施，并应取 

决于其本身特性。 

8. 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而执行的一套措施不应少于 

为公约生效后3个月内使其他设施无法使用而规定的措施。 

与销毁有关的活动 

1. 符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的设备和建筑的销毁 

-所有专用设备和标准设备均应实际销毁； 

-所有专用建钪和标准建筑均应实际销毁。 

2. 生产未装填化学弹药和化学武器使用设备的设施 

―应宣布和销毁专用于下列生产的设施：（a)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的生 

产或(b)专门设计用于与化学武器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的生产。应 

按照第五条中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规定进行销毁并加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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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此类设备包括经专门设计的模具和金属成形压模，可运至特定 

地点销毁； 

禁止的目的，必要时应通过第九;规定的协商和;;性视察加:乂査证; 

-进行销毁或改装时，可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继续进行活动。 

1. 销毁顺序系基于本公约第一条和其他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包括系统的国际 

现场核查方面的义务；其中考虑到締约国在销毀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利益；在销毀 

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设施 

的实际特性和选用的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销毁顾序以削平原则作为基础。 

2. 締约国应为每一销毀期确定待销毀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并确保销毁工作 

做到在每一销毀期结束时，j余的数目不超过以下规定的数目。不限制一締约国以较 

快的速度销毁设施。 ` 

3. 下列规定应适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a)拥有此类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至迗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1年开始销 

毁，并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10年完成销毀。对于公约生效时即为締约 

国的国家，整个过程应分成三个不同的销毀期，即：第2-5年，第6-8年， 

以及第9"10年。对于公约生效后成为締约国的国家，应参照上面第1 

和第2段调整销毁期； 

因^。年度生产能力应以物剂表示，同时考虑到为二元化学武器规 

定的规则； 

(C)应为公约生效后第8年底确定适当的议定水平。超过有关水平的生产 

能力应在前两个销毁期内以每年销毁相同数量的方式加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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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须销毁一定数量的能力，则也须销毁为附表1设施提供材料或将其 

生产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填入弹药或装置的任何其他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 

(e) 暂时改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应继续受按照本段规定 

销毁生产能力的义务的限制。 

4.拥有上面第3段未提及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締约囯应至迖于公约对 

其生效之日后1年开始销毁这些设施，并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5年完成销毁。 

C.详细销毁计划 

.详细计划的提交 

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前6个月，締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详细销毁计划, 

其中包括本附件第三节C.1 (f)中提到的拟议的销毁核查措施，内容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例如： 

―视察员在将要销毁的设施出现的时间； 

一用以核查对宣布清单上每一项目所采敢措施的程序； 

1.每二设施的详细销毁计划应载-有： 

(a)销毁过程的详细时间表； 

(b〉设施平面图； 

(C)工序流程图； 

(d) 将销毁的设备、建筑和其他项目的详细清单； 

(e) 对清单上每一项目将釆取的措施； 

<f)拟议的核査措施； 

(g)在设施销毁期间应遵守的保障/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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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向视察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 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除了本附件第五部分B.1所载的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1) 改装为销毁设施的方法； 

(2) 按照第四条附件第三部分C.l(c)和(d)提供关于销毁设施的资料。 

3. 关于暂时改用于销毀化学武器的设施的销毁，应按照本附件第三部分C.1 

提供资料。 

对详细计划的审査 

(a)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締约国提出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査措施，并根 

据以往视察的经验，与该締约国密切协商拟订一项对销毁设施进行核查的计划。技 

术秘书处与締约国之间有关适当措施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协商解决。任何未决事项 

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促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b) 为确保第五条和本附件的规定得到落实，执行理事会和締约国应就销毀和 

核査综合计划达成协议。此一协议应于计划开始销毁前(60〕天达成。 

(C)执行理事会的每一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充分与否^任何问 

题同技术秘书处协商。如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划付诸实施。 

执行理事会在审査过程中的作用将需要根据其组成和作出决定的程序加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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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果有任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締约国协商解决。如果还有任何困难无 

法解决，则应提交締约国会议处理。不应由于解决销毁方法方面的任何分歧而使销 

毁计划中可以接受的其他部分的执行受到延误。 

<e)如果未就核査的某些方面同执行理事会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无法将经过批 

准的核查计划付诸实施，销毁的核査将通过连续现场监测或视察员留在现场进行。 

<f)销毁和核査应按照议定计划进行。核査不应对销毁进程造成无谓干扰，而 

应以视察员亲临现场目击销毁情况的方式进行。' 

(g) 如果没有按照计划采取所要求的核查或销毁行动，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所有 

締约国。（通知程序待制订。） 

(h) 对于那些可能转用于准许目的的项目。' 

四 . 核 查 

A.通过初始现场视察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査 

(a) 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进行国际核查的目的应是为了： 

--査证除为进行关闭所需的活动以外的其他一切活动是否已经停止; 

-通过现场视察査证按照第五条所作的宣布是否确实。 

(b) 视察员应立即进行此种初始核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至迖于宣布作出 

后(eo)天进行。 

这种核査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可能需要酌情进一步拟订。 

关于这些项目、准许目的以及对处理进行核查的方法的规定，将需要详细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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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确清点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所宣布的项目。 

<d)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装置，以了解化学武器的生产是否恢复，或 

者是否有任何宣布项目被移走。他们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免妨 

碍締约国进行关闭活动。视察员可回到现场进行维修，并检查装置是 

否完好。 

B.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停止活动的国际核査 

1. 对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查 

对宣布进行了第四A段中提到的现场核査之后，视察员应对每一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进行现场视察，以核实本附件(三.A.2)中提到的措施确已完成。 

2.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1 

(a)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个月内就系统监测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辅 

助安徘同本组织締结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生产 

设施订明详细的視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测装置的安装、操作和维 

修，同时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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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a) 

复化学武器的生产，也没有将已宣布的项目秘密移走。 

<b)国际系统监测应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之后尽快开始，并应继续进行到 

该设施被销毁为止。应按照关于辅助安徘的协定确保系统监测由两部分构成：现场 

仪器连续监测和通过国际现场视察进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 

测，则应派驻视察员。 

( C )在上面第B.3段提到的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进行现场核査方面，如已 

就系统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辅助安排締结了有关协定，视察员应为这种系统监 

测安装一个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第二部分第三A节中提到的监测系统。如果尚未 

締结这种协定，应由视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进行系统监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 

监测系统安装并启用为止。 

4. 系统的现场视察和访查 

(a)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组预定抵达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系统枧 

察或访査的48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査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解决紧急 

问题而进行视察或访查，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访 

査的(各个）目的。 

(b) 按照关于辅助安徘的协定，视察员应可不受阻挠地察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的所有部分。所要视察的宣布清单上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 C )(确定系统现场视察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视 

察的特定生产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行视察的准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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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査 

(a) 

已按照公约规定的义务销毁，而且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每一项目是否确已按照议定的 

详细销毁计划销毁。 

0»在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所有项目都已销毁后，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对该締约 

国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国际系统监测，并立即移走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C)经过此种核证后，締约国将宣布该设施已销毀。 

D.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 

销毁设施的国际核查(有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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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1 

关于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制度 

一般规定 

1. 一締约国不应在各締约国领土以外的地方生产、获取、保有或使用附表1 

所列的化学品，而且不应将此种化学品移出其领土，除非转移到另一締约国。 

2. 締约国不应生产、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附表1所列的化学品，除非： 

(1) 这些化学品用于研究、医疗、药物或防护性目的，而且 

(2) 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严格限于那些可证明需用于上述目的者，而且 

(3) 在任何特定时间用于上述目的的化学品的合计数量等于或少于1公 

而且 

(4) 一締约国在任一日历年内通过生产、从化学武器储存中取出以及转让 

而得到的用于上述目的的合计数量等于或少于1公《&。 

转 让 

1. 一締约国可将附表1所列的化学品移出其领土，但只可转让给另一締约国, 

而且只能按照以上第2段的规定用于研究、医疗、药物或防护性目的。 

2. 转让的化学品不得再转让给第三囯。 

3. 在转让给另一締约国前30天，两个締约国均应通知技术秘书处。 

4. 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前一日历年的转让作出详细宣布。宣布应在该年结束 

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就附表1所列的每一种化学品列明以下资料： 

(1)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从其他国家得到或向其他国家转让的数量。应列明每次转让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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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接受国和目的, 

1. (a)为研究、医疗、药物或防护性目的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每一締约 

国应以其核准的单一小规模设施进行此种生产，唯有以下笫2和第4段 

列明的情况除外。 

(b)单一小规模设施进行生产所用的反应器在生产线中的配置不得供连续 

运转用；Jit;一反应器的容量不得超过100升，而容量超过5升的所有反 

应器的总容量不得超过500升。 

2. (a)可为防护性目的在单一小规模设施以外的一个设施中生产每年合计数 

量不超过10公斤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 

(b)可在单一小规模设施以外为研究、医疗或药物目的每年生产数量100 

克以上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但每一设施每年合计产量不得超过10公 

斤。1 

此种设施应得到締约国核可。 

3. 每一締约国在根据第1和第2段进行生产时，应最优先地确保人民安全和保 

护环境。第一締约国应按照本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迸行此种生产。2 

1有一种意见认为，超剧毒物质(待确定)的年产量不得超过10克。 

2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的给予环境的优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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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在締约国核可的〕实验室1为研究、医疗或药物目的而不是为防护性 

目的合成每年合计数量不超过每一设施100克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2 

单一小规模设施 

一 、 宣 布 

A. 初始宣布 

计划使用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该设施的位置和详细技术 

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就现有的设施而言，此种资料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締约 

国生效后30天提供。有关新设施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前6个月提供。 

B. 预先通知 

每一締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预先通知技术秘书处。应至于变 

更前⋯⋯个月发出通知。 

C. 年度宣布 

(a)拥有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前一日历年的设施活动作出详细宣布。 

宣布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技术秘书处要求提供详细资料，应予以提供。 

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应允许从某一实验室转移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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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该设施生产、获取、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资 

料-

(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所用方法和生产量； 

(3) 附表1、附表2的A部分或附表3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 

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4) 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5) 从締约国境内其他设施收到的数量或运至締约国境内其他设施的 

数量。应列明每次运送的数量、接受者和目的； 

(6) 该年任何时间的最大储存量； 

(7) 年底的储存量。 

3. 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该 

设施在该年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b)拥有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该设施下一B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动和 

预计的生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迗于该年开始前⋯⋯个月作出，并应包括：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该设施生产、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资料： 

(1)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预计的生产量和生产目的。 

3. 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该设 

施预计在该年作出的任何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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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的数量与宣布的数量相符，特别是其合计数量不超过1公《fe。 

2. 应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对单一小规模设施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 

查。 

3. 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乂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 

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4. 初始视察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施的资料，其中包括核实 

本附件所规定的反应器限制。 

5. 本公约生效后（3) (6) (12)1 2个月内，拥有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根据示范 

协定与本组织締结一项协定，3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程序。4 

本公约生效后计划建立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迳转或使用前与 

本组织締结一项协定。 

每项协定应包括：（待拟订）。 

1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合理规定就不同类型待枧察设施作出安排的时限。 

2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締结协定之前，需有临时视察程序，因此，12个月的时间 

过长。 

3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于公约签订后立即开始谈判此种协定。 

*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締约国与本组织締结协定之前，需要制定临时视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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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生产的一节的第2段涉及的设施 

一 、 宣 布 

A. 初始宣布 

每一締约国应按技术秘书处的要求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每一设施或其有关部分的 

名称、位置和详细技术说明。应具体指明为防护性目的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设 

施。对于现有的设施，此种资料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締约国生效后30天提供。有关新 

设施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前至少...提供。 

B. 预先通知 

每一締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预先通知技术秘书处。应至迟于变 

更前...个月发出通知。 

C. 年度宣布 

(a)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每一设施前一日历年的设施活动作出详细宣布。宣布 

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资料-

(1)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生产量，若为防护性目的生产，还包括所用方法； 

(3) 附表1、附表2的A部分和附表3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 

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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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5) 转至締约国境内其他设施的数量；应列明每次转移的数量、接受 

(6) 该年任何时间的最大储存量； 

(7) 年底的储存量。 

3.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比较，该设施或其(各)部分在该年 

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b)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每一设施就该设施下一日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动和预计 

的生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作出，并应包括：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 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资料： 

(1)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预计的生产量、预计进行生产的时间和生产目的。 

3. 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比较，该设施或其(各)部分预计在 

该年作出的任何变更的情况。 

二、 

2. 

3. 

在这种设施进行核查活动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除已宣布的化学品外，未使用该设施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2〉所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数量的宣布属实并与宣布 

目的的需要相符； 

(3)附表1所列化学品未被转用或用于其他目的。 

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 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所生产的化学品数量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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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4.本公约生效后（3) (6) (12〕 12个月内，拥有（此一）（此种)设施的每一締 

约国应根据示范协定与本组织締结一项协定，3其中订明对(各)设施进行视察的详 

细程序。4 

本公约生效后计划建立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转或使用前与 

本组织締结一项协定。 

每项协定应包括：（待拟订）。 

1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合理规定就不同类型待视察设施作出安排的时限。 

2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締结协定之前，需有临时枧察程序，因此，12个月的时间 

过长。 

3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于公约签订后立即开始谈判此种协定。 

4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締约国与本组织締结协定之前，需要制定临时视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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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2 

关于附表2的A和B部分所列化学品的制度1 

宣 布 

締约国根据笫六条第4和第5款作出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 

1. 附表2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的全国合计数据以及前一日历 

年2内化学品进出口的全国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进出口国家。3 

2. 前三个日历年中有任何一个日历年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的A部分所列化 

学 品 的 数 量 超 过 4 6或在(1946年1月1曰以后的）（本公约生效前15年内的)任何时 

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2所列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a 

附表2的B部分的阈值需进一步审议。 

"曰历年"是不是最适当的"年"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审议。但有人指出，为 

相互参比的目的，最好所有締约国都使用同一种"年"。 

贸易公司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有一个代表团表示，宣布和核查的阈值最好以生产能力作为依据。 

闳值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特别是考虑到此一阈值所适用的基准期为 

3年。 

需要进一步讨论一直为化学武器目的进行生产但已不再生产附表2的A部分所列 

化学品的设施需适用何种核査。有一项建议是，可进行一次初始视察来核査此 

一设施的宣布。如果查明有关生产设备已移走或销毁，即不必再进行例行视察, 

否则，应制定例行视察安排。有一些代表团建议将关于此类设施的部分移到第 

五条附件，而另一些代表团认为留在第六条的有关附件内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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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的B部分所列化学品的数量超过（10〕 

(100〕 （1000〕公斤的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各种)化学品 

(1) 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社登记 

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如果是初始宣布，列明前 

三个日历年中每一日历年的总量。1 

(3) 生产、消耗或加工化学品的目的： 

(a) 现场转化(列明产品类型） 

(b) 出售或转让给本国其他工业(列明最终产品类型） 

(C)出口 （说明哪一个国家） 

(d)其他。 

设施 

(1) 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2) 设施的确切位置（包括地址，综合体的位置，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包 

括建筑和结构号码，如果有的话〉。 

(3) 设施是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附表所列的化学品，还是属于多用途性质。 

总量以精确数字表示还是以范围表示，有待讨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有一个化学生产设施的定义，因而应加以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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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5) 

如果适用，应提供有关资料。 

(6) 生产所宣布的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能力。 

(7) 进行了哪些与附表2所列化学品有关的以下活动: 

(a) 生产 

(b) 加工，并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 C )加工，但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d)其他一列明 

预先通知 

3. (a)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将打算在下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以上附 

表2所列任何化学品的设施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个月提交， 

并应列明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1) 以上第2段所规定的资料，但前一日历年的数量除外； 

(2) 对于打算生产或加工的附表2所列每一种化学品，下一日历年内 

打算生产或加工的总量以及预计进行生产或加工的起讫时间。 

(b)每一締约国如在根据第3(a)段提交年度通知后计划任何生产、加工或 

消耗，则应至迟于预计开始生产或加工前1个月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就每一设 

施列明第3(a)段所规定的资料。 



CD/1108 

Fage 134 

Appendix I 

核 查 1 . 

目 的 

4. 第六条第7款所规定的措施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 根据本附件所宣布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2 

(2) 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禁止 

目的的需要相符。3 

(3) 附表2所列化学品未被转用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义务和频率 

5. (1)根据本附件通如技术秘书处而且前三个日历年中在为期12个月的一段 

时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10«*以上附表2的A部分所列化学品的每一设 

施，应受到例行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打算在为期12个月的一段时间 

内生产、加工或消耗10«fe以上此种化学品的任何设施也适用此一规定。 

这一部分所载的某些规定在整个公约中普遍适用。一项谅解是这些规定的保留 

问题将在谈判的后一阶段加以审议。 

有人建议，应加上"或用于公约禁止的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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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和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程度、期限、 

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 

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12所用的准则应包括-

(有待制定)。3 

选 择 

6. 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行视 

察的准确时间。 

通 知 

7.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组抵达前....小时将视察第2和第3段所提到 

的某一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 

有一个代表团提议，此类视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五次。 

已经査明并讨论了可能影响视察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和方式的一系列 

因素。这一工作的结果载于附录二，作为以后工作的基础。 

有人指出，对特定化学品确定枧察制度时可采取"加权办法"。在这一方面， 

还提到规定闳值的重要性。有人提到，闲值应与有关化学品"在军事上具有意 

义的数量"相关。 



CD/U08 

Page 136 

Ai>peQdix I 

关于枧察程庠的协定 

8. 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6个月内，根据一项示范协定与本组织締结 

一项协定，其中订明如何对该締约国宣布的设施进行视察。协定应规定在每一设施 

进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细辅助安排。1 

9. 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设施订明视察的次数、 

程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的安装、操作和维修。 

核査性视察 

10. 根据辅助安排加以视察的设施部位，除其他外，可包括：2 

(1) 运送和(或)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物）的部位； 

(2) 在反应物加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部位； 

(3) 上面(1)和/或(2)项所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进料线，以及任何有关 

的阀门、流量计等等； 

(4) 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5) 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储存地点或通向特定化学品的进一步加工地 

点的运输线； 

有些代表团认为，该示范协定的拟订应作为公约谈判的一部分。此一示范协定 

的草案载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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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1)至(5)项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7) 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部位； 

(8) 处理不符合规格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部位。 

11. (a) 

(48) (12)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 

解决紧急问题而进行视察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 

(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访査的目的。 

(b〉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视察员应可不受阻挠地察看议定加以视察 

的所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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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3 

宣 布 

1.締约国根据第六条第5款作出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附表3所列每种 

化学品的以下资料： 

(1) 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社 

登记号。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只要此一总量 

超过30»ife。 1 

(3) 按照以下类别(待定)开列的化学品的最终产品或最终用途。 

(4) 前一 B历年，生产、加工、消耗或转让SOPife以上附表3所列某一化学 

品的每一设k敛在(1946年1月1日以后的）（本公约生效前(15)年内的) 

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2附表3所列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 

以下资料- 3 

1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对附表3作修改，则304：这一数量也须修改。 

2有一种意见认为，需就这一点讨论阈值问题。 

3有一些代表团建议将关于此类设施的部分移到第五条附件，而另一些代表团认 

为留在第六条的有关附件内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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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绿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b) 设施的位置。 

( C )设施的生产能力(待定义） 

((d)前一日历年所生产、加工和消耗的化学品的大约数量，以下 

列范围表示- 100喊以下，l(X)"1000««ife， lOOO-lOOOO>̂ , 

10000«fe以上，列明最接近的10000«fe数。） 

2.締约国应将打算在作出年度宣布后的下一 B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30喊 

以上附表3所列任何一种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和位置通知技术秘书处。 

附表3所列化学品的核査制度将包括：由締约国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数据，并由 

技术秘书处对该数据进行监测。1 

有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规定必要时可利用现场"抽查"的视察办法来核实一締 

约国提供的资料，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公约第七、第八和第九条的规定在这方 

面已经很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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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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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1.每一締约国： 

<a)在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发展、 

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b)应确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而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地方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 

其前体； 

2. 每一締约国应将位于其领土内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附表 

1、 2A、 2B和3所列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生产、加工或消耗这些有毒化学品或 

前体的设施和附件3中规定的其他设施置于本条附件1、 2和3所规定的国际监测之 

下，以核实各项活动确与公约规定的义务相符合。 

3. 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附件1、 2和3的规定， 

宣布关于有关化学品和设施的数据。 

4. 每一缔约国应按照本条附件1、 2和3的规定，每年就有关化学品和设施作 

宣布。 

5. 每一締约国应将附表1所列化学品和本条附件1中规定的设施置于该附件所 

载的措施之下。 

6. 每一締约国应将附表2A、 2B和3所列的化学品和根据本条附件2和3宣布的 

设施置于监测之下，方法是按照适当的附件提出数据报告和进行国际现场核査。 

7. 执行本条规定应尽可能避免妨碍締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为公约不加 

禁止的目的进行化学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为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品而迸行 

的科学和技术资料以及化学品和设备的国际交换。 

8. 在进行核查活动时，技术秘书处应避免对締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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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化学活动造成不必要的侵扰。 

9.为了进行现场核查，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各附件的规定，准许视察员进 

入有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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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备委员会1 

1. 基于为公约条款的有效实施做好必要准备这一目的并为了筹备締约国会议 

首届会议，公约保存人应至迅于(50)个国家签署公约后(30)天召集筹备委员会。 

2. 委员会应由公约生效前签署公约的所有国家组成。每一签署国应有一名代 

表参加筹备委员会，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3. 委员会应于(‧‧‧)召集，并直到首届締约国会议召开后才予解散。 

4. 委员会及临时技术秘书处的费用应由参加委员会的公约各签署国按照联合 

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表分摊，但须考虑到联合国的会员国组成与参加委员会的签署国 

组成的差别以及签署时间而加以调整。2委员会和临时技术秘书处还可接受自愿 

0 

5. 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果一个问题经代表们为达 

成一致意见作出努力后仍提交表决，筹备委员会主席应将表决推i&24小时，而且应 

在这段推迖期间尽一切努力促成一致意见，并在期满前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如果在 

24小时结束时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 

就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 

之二多数作出。如果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质性 

问题处理，除非委员会以决定实质性问题所需的多数而另有决定。3 

1关于筹备委员会的规定可载入联合国大会荐引本公约的决议或与公约有关联的 

适当文件或据以通过公约的最后文件所附的一项决议中。 

2有一项理解是，加入公约的国家将通过一种适当的偿付办法分担筹备活动的费 

用 0 

3也有人建议，应仅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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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委员会应： 

(a) 选举其主席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制定其议事规则，确定会议地点，视 

需要召开会议，并设立其认为需要的委员会； 

(b) 任命其执行秘书； 

( C )设立一个临时技术秘书处以协助委员会开展活动和执行委员会所确定 

的职能，并任命必要的工作人员负责筹备将要根据公约设立的技术秘 

书处所应开展的各项主要活动。只能任命签署国的国民担负临时技术 

秘书处的工作。 

(d) 安排締约国会议首届会议，包括拟订议程草案和议事规则草案； 

(e) 除其他外，就公约生效后需立即处理的下列问题进行工作-

(1) 制订详细的技术秘书处人员配备计划，包括决策流程图； 

(2) 评估对人员的要求； 

(3) 制订工作人员征聘和服务条件细则； 

(4) 征聘和培训技术人员； 

(5) 设备的标准化和采购； 

(6) 筹划办公室和行政业务； 

(7) 征聘和培训辅助人员； 

(8) 制订本组织经费分摊比额表；1 

(9) 制订行政和财务条例； 

(10) 草拟东道国协定； 

(11) 制订初始视察和设施协定的准则； 

需审议关于本组织费用的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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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订本组织第一年活动的工作方案和预算； 

(13) 视需要进行研究并编写报告和建议。 

7. 委员会应就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编写一份最后报告，提交締约国会议 

首届会议和执行理亊会首次会议。委员会应向締约国会议提出建议，包括就临时技 

术秘书处将职能、财产和档案移交技术秘书处一事提出建议。 

8. 委员会的财产和档案应在締约国会议首届会议上移交给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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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关于视察程库的议定书1 

目 录 

第一部分：一般规定 151 

―、 151 

二、 视察员和枧察助理的指派 152 

三、 特权和豁免 154 

四、 常规安排 156 

A. 入境点 156 

B. 关于使用非定班飞机的安排 157 

C. 行政安排 158 

D. 核可的设备 158 

五、 视察前的活动 160 

A. ‧ 160 

1本文件所载案文需进一步审议和拟订，包括本议定书所需的详细程度和各附件 

细节与本议定书细节之间重叠之处。一些代表团认为，许多细节不应列入议定 

书，而应编入技术秘书处印发的枧察员手册。此外，还需进一步讨论本议定书 

的地位以及议定书条款的修正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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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鲨） 

B. 进入被视察缔约国或所在国领土和转往 

视察现场 

C. 视察前情况介绍 

六、视察的进行 

A. 一般规则 

B. 安全 

C. 通讯 

D. 视察组和被视察締约国的杈利 

E. 样品的收集、处理和分析 

F. 视察期的延长 

G. 情况汇报 

-t, m 
八、 

第二部分：根据第四、第五和第六条进行的例行视察 

一、 初始视察和设施协定 

二、 视察组的规模 

三、 常规安排 

A. 仪器连续监测 

B. 与仪器连续监测有关的视察活动⋯⋯ 

四、 视察前的活动 

五、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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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M) 

1 _ ^ 

第三部分：根据第九条进行的质疑性视察 175 

一、 视察员和视察助理的指派和选择 175 

二、 视察前的活动 176 

A. 176 

B. 进入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 177 

C. 封闭现场 177 

D. 视察前情况介绍 178 

三、 视察的进行 179 

A. 一般规则 179 

B. 有节制的察看 179 

C. 观察员 180 

D. M 181 

E. 视察现场的延伸 181 

F. 视察期 182 

四、 离境 182 

五、 183 

A. • 183 
B.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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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蘆) 

页 次 

第四部分：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情况下的视察 184 

- , - M ^ 184 

二、 视察前的活动 184 

A. 关于调査的请求 184 

B. • 185 
C. 枧察组的指派 185 

D. 视察组的派出 185 

E. 情况介绍 186 

三、 视察的进行 186 

A. 察看权 186 

B. 取样 186 

C. 视察现场的延伸^ 187 

D. 视察期的延长 187 

E. 脑 187 

四、 报告 188 

A. 188 

B. 1*1̂  188 

五、 非締约国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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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般规定 

一 、 ^ 

-"视察员"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根据本议定书笫一部分第二节所列程序指 

派的个人,其任务是按照公约、其附件以及締约国与公约组织的设施协定进行视察。 

-"视察助理"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根据本议定书第一部分第二节所列程序 

指派的个人，其任务是协助视察员进行视察(例如：医疗、安全、行政、口译）。 

-"视察组"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委派进行特定视察的一组视察员和视察助 

理。 

-"被视察締约国"是指根据公约、其附件以及締约国4公约组织的设施协定 

在其领土上进行视察的公约締约国，或其在所在国领土上的设施须接受此种视察的 

公约締约国。 

-"视察现场"是指进行视察并在有关设施协定或视察任务授杈或请求中具体 

界定的任何区域或设施。 

-"视察期"是指视察组抵达视察现场直至离开枧察现场这一段时间，但核查 

活动前后用于情况介绍的时间除外。 

-"入境点"是指指定视察组为根据公约进入一国视察而抵达及任务完成后离 

开的(各)地点。 

-"国内停留期"是指枧察组抵达一入境点直至在一入境点离开该国的这一段 

时间。 

-"所在国"是指其领土上有根据公约须接受枧察的締约国设施的国家。 

-"国内陪同人员"是指被视察締约国按其意愿指定在国内停留期内陪同和协 

助视察组的个人，也包括所在国指定的此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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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视察"是指对根据第四、第五和第六条及其附件宣布的设施(在初始 

视察之后)进行的系统现场视察。 

-"初始视察"是指对设施的首次现场枧察，目的是核实根据第四、第五和第 

六条及其附件宣布的数据。 

-"质疑性视察"是指一締约国根据第九条第二部分请求对另一締约国进行的 

视察。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是指根据第九条请求进行质疑性视察的締约国。 

-"观察员"是指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指定观察质疑性视察的该国代表。 

-"核可的设备"是指经技术秘书处按照议定程序核准的为履行视察组职责所 

必需的装置和/或仪器。此种设备也可指枧察组使用的行政用品或记录材料。 

-"设施协定"是指一締约国与本组织就须接受例行视察的具体设施締结的协 

定。 

-"视察任务授杈"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向视察组下达的进行特定视察的指 

示。 

二、视察员和视察助理的指派 

1.技术秘书处应至迗于公约生效后 天以书面方式将拟指派的枧察员和 

视察助理的姓名、国籍和级别告知所有缔约国。'此外,技术秘书处还应列明这些 

人员的资格和专业经验。 

有人提出，为便于尽早开展核査活动，締约国在签署时或其后至公约生效前可 

就应受视察的设施数目和类型作出宣布。筹备委员会可根据这些宣布开始调査 

和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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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締约国应立即复文确认已收到向其送交的拟指派的视察员和枧察助理 

名单。除非一締约国在复文确认收到名单后(30)天1内宣布不予接受，否则名单所 

列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应视为获得指派。 

若未获接受，提议的视察员或视察助理不得在宣布其不被接受的締约国内进行 

或参加核査活动。必要时，总干事应在原名单之外提交进一步的建议。 

3. 本公约规定的核査活动只应由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进行。 

4. 在不违反以下第5款的前提下，締约国有杈在任何时候反对可能已按上面 

第3款所列程序获得指派的视察员或视察助理。 

该締约国应将反对意见告知技术秘书处(并列明反对理由）。此种反对意见应自 

技术秘书处收到30天后生效。技术秘书处应立即将撤销对视察员或视察助理的指派 

一事告知有关締约国。 

5. 收到视察通知的締约国不得要求将视察组名单中开列的已获指派的任何视 

察员或视察助理从执行该次视察的视察组中除名。' 

6. 为一締约国接受的获指派的枧察员和枧察助理人数必须足够，以便随时有 

适当数目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可供调派和轮换。 

的视察员或视察助理或有踌于视察团有效执行任务，总干事应将此一问题提交执行 

理事会。 

8.若必须或要求修改上述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名单，替补视察员和视察助理的 

指派方式应与最初名单的指派方式相同。 

时限不应超过30天。否则，无法履行公约生效后30天内作出宣布并随后立即允 

许视察的义务。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对指派的视察员的诚实态度有了新的了解,可作为反对 

将其列为视察组成员的理由。 



CD/U08 

Fage 154 

Appendix I, Addendum 

9.视察一締约国位于另一締约国领土上的设施的视察组成员的指派，应遵照 

本议定书所规束的程序，既针对被视察締约国，也针对所在国。 

三 、 特 权 和 ^ 免 1 

1. 每一締约国应在复文确认收到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名单或对名单的修改意见 

后(30〕天内'，为开展视察活动提供每个视察员或视察助理进入该締约国领土和在 

些证件的有效期:为自;送交技术秘书处算起至少24个月。、、 ` 

2. 为有效履行其职务，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应享有第(1)至第(9)项所列的特权 

和豁免。视察组成员特杈和免的授予，是为了公约，而不是为了其个人私利。特 

权和免的享有期为：在非被视察締约国过境期间、在整个国内停留期以及其后涉 

及先前作为视察员或视察助理履行公务的行为的时期。' 

(1) 视察组成员应享有外交代表根据1961年4月18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第29条所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杈。 

(2) 根据本公约进行视察活动的视察组的住所及办公场所应享有外交代表 

馆舍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0条所享有的不受侵犯权和保护< 

一些代表团认为，此节需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以后作此种审议时应 

考虑到《联合国特杈和豁免公约》第六条（"执行联合国任务的专家"）。 

时限不应超过30天。否则，无法履行公约生效后30天内作出宣布并随后立即允 

许视察的义务。 

需进一步审议枧察员和视察助理飞越和通过非締约国时的杈利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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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察组的记录应适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0条关于外交代表的 

一切文书和信件不受侵犯的规定。枧察组应有权使用密码与技术秘书 

处通讯。 

(4) 视察组携带的样品和经核可的设备在不违反公约条款的前提下应不受 

侵犯，并免繳一切关税。运输有害样品应遵守有关运输规章。 

(5) 视察组成员应享有外交代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1条第 

1、笫2和第3款所享有的豁免。 

(6) 根据公约进行规定活动的视察组成员应免纳外交代表根据《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34条可免纳的一切捐税。 

(7) 视察组成员携带个人用品进入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应免缴一 

切关税或有关费用，但法律禁止或检疫条例管制进口或出口的物品除 

外。 

(8) 视察组成员享有的货市和兑换便利应与外国政府临时公务代表的待遇 

相同。 

(9) 枧察组成员不得在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上为私人利益从事任何 

专业或商业活动。 

3.在不减损其特杈和豁免的前提下，视察组成员有义务遵守被视察締约国或 

所在国的法律和规章，并在符合视察任务授权的前提下有义务不干涉该国内政。 

应与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行协商,、以确定是否发生了溫用；如果确曾发生，则防止 

再次发生。 

如果认为枧察组成员的管辖免会妨碍司法并且取消免不致妨碍公约条款的 

执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可取消此种免。取消豁免绝对须明示。 

(4.如果视察组成员任何时候在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上涉嫌或被控违犯 

法律或规章，有关国家和视察组组长之间应进行协商，以确定是否发生此种情况： 

如果确曾发生，则防止再次发生。如果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提出要求，技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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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总干事应指令该人离开该国。如果涉嫌或被控者为视察组组长，被视察締约国有 

权与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联系，请其将该人撤回并派人替换。在技术秘书处就被视察 

締约国的此一请求釆取行动前，由副组长代行组长职责。） 

(5.如果被视察締约国如此决定，则在根据第四条及其附件于实际销毁阶段监 

测化学武器销毁情况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仅可在国内陪同人员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枧 

察现场作旅程最多为（...）公皇的旅行；'并且，在被视察締约国认为必要时应有 

国内陪同人员伴随。此种旅行应视为纯属闲暇活动。'） 

四、常规安排 

A. 

1. 每一締约国应至迖于公约生效后30天指定入境点，并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 

所需的资料。'这些入境点I的指定应保证视察组至少能从一个入境点在(12)小时内 

抵达任何视察现场。技术秘书处应将入境点的位置告知所有缔约国。 

2. 每一締约国可向技术秘书处发出通知，改变入境点。改变应自技术秘书处 

收到此种通知后...-天起生效，以便适当通知所有締约国。 

有一项理解："旅行"并不意味有杈进入因安全理由而限制进入的区域或进入 

私人宅地。 

需进一步研究视察组成员与其本国使馆通讯的杈利。 

点，应审议以下设想：由签署国:据筹备委员会拟订的初步名单表明预先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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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技术秘书处认为入境点的数目不足以及时进行视察，或认为一締约国 

提出改变入境点有碼于及时进行视察，它应与有关締约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4. 如果一被视察締约国的设施位于另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如果从入境点到须 

接受视察的设施需经过另一国领土，视察应按照本议定书进行。 

领土上有其他締约国须接受视察设施的締约国应为视察这些设施提供方便，并 

应给予必要支助，使视察组能够及时有效地执行任务。 

5. 如果一被视察缔约国的设施位于某一非締约国领土上，须接受视察的締约 

国应确保对这些设施的视察能按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在一非締约国领土上有一个 

或一个以上设施的缔约国应确保所在国接受针对该締约国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 

B.关于使用非定班飞机的安排 

1.对于根据第九条进行的视察以及利用定班商业交通工具无法及时成行的其 

他视察，视察组可能需利，技术秘书处拥有或包租的飞机。公约生效后30天内，每 

一締约国应将实行的外交;k行号码告知技术秘书处，以便利用非定班飞机运送视察 

粗和进行枧察所需的设备进入和离开视察现场所在的领土。通往和离开指定入境点 

的飞行路线应符合既定的国际航线，由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议定，作为此种外交放 

行的基础。 

2. 在使用非定班飞机时，技术秘书处应通过国家主管部门向被视察締约国提 

供飞行计划，以便安排飞机从进入被视察现场所在国空域前的最后一个机场飞往入 

境点，提供此种计划不得迟于预定飞离该机场前(6)小时。此种计划应按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适用于民航飞机的程序提出。技术秘书处如使用其拥有或包粗的飞机，应 

在每一飞行计划的备注栏内注明实行的外交放行号码及说明："视察飞机。需优先 

放行"。 

3. 视察组在按计划离开进入被视察现场所在国空域前的最后一个机场的至少 

(3)小时前，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締约国)应确保按本节第2款提交的飞行计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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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批准，使视察组能在估计抵达时间抵达入境点。 

4.如果视察组的飞机是秘书处拥有或包租的，被视察締约国应在入境点为这 

种飞机提供所需的停机处、安全保卫、维修保养及燃料。此种飞机应免付着陆费、 

起飞费和类似费用。燃料（、安全保卫)和维修保养费用应由技术秘书处承担。' 

C.行政安徘 

被视察締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视察组必需的便利，如：通信手段、为完成询 

问和其他任务所必需的口译服务、视察组的交通、工作空间、住宿、膳食和医疗。 

D.核可的设备 

1.在不违反本节第3款的前提下，被视察締约国不得对视察组将技术秘书处 

(和各締约国）（已）判定为履行视察要求所必需的经核可的设备带至视察现场难加任 

何限制。 ' 

技术秘书处需为此种服务费用谈判有关安排。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考虑由技术秘书处与各締约国就视察中所用的仪器 

和装置締结;51边协定，以确保这些仪器和装置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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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其包括用于査明和保留与公约遵守情况有关的证据的设备，临时性的和 

永久性的监测设备和供放置物品的密封设备，用于査明和保留资料的设备，进行 

视察所需的记录和存证设备以及与技术秘书处通讯'所需的设备和用以判定已把 

视察组送至要求视察的现场的设备。）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拟订并枧情况修订可能 

需用于上述目的的核可设备清单，并拟订符合本议定书的涉及这些设备的条例。技 

术秘书处在拟订核可设备清单和上述条例时，应确保充分照頋到使用此类设备可能 

涉及的各类设施的安全考虑。'' 

2. 设备应由技术秘书处保管，并由技术秘书处指定、校准及核可。技术秘书 

处应尽可能选择专为所需特定视察而设计的设备。指定和核可的设备应有专门保护， 

以防擅改。（技术秘书处应核证设备符合议定标准。〕 

3. 在不影响所规定时限的前提下，被视察締约国应有权在入境点当着视察组 

成员的面前检査设备，即，检査带入或带出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的设备是否 

属实。为便利此种识别，技术秘书处应附有可证明其指定和核可该设备的证书和装 

置。对设备进行检査，还应使被视察締约国确信设备符合关于供特定类别枧察之用 

的核可设备的说明。被视察締约国可剔除不符合这些说明的设备或不具备上述证书 

和装置的设备。（被剔除的设备应存放在入境点，直至视察组离开有关国家。视 

察组设备及供应品如存放在入境点，应装入视察组提供的能显示干扰的容器，并放 

需进一步审议通讯问题, 

需进一： 

规定， 

有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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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被视察締约国提供的安全设施内。进入每一安全设施应受"^重钥匙"制度控 

处可允许一締约国按本款所述保有：个设备存放处，如此即无需每次视察都按有关 

締约囯与技术秘书处之间的协定将设备带入。） 

4.如果视察组认为必需使用现场备有但不属于技术秘书处的设备，并请被视 

察締约国安排使其能使用此种设备，被视察締约国应尽可能满足要求。1 

五、视察前的活动 

A.通知 

1.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组计划抵达入境点之前按规定的时限将进行视 

察的意向通知締约国。 

2.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的通知应列明以下资料： 

-视察类别； 

- 入 境 点 ， ； 

-抵达入境点的曰期和估计一时间； 

-抵达入境点的方式； 

(-待视察的现场)；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这方面应考虑是否有可能商定程序。 

'有一种意见认为，就例行视察而言，可在设施协定中商定无需通告入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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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枧察员和视察助理姓名； 

-适用时，包括特别航班飞机的放行； 

-质疑性视察时还包括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观察员姓名。 

(视察现场应由视察组组长在入境点加以说明，时间不得迟于视察组抵达后24小 

时。） 

复电确认收悉。 

4.如果是视察一締约国位于另一締约国颌土上的设施，应按照本节第1、第2 

和笫3款同时通知这两个締约国。 

B.进入被视察缔约国或所在国领土和转往视察现场 

1. 締约国（或所在締约国)在接到视察组抵达通知后应确保它能立即进入其 

领土，并应通过一名国内陪同人员（如需要此种陪同人员）尽其能力确保视察组及其 

设备和供应从入境点到(各)视察现场再到离境点安全无误。 

2. 根据以上第四A节第4和第5款，被视察締约国(或所在締约国)应确保视察组 

能在抵达入境点后或适用时从在入境点确定视察现场之时算起(12)'小时内到达视 

需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把这一时限定得更长或更短以及这样定是否可行。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具体所用的入境点和抵达时间将由技术秘书处选定，并 

節不iJE«`iff的入:点,因 

r,但应承诺不 

使用拖延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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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视察前情况介绍 

视察组抵达视察现场后和在开始视察前，设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文 

件资料向视察组介绍设施情况、所从事的活动、安全措施和为枧察所作的必要行政 

和后勤安排。用于介绍的时间应视需要力求简短，无论如何不得超过3小时。 

六、枧察的进行 

A. 一般规则 

1. 视察组成员应按照公约各条及附件、本议定书以及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制定 

的规则和締约国与本组织之间的设施协定履行职务。'' 

2. 派出的视察组应严格遵循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发布的枧察任务授权。'枧察 

组不得从事超出这一任务授权的活动。'' 

应制订一份详细的技术程序手册，使视察组据以进行质疑性视察，并帮助被视 

察締约国了解视察员、陪同人员和被视察締约国的权利、义务和限制。有一种 

意见认为，手册除其他外还应使视察组得以了解应索取哪些具体类别的资料， 

以便在具体情况下査明事实。 

有一种意见认为，视察员或视察助理自利用技术秘书处安排的交通方式离开其 

主要工作地点起即枧为担负视察职责，自其结束利用技术秘书处提供的交通方 

式返回主要工作地点起即视为停止履行这些职责。 

需审査整个公约中"技术秘书处"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这两个用语。 

有一种意见认为，就质疑性视察而言，视察任务授杈应有足够的灵活性，使视 

察组能够适应现场的条件进行视察。 

需进一步审议若枧察员或视察助理越出杈限应采取何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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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察组活动的安排，一方面应确保视察员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其职务，另一 

免妨碍或延4;施的运转和避免影响其安全。特别是,` 视 i组不应作任何设施: 

视察员如果认为为履行其任务而应在一设施内进行某种操作，则应请该设施管 

理部门的指定代表来进行此种操作。该代表应尽可能执行此种请求。 

4. 视察组成员在被视察締约国领土上履行职责时，如果被视察締约囯要求派 

代表陪同，则应由该国的代表陪同，但不得因此而延误或妨碼视察组履行其职责。' 

5. (每一视察组至少须有两名视察员会说被视察締约国同意在工作中使用的公 

约语言。每一视察组应在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指派的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指导 

下工作。）抵达视察现场后，视察组可分为各个小组，每一小组不得少于两名视察 

员。 

需进一步审议所在国代表的权利。 

应考虑在公约中列一规定，以便締约国据以选择在进行视察中以及向技术秘书 

处提交报告时采用何种公约语文。 

技术秘书处还应尽可能安排会说締约国本国语言的口译员，以便利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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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安 全 

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在进行活动时应遵守视察现场实行的安全规章，1包括关 

于保护设施内受控制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规章。一般应由技术秘书处提供个人防护 

服和核可的设备。" 

C . 通 讯 

视察员在整个国内停留期间有权与技术秘书处总部通讯。为此，他们(可使用 

手段。'枧察组有杈使用自备的'双向无线电通讯系统，供巡査设施的人员与枧察 

组其他成员进行联络。（通讯系统应符合技术秘书处规定的功率和频率规格。〕 

D.视察组和被视察缔约国的权禾， 

1.根据本公约有关各条和附件以及设施协定，视察组应有权不受阻挠地察看 

视察现场。所视察的项目由枧察员选定。 

应考虑因安全理由不允许或限制人员进入的区域（如：未爆弹药、销毁设施的 

危险i域）。 

则締约国可要求视察组使用该国的防护服和设备。 、 ' 、 

基于安全原因，被视察締约国应有杈为视察组提供本国的适当的替代设备和防 

护服，但不得妨碍视察的进行。 

通讯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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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査证有关事实。视察员只应要求提供进行视察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被视察締约 

国应根据请求提供此类资料。被视察締约国若认为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与视察无 

关，有杈予以驳回。如果视察组组长对此有异议并陈述这些问题与视察的关系，应 

以书面方式将问题交给被视察締约国，请求作出答复。视察组可在其报告涉及被视 

3. 视察员应有杈检查其认为与执行任务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4. 视察员应有权提出要求，由被视察締约国代表代为拍摄照片。应有可能拍 

摄即显照片。 

(若视察组要求，此类照片应显示物体大小，方法是拍摄时在物体附近放置视察 

组提供的测量尺。）视察组应判定照片是否符合这些要求，若不符合，应重新拍摄 

照片。视察组和被视察締约国各保留一份照片的复制件。 

5. 被视察締约国应有杈在整个视察期间派员一直陪同视察员并观察其所有核 

查活动。 

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7.视察员应有杈请求对枧察中出现的可疑情况作出澄清。此种请求应立即通 

过被视察締约国代表提出。被视察締约国代表应在视察期间向视察组作出消除疑点 

可能需要的澄清。若涉及视察现场内某一物体或建筑的问题未消除，应拍摄该物体 

或建筑的照片，以澄清其性质和功能。如果在枧察期间无法消除疑点，视察员应立 

即通知技术秘书处。视察员应在视察报告中列出任何未解决的问题、有关的澄清以 

及所拍摄的任何照片的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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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样品的收集、处理和分析 

集样品，但本议定书第三和第四部分规定者除外。如果事先与被视察締约国代表或 

被视察设施代表商定，视察组可自行采集样品。 

2. 可能时，应在现场分析样品。视察组有权使用经核可的自带设备在现场进 

行样品分析。如果视察组提出请求，被视察缔约国应按照议定程序协助在现场分析 

样品。不然，视察组可要求在其面前进行适当的现场分析。 

3. 被视察締约国有杈保留所采集的一切样品的一部分或复样，并在对样品进 

行现场分析时派员在场。 

4. 视察组若认为有必要，应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本组织指定的实验室进行 

分 析 。 " ' 

5.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对样品的安全、完整性和保护负首要责任，这一责任 

也包括确保为移出现场进行分析的样品保守机密。他应： 

(1) 建立样品收集、处理、运输和分析的严格制度； 

(2) 核可指定执行各类分析任务的实验室； 

(3) 监督此类指定实验室设备和程序及移动式实验室分析设备和程序的标 

准化，并注意与核可这些实验室和移动式设备/程序有关的质量控制 

和总体标准;并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就现场外分析而言，应进一步讨论技术秘书处应向被视察设施(被视察締约国) 

提供有关文件的问题，这些文件涉及指定实验室收到样品的确认复函、其中部 

分未用样品可能转移的情况及其归宿(保留、归还或销毁）。 

有毒样品的运输问题和现有国际运输规章问题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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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指定实验室中为特定的调查挑选负责执行分析任务或其他任务的实 

验室。 

6. 作现场外分析时,至少应由两个指定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分析。技术秘书处应 

确保分析得以迅速进行。技术秘书处应对样品的去向负责,任何未用样品1或其中 

的有关部分应归还技术秘书处。 

7. 技术秘书处应汇集样品的实验室分析结果并将其编入最后枧察报告。技术 

秘书处应在报告中列载关于指定实验室所用设备和方法的详细资料。 

F. 视察期的延长 

(可与国内陪同人员商定延长视察期，但不得超过（小时)）' 

G. 情况汇报 

1.视察完成后，视察组应会见被视察締约国代表和视察现场的负责人，以审 

査视察组的初步结论并澄清任何可疑情况。视察组应按标准格式向被视察締约囯代 

表提交书面初步结论，并随附一份清单，列明拟带出现场的任何样品、所收集6^书 

面资料和数据副本及其他材料。'被视察締约国代表应在文件上副签，以表示其注 

应审议质疑性视察期间采集的、结论未定的未用样品的保留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未为例行视察设想固定时限，本款可能是多余的。还有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某些类型的例行视察，不改变第四条和第五条及其附件中 

商定的条款的实质内容就不可能规定任何时限。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例行视察时"所收集的书面资料和数据副本及 

其他材料"移出现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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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文件内容。此一会议应在视察完成后(4〕 （24)小时内结束。 

七、 

(关于根据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九条进行的视察，视察后程序一经完成，视察 

组应立即返回其进入被视察缔约国时所用的入境点，然后在24小时内离开该国领 

土 。 ） ' 

八 、 拫 告 

1. 视察员应在视察后(10)天内编写一份关于其进行的活动和调査结果的最后 

报告。'报告应属记实性质。报告应按枧察任务授杈的规定，只记载与公约的遵守 

有关的事实。报告也应提供被视察締约国同视察组合作的情况。各枧察员的不同意 

见，可附在报告后面。对 1 报告应加以保密。 

2. 最后报告应立即送交被视察締约国。被视察締约国当时对报告中的调查结 

果提出的书面意见，应附在报告之后。最后报告及所附的被视察締约国意见应至迟 

于视察后(30)天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款可能不适用于例行视察。 

需进一步审议接受国/设施何时以及如何才能就报告内容发表意见。 

有一项谅解是，视察组不负责根据视察期间确立的事实就某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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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报告中有不确定之处，或国家主管当局与视察员之间的合作不符合要 

求的标准，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请締约国澄清。 

4. 如果无法消除暖昧不明的情况，或确立的事实表明公约规定的义务未得到 

履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毫不迟延地告知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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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根据第四、笫五和第六条进行的例行视察 

一、初始视察和设施协定 

1. 根据第四和第五条以及第六条附件1和附件2宣布和须受现场视察的每一设 

施在宣布后应立即接受视察员的初始视察。对设施进行初始视察的目的应是核实所 

提供的资料，并取得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计划未来核査该设施的活动，包括 

现场视察和使用连续现场仪器，以及拟订设施协定。"' 

2. 締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完成对宣布的核查 

并开始进行系统监测。' 

和须受现场视察的每一设施締结设施协定。这些协定应在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或在设 

施首次宣布后...个月内拟订完成。这些协定应以有关的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 

订明对每一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安排。''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 

展的规定。 

4.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视察的过程中 

可能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需进一步审议此款与公约所有核査条款的一致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初始视察应根据为此类视察制订的准则进行。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讨论和进一步拟订视察员进行初始视察所应遵守的规则。 

确保在指定期限内执行核査计划的程序有待制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在设施协定中明确规定视察员在被视察设施中可以察看的 

区域。 

有人提议，应酌情对第六条规定的核査采取分步骤进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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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视察组的规模 

(根据第四、笫五和第六条进行例行视察的视察组中，视察员不得超过(XX) 

名，视察助理不得超过(XX)名。）' 

三、 4 & ^ 

A.仪器连续监测 

1. 在适用的情况下，技术秘书处应有杈按照公约及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之间 

的设施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安装和使用连续监测仪器和系统以及密封设备。此种安装 

应在被视察締约国代表的面前进行。 

2. 被视察締约国按照议定程序应有杈检査视察组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 

并在测试该仪器时被视察締约国的代表在场。 

3. 设施协定应对由感测器、辅助设备和传输系统等组成的连续监测系统加以 

规定。这类系统除其他外应R备干扰指示装置和防干扰装置，并应具有保护数据和 

核实数据的性能。议定的仪器类别应在示范协定中载明。 

4. 技术秘书处应有权进行必要的工程调查以及组建、安置、保养、更换和拆 

除连续监测仪器和系统及密封设备。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由被视察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商定以人工日表示的例行视 

察的人力，而不应由公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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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视察締约国应为设置连续监测仪器和系统作出必要准备和提供支持，为 

此，在技术秘书处提出请求并承付费用的情况下，应提供-

(1) 监測仪器和系统组建和运转所需的一切有关服务，如电力和供热等； 

(2) 基建材料； 

(3) 安装连续运转的监测系统所需的任何现场准备； 

(4) 必要的安装工具、材料和设备从入境点到视察现场的运输便利。 

6. 每一连续监測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合(检 

测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杈的活动这个唯一目的）（检测受到禁止的活动或査证准许的活 

动这个目的）。因此，应对系统的监测范围加以限制。如果系统的部件或作用受到 

任何干扰,该系统应能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监测系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确保个 

别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的监测能力不受影响。 

7. 监测系统启用时，视察员应枧需要核査每一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存 

货清单是否准确无误。 

8. 从设施向技术秘书处发送的数据应以有待确定的手段发送。必要时，发送 

系统应包括从设施经常发送以及设施与技术秘书处之间的问询一答复系统。视察员 

应定期检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 

9. 视察员安装的密封设备以及监测装置拆除时须有视察员在场。如果有非常 

情况需要在视察员不在场时开启密封设备或移动监测装置，締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 

秘书处。视察员应尽快査证设施未发生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并重新安装密 

封设备或监測装置。 

故，締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締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协调随后的行动，以期 

尽快恢复监测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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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仪器连续监测有关的视察活动 

1. 每次视察期间，视察组应核查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以及安装的密封设备 

是否未受干扰。除此之外，还可能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查，以便对设备进行 

必要的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 

2. 如果监测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技术秘书处应立即采取行动，确定这 

是由于设备故障还是由于设施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査后问题仍未解决，技术秘书 

处应立即查明实情，包括必要时立即对设施进行现场枧察或访査。技术秘书处应在 

察觉任何这类问题之后立即报告締约国，而締约国应协助解决问题。' 

四、视察前的活动 

1.例行视察应在视察组计划抵达(入境点〕（视察现场)时间的（12) (24) (36) 

(48) '小时前通知。 

需进一步审议不正常和异常的问题，以求得在整个公约中用语一致，并在更一 

般性的层次上审议公约中处理其所依据概念的方式。 

需考虑平衡后勤工作要求的时间和视察前给締约国的预告时间。 



CD/U08 

Pase 174 

kppeaiix I, Addeodom 

2.初始视察应在视察组预计抵达入境点时间的72小时前通知。此种通知除应 

列明第一部分第五.A节第2款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列明关于视察现场的具体规定。 

五 、 离 境 

(在根据笫四、第五和第六条进行例行视察时，如果视察员打算在同一被视察 

締约国或所在国境内进行另一次视察，视察组应返回其进入该国所用的入境点，等 

待技术秘书处向被视察締约国通知下一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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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根据第九条进行的质疑性枧察'' 

一、视察员和枧察助理的,指派和选择 

1. 笫九条规定的视察应由专门为此指歡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进行。为指派负 

责执行第九条所规定视察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从负责例行视 

察的专职视察员和视察助理中选出有关视察员和视察助理，从而确定一份拟议的视 

察员和视察助理名单。其中应包括具有必要资格、经验、技能和受过必要培训的足 

够数目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以便能够(轮换）（随意选择〕和调派视察员。应按照本 

议定书第一部分笫二节规定的程序指派视察员和视察助理。 

2. 总干事在选择视察组成员时还应考虑到具体请求的情况。每一个视察组的 

视察员不应少于（5)名，并应（保持为适当执行任务所需的录低人数）（不超过... 

名'）。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国民或被视察的締约国国民不得作为视察组成员。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部分的某些要点有待进一步审议并拟订出关于质疑性现场 

视察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需进一步审议。 

笫三部分的规定可能需参照质疑性视察演习取得的经验加以修改。 

有人提议，视察组的规模应受议定限制。需先作进一步研究，然后才能确定限 

度。宜探讨所视察区域的大小、视察期限长短和视察组规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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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察前的活动 

A . 通 知 

1. 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举的质疑性枧察请求中至少应有下列资料：' 

―被视察的締约国，适用时也包括所在国； 

- 使 用 的 入 境 点 ； 

(―视察现场的确切位置和所要视察的现场的类型〕 

- -视察现场的规模； 

-涉嫌违约的类别，包括说明对遵守问题引起的疑问所涉及的公约有关 

条款以及涉嫌不遵守的性质和情况；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观察员姓名。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如认为必要，可提交任何其他资料。 

2. 视察现场应以地理坐标界定，精确到最接近的经炜秒。须受枧察的区域应 

视为坐标精度范围内的最大g域。（若因没有足够详细的地图而无法指明最精确的 

经炜秒数值，或在有助益的情况下，应以书面说明补充地理坐标。）可能时，提出 

请求的締约国还应提供一份大致标出枧察现场的地图以及一份准确划出被视察现场 

边界的细图。 

3.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收到请求后（1)小时内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复电确 

认收到请求。'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在就本议定书的地位以及附录二中的文件作出决定之前， 

关于请求内容的措词应采用附录二中载有关于第九条第二部分的1989年可自由 

参加的协商的结果的文件第2段的提法。同样，本案文中"观察员"一词应改 

用附录二有关文件第3段中的"代表"一词。 

有人提议，考虑到第九条之下未解决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请求的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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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组计划抵达入境点时间的至少(12)小时前通知被视 

察締约国。请示应同时通知执行理事会成员。 

(5.除非质疑性视察请求中已指明视察现场，否则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应在视察 

组抵达入境点后24小时内将其同时告知视察组和被视察締约国。同时，视察组也应 

B.进入被视察缔约国或所在国领土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技术秘书处收到请求后尽快派出视察组。视察组应（至 

迟于收到请求后(24〕小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抵达请求中指明的入境点。'3 

C. 

1.为便于判定视察组被送往的现场确与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指明的现场相符，视 

察组应有权使用定位设备，并要求有关方面按其指示安装此类设备和其他核可的设 

备。（视察组也可察看其得到的地图上标出的当地地形标志，以核实所在位置。） 

有一种意见认为，至迟应在视察组抵达入境点后将视察请求和涉嫌违约情况告 

知被视察締约国。 

有人提议,被视察締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合作，以确保视察组迅速抵达入境点， 

但合作义务应是较为一般的规定，或许最好在关于质疑性视察基本规定的案文 

内处理。 

有一种意见认为，从最初宣布对某一締约国进行质疑性视察到视察组抵达视察 

现场的这段总的时限也很重要。确定时限时应考虑到能使被视察締约国与视察 

组充分同时又不致减损突击枧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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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察组抵达后应立即封闭枧察现场，直到视察完成，为此应允许视察组巡 

视现场周围，^派员看守出入口，并检査(被视察締约国）（任何缔约国临时或永久派 

给该现场使用）的任何出入现场的交通工具，以确保有关材料不被转移或销毁。视 

察组可作出决定，不允许此类交通工具在视察过程中离开现场，直到视察组准许为 

止。还应允许视察组使用核可的设备监测现场周围。 

D.视察前情况介绍 

1. 应按照第一部分第五C节进行视察前情况介绍。在视察前情况介绍的过程 

中，被视察締约国可向视察组指出其认为属于敏感性质并与视察目的无关的设备、 

建议:此外，现场负责人员将向视察组介绍现场布局和其他有关'特征。～应向视察组 

提供按比例绘制的地图或概图，图中绘出现场的一切结构和重要地理特征。还应向 

视察组A绍能否提供设施人员和记录。 

2. 视察前情况介绍之后，视察组应根据所得到的资料拟订视察计划，其中订 

明视察组将进行的活动，包括须察看的现场的具体区域以及计划进行活动的顺序。 

计划中还应订明视察组是否要分为各个小组。计划应送交被视察締约国代表和视察 

现场代表。被枧察缔约国代表和视察现场代表可提议修改计划。视察组有全权决定 

是否接受任何建议，并有杈随时修改计划。视察介绍和拟订及讨论视察计划不应超 

过第一部分第五C节规定的一般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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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察的进行 

A. 一般规则 

1. 在不违^节和本节规定的前提下，视察组应可察看其认为执行任务所必 

须察看的现场区域。 

2. 枧察组在按请求进行视察时，仅应使用为提供充分的有关事实所必需的方 

法，以消除对公约条款遵守情况的疑问，并且不应从事与此无关的活动。枧察组应 

收集和记录与被视察締约国遵守公约有关的证据，但不得索取或记录显然与此无关 

的资料，除非被视察締约国明确请其这样做。所收集的任何材料若随后发现无关， 

一律不得保留。 

3. 视察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视察这一原则，只要不妨碍有效 

及时地完成其任务'。只要有可能，枧察组应先采用其认为可接受的侵扰性最小的 

程序，唯有在其认为必要时才进而采用侵扰性较大的程序。 

B . 楊 辦 ‧ 

1.视察组应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在视察的任何阶段，包括视察前情况介 

绍的过程中，考虑和采纳关于修改视察计划的意见和,被视察締约国可能提出的建议， 

以确保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资料或区域得到保护。 

2.按照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中的有关规定，被视察締约国有杈采取措施 

保护敏感装置并防范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机密数据泄露。此类措施不得干扰视察，其 

中可包括： 

化，以便利术原则和其他原则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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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室移出敏感文件并存入保险柜； 

-遮盖无法存入保险柜的敏感显示资料； 

-遮盖敏感设备，诸如计算机或电子系统； 

-切断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并关闭数据显示装置。 

在不违反本议定书规定(待定)的前提下，视察员有权视察整个枧察现场，包括 

遮盖的或置于环境保护措施下的物体以及结构、容器和车辆的内部。 

3.被视察締约国有义务使视察组确信，按上面第2款釆取保护措施的任何物 

体或排除在视察范围之外的任何其他区域、结构、容器或车辆在设计、建造或使用 

上与视察请求中指明的涉嫌活动无关。 

(为此，可由被视察方酌情部分拆去遮盖物或环境保护屏障，亦可采用其他方 

法。如果被视察方能使视察组确信有关物体在设计、建造或使用上与指明的涉嫌活 

动无关，对该物体即不再作进一步视察。 

此外，被视察方有责任使视察员确信，有危险的区域、结构、容器或车辆在设 

计、建造或使用上与视察请求中指明的涉嫌活动无关。如果被视察方能让视察组 

从开口处观看某一封闭空间的内部，从而使其确信该封闭空间没有任何在设计、建 

造或使用上与指明的涉嫌活动有关的物件，对该封闭空间即不再作进一步视察。'〕 

1.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应有杈观察质疑性视察的进行。'它应与技术处联络， 

通过协调，使其观察员在视察组抵达入境点后的合理时间内抵达同一入境点。' 

1 ~有人提出,需进一步研究在不履行此种使视察员确信的义务的情况下应釆取何 

种措施。 

'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包含一项基本义务，应列入公约正文。 

' 需进一步审议保证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观察员及时进入被视察締约国/所在国领 

土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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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在国的使馆通讯，若无使馆，则直接与提出请求的締约国通讯。他应利用被视 

察締约国提供的电话通讯手段。 

3. 观察员应（有杈进入现场）（可察看被视察締约国准许其察看的视察现场） 

(可察看准许视察组察看的视察现场〕。（在整个视察期间，视察组应让观察员充分 

了解枧察的进行及其调査结果。）' 

4. 观察员在被视察締约国国内停留期间,该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必要的便利, 

诸如通讯手段、口译服务、交通、工作空间、住宿、膳食和医疗。观察员在被枧察 

締约国或所在国领土内停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应由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负担。 

D .取样 

视察组应有杈自行在抵达视察现场后立即在视察现场周围（,）从视察现场(,) 

采集任何空气样、土样、擦拭样和废浪样，并应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这样做。' 

E .枧察现场的延伸, 

如果视察组认为，为了视察目的，有必要前往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原先指明的视 

察现场边界之外的任何其他邻近地点察看，视察组组长应（通过国内陪同人员〕向 

观察员的权利有待讨论和进一步阐明。若商定允许派一名以上观察员，可能需 

要规定观察员人数的最高限额。 

有人认为，需进一步讨论应由视察组成员还是由陪同人员取样。还有人认为， 

需进一步讨论样品分析程序。 

有一种意见认为，视察应严格限定在本组织原先指明的现场内进行，不应有任 

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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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枧察締约国正式提出书面请求。请求提出后两小时内，被视察締约国应(通过国 

内陪同人员）对请求正式作出书面答复。视察组应立即将视察组组长的此种请求及 

被视察締约国作出的答复告知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或其观察员。如果答复是否定的，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可(通过其观察员)修改其原先的请求，在其中增列邻近地点。此 

种修改的请求正式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国内陪同人员）后，增列的邻近地点即 

应由視察组在..，小时内前往视察。请求察看额外的邻近地点不应导致总的视察期 

延长，除非按照以下第四F节另有协议。' 

(视察期不得超过⋯小时。如果与被视察締约国达成协议,此一期限可以延长， 

但最多延长.."小时。'） 

四 、 离 境 1 

(1.如果被视察締约国提出要求，应将有关服装和设备留在现场。被枧察締约 

国应向技术秘书处偿付视察组留下的任何服装和设备的成本费。） 

2. —旦在,察现场完成视察后的程序，视察组和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观察员即 

应立刻返回其进入被视察缔约国或所在国领土的入境点，随后应（在24小时内〕（尽 

快)离开该国领土。 

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不必正式求助于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因为它已通过其观 

察员参与了视察的全过程,这一点在"观察员"一节第3款的后一部分已设想到。 

有人认为，在确定对视察的限制前，最好先探讨所视察区域的大小、视察期限 

长短和视察组规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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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报 告 

A. i _ ^ 

视察报告应总结枧察组进行的活动和视察组的事实调査结果，尤其应针对质疑 

性视察请求中提到的可疑情况或涉嫌不遵守情况作出说明。关于质疑性视察请求中 

在技术：书处内，置于保护敏感资料的适当保障之下。口 ' 、 

B . 程 序 

视察员应在返回其主要工作地点'后72小时内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份 

初步视察报告。总干事应立即将初步报告转交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被视察締约国和 

执行理事会。最后报告草稿应在视察完成后(20)天内送交被视察締约国，请其辨明 

的资料。技术秘书处应审议被视察締约国就最后报告草稿提出的修改建议，并在可 

能的情况下自行斟酌采纳。最后报告应在视察完成后(30)天内提交并分发给各締约 

国 。 ' 

需要进一步审议"主要工作地点"这个尚未界定的用语。 

有一种意见认为，提出请求的締约国也应有权尽早看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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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情况下的程序 

一. 一般规定 

1.根据公约第九和/或第十条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所作的调査应按照丰议定 

书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将制定的详细程序进行。（只要适当，应适用与质疑性视察 

有关的程序。） 

2.下列进一步规定涉及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情况下所需的具体程序。 

二. 视察前的活动 

A.关于调査的请求 

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出的关于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调查的请求中应尽可 

能列明下列资料： 

―据称其领土上发生使用化学武器情况的締约国； 

一入境点或其他提议的安全进入路线； 

-指称使用了化学武器的(各〉区域位置和特点； 

―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时间； 

―据信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类型； 

- 指 称 使 用 的 程 度 ； 

-可能的有毒化学品的特性； 

―对人、动物和植物的影响； 

―提供具体援助的请求，如适用的话。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可随时提交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进一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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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 知 

1.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向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复文确认已收到请求，并通 

知执行理事会和所有締约国。 

2. 适当时，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通知根据请求需对其领土进行调查的締约国, 

如果调査期间需经过其他締约国的领土，总干事也应通知这些締约国。 

C. 视察组的指派 

1. 总干事应编制一份在调查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时可能需要其特定专长的合格 

专家的名单，并随时加以更斩。此一名单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夭内及每次更新之后以 

书面方式送交所有締约国。除非一締约国在收到名单后30天内宣布不予接受，否则 

名单所列合格专家应视为获得指派。 

2. 总干事应考虑到特定请求的具体情况和特性，从已为质疑性视察指淚的专 

职视察员中选出视察组组长和成员。此外，如果总干事认为已指派的视察员不具备 

适当进行特定视察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可从合格专家名单中选出视察组成员。 

3. 总干事在向视察组介绍情况时，也应说明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或任何其他来 

源所提供的任何其他资料，以确保视察能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进行。 

D. 视察组的派出1 

1.总干事应在收到关于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调査的请求后，立即与有关 

締约国联系，请求和确定使视察组得到安全接待的安排。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规定在固定时限内派出视察组的义务。 



m/uoB 
Page 186 

Mtpendix I, Addendum 

2. 总干事应尽早派出视察组，同时应考虑到视察组的安全。 

3. 如果在收到请求后(24〕 （48)小时内未派出视察组，总干事应将迗延的原因 

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有关締约国。 

E .情况介绍 

1. 视察组应有权在抵达后和在进行枧察的任何时间请被视察締约国代表介绍 

情况。 

2. 视察开始前，视察组应编制一项视察计划，此计划除其他外用作后勤和安 

全安排的依据。需要时，应修订视察计划。 

三.梘察的进行 

A. 察看权 

視察组应有权察看可能受指称使用化学武器影响的任何和一切区域。视察组还 

应有权察看医院、难民营和其认为与有效谪査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其他地点。 

关于此一察着杈，视察组应与被视察締约国进行协商。 

B. t _ ^ 

1.视察组应有权收集其认为必要的类型和数量的样品。如果视察组认为有此 

必要并且提出请求，被视察締约国应在视察员或视察助理的监督下协助收集样品。 

对照样品并给于合作: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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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调查指称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的样品包括有毒化学品、弹药和装置、弹药 

和装置的残余物、环境样品（空气、土壤、楂物、水、雪，等等）以及取自人或动物 

的生物化学样品(血液、尿液、排泄物、组织，等等）。 

3. 在无法取得复样以及在现场外实验室进行分析时，若締约国提出要求，任 

何剩余样品均应在分析完成后归还締约国。 

C. 视察现场的延伸 

如果视察组在视察期间认为有必要将调查范围延伸至某一相邻締约国，技术秘 

书处总干事应将进入该缔约国领土的需要告知该国，并请求和确定使枧察组得到安 

全接待的安排。 

D. 视察期的延长 

如果视察组认为无法安全进入与调查有关的特定区域，应立即通知提出请求的 

締约国。'必要时应延长视察期，直到能安全进入及视察组完成任务为止。 

E. 询 问 

視察组应有权询问并检查可能受指称使用化学武器影响的人。视察组还应有权 

询问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目击者和医护人员和/或治疗过或接触过可能受指称使用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规定締约国承诺不采取可能危及视察组安全的行动 



CD/no& 
？age 188 
/^)pendix I, Addendum 

化学武器影响的人的其他人员。如有病历，视察组应有权调阅，并有权酌情参加可 

能受指称使用化学武器影响的人的尸体解剖。 

四. 

A. 1 _ ^ 

1. 视察组应在抵达被视察締约国后24小时内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发送一份情 

况报告。在整个调查期间，视情况需要还应发送进度报告。 

2. 枧察员应在返回其主要工作地点后72小时内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份 

临时报告。总干事应立即将报告转交执行理事会和所有締约国。最后报告应在返回 

其主要工作地点后30天内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B. 内 容 

1. 情况报告应说明任何迫切需要的协助和任何其他有关情况。进度报告应说 

明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任何进一步协助。 

2. 最后报告应总结视察的事实调查结果，尤其应针对请求中提到的指称使用 

作出说明。此外，一份关于调査指称使用的报告应叙述调査过程，依序说明各阶段 

情况，并特别提及(1)取样和现场分析的地点和时间；以及(2〉佐证，诸如询问记 

录、体检和科学分析结果，以及视察组所查阅的文件。 

3. 如果视察组在调査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资料可用于识别所使用的任何化学 

武器的来源，诸如在实验室分析釆集的样品时鉴定出任何杂质或其他物质，此种资 

料应列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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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缔约国 

如果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涉及一非締约国或发生在不受一締约国控制的领i上， 

本组织应与联合国秘书长密切合作。如果联合a秘书长提出请求，本组织应将资ii 

交给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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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和控制 

1990年主席对達商的总结 

1. 关于本问题的上一回讨论是年进行的，因此，这次协商一开始先进行 

初步的意见交流，这有助于较广泛地了解各国的立场和关注，包括： 

‧在界定締约国的公约责任范围时需做到前后一致、清楚明确； 

‧締约国对其在国外的国民(包括法人)行使管辖的问题。 

此外，普遍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需力求平衡，既为締约国规定全面而明确的义 

务，又不至于把无法履行的义务强加给締约国。 

2. 随后集中讨论了包含在第七条"国家执行措施"中的締约囯一般承诺问 

题，光其是涉及领土内外私人活动的管辖问题。这不妨碣审议公约其他条款中的管 

辖和控制问题，特别是与以下有关的问题-

‧締约国在第一至第五条下的义务范围（至少有一个代表团认为，需待第 

一至第五条中的有关管辖问题解决后才审议第七条)； 

‧第六条中关于监测的规定(光其是第1款(b)项)； 

‧与老化学武器问题和第九条问题有关的管辖和控制问题。 

3. 这些讨论表明，第七条中一般承诺的某些部分尚需审议。普遍认为应以领 

土作为对所有自然人和法人行使管辖的基础，但在以下方面仍有意见分坟-

‧締约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程度，即对一締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 

的任何地方的活动使用"禁止和防止"一语所意味的义务的程度，一 

些代表团提出了其他几种措词，诸如："不允许"或"禁止"； 

‧在该条中适当保留"控制"一词的问题； 

‧締约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和/或愿意针对其在国外的国民（自然人和法 

人)制订刑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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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各方认为,締约国间为履行第七条的一般承诺而相互合作的权利以 

及締约国间为此提供种种法律协助的必要性，需在审议重新草拟的第七条时加以考 

虑。 

5. 为了照顾到以上种种考虑，各方就一项新的案文达成了协议，该新案文现 

已列入第七条第1和第2款，"一般承诺"。建议进一步审议公约草案其他地方出现 

的管辖和控制问题。 



CD/1108 

Page 194 

Appendix II 

老化学武器 

1990年主席对達商的总结 

针对老化学武器问题再次与感兴趣的代表团进行了磋商，起初是双边，之后改 

为可自由参加。搓商表明分歧依然存在。事实上，两种意见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仍应作为公约中的一个次要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 

是一个中心问题，并非仅局限于过去，而是直接关系到使用问题的。不过，通过搓 

商，各代表团得以集中注意具体方面。主席对本问题的进一步工作得出如下初步结 

论-

1. 各代表团确认有必要在公约中就处理老化学武器问题作出某些规定。 

2. 老化学武器的审议与化学武器定义密切相关。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武器应 

属于第二条所载明的定义的范围内，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基于老化学武器的特点， 

对其应适用一种特别的制度，其中的一些老化学武器甚至应留在公约范围之外。 

3. 一国领土上存在化*武器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可分为四类： 

-该国目前或过去拥有的化学武器，属于编制内化学武器方案的一部分； 

-另一国按照及边协定或安全安排部署或存放在该国的化学武器； 

-另一国或另一政府弃置在该国的化学武器，而弃置化学武器的国家或政 

府先前可能曽在发现这些武器的现场有过驻军或对现场有某种控制； 

-该国境内曽在以往战斗中使用过化学武器的地方掘出的化学武器、冲上 

岸的化学武器或另一国散失或弃置在海上后又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的化 

学武器。 

不过，这种初步的罗列目前还无法使各代表团就如何在公约中适当处理老化学 

武器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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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締约国过去弃置在另一締约国领土上的老化学武器的责任的确定，是一 

个仍有巨大分歧的问题。不过，已有一项得到广泛同意的理解：不应由于发现这些 

种程度上，这个问题与审议中 l i ;管;和控制问题有关。 一 -

5. 各代表团一致认为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公约生效后可能发现的化学武器的制 

度。 

6. 各方一致认为，本组织的作用应包括接受发现老化学武器的缔约国作出的 

任何通知，并在接到请求的情况下向有关締约国提供关于销毁这些武器的建议。在 

这方面，应注意第四条第5款的新案文，其中涉及了每一締约国通过技术秘书处就 

销毁老化学武器的方法和技术与其他締约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7. 有一项谅解是，公约条款绝不应排除有关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谋求解决与 

老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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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察的 

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可能因素1 ' 

1. 与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因素 

(a)最终产品的毒性。 

2. 与设施有关的因素 

(a) 多用途设施或专用设施。 

( b ) 开始生产和改用于生产高毒性化学品的能力。 

( C ) 生产能力。 

(d) 所列关键前体的现场储存量超过⋯⋯《*。 

(e) 设施位置和运输基础设施。 

3. 与设施进行的活动有关的因素 

(a) 生产，例如，连续生产、成批生产、设备种类。 

( b ) 转化成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 

( C )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 

(d) 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消耗、进口、出口、转让。 

(e) 生产、加工、消耗、转让的数量。 

(f) 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最大生产能力与利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多用途设施 

-专用设施 

'可能需根据谈判的现阶段情况修订此份材料中的术语。 

'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不表示任何优先次序。 



其他因素 

(a) 利用现场仪器进行国际监测。 

(b) 遥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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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 

1. 1990年6月与化工界代表举行了会议。美国化学制造业联合会在一份会议 

期间散发的文件中提请注意配制品的问题。例如，文件提到了地虫磷这种杀虫剂; 

该化学品属于附表2的A部分第1项，通常销售和使用的是含10%或20%活性拼料的干 

粒状固体。化学制造业联合会声称，每一位使用此种物质的经营农业者在设想的核 

査制度下都须接受现场视察。但从既定的宣布和核査闲值来看，这一说法似嫌过于 

夸大。不过，低浓度问题是一个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的问题。 

2.唯一可能配制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就是用于治疗癌症的一种极稀的氮芥气 

溶浪。此一用途的用量极少，因此，允许实验室合成的阈值100克(见第六条附件1) 

被超过的可能性极小。 

用附表2所列的化学品配制物质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属于 

附表2 A部分第1项的杀虫剂（如地虫璘）正作为或据推测作为一种配制品推销和使 

用。很明显的是，要配制一种产品之前，首先得进行生产，而这种生产将在为此类 

产品规定的核査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内。配制之后，多数产品即不十分适于用作生产 

化学武器的原材料了。 

拟议的做法：在同技术秘书处协调后，所含活性材料在20% 1以下的附表2所 

列特定配制品可以不适用公约的监测规定。 

的低浓度副产品问题：对化工界进行试验性视察的过程中，曾数次遇到这一问题。入 

有时，有关工厂甚至未意识到这一点。多数情况下，这些副产品在产品纯化过程中 

通过焚烧或废水处理方法而被消除。为了不使技术秘书处负担过重，不应规定必须 

宣布此种生产。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为低浓度百分比规定一最高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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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做法：就附表2(A部分)所列化学品作为副产品的"生产"而言，只有在 

总浓度超过(5)%时，才须宣布。然后，视其对公约所构成危险的程度，针对较高浓 

度制定核査办法。 

4.有些化学品尽管是无用的副产品，但对公约构成一定的危险，这些化学品 

可能须特别对待。在这方面，有人举出PFIB这一化学品作为例子。 

所列化学品的自产自用 

在同化工界代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请注意与公约规定有关的化学品的 

"自产自用"问题。1990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的B工作组讨论了这一问题。下 

面各项考虑反映了该届会议结束时的讨论情况。 

自产自用一词是指这样一种程序：一种化学品生产出来后，未离开所涉设施而 

转化为一种或多种其他化学品。 

可区分两种情况-

1. 化学品为非离析状态，而且不易离析。 

2. 化学品为离析状态并在设施储存数分钟至数日不等，或易离析。 

可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 

1.化学品为非离析状态，而且不易离析。 

1.1化学品列于附表1。 

就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自产自用而言，将其用作商业用途的中间物质是极 

不可能的。（目前所知的唯一例外是在生产Librax这一药物的过程中使用BZ。） 

一种办法是遵照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目前设想的关于生产附表1化学品的规则。 

另一种办法是：不为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自产自用规定一种特殊的制度，而为 

目前极为少见的情况规定一些例外。这样，组织就得核准所采用的生产工序以 

及设施在任何时候存有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总量（如1公斤）。经组织核准后， 

此类化学品的年总产量即不计入第六条附件1第1段(4)项所规定的限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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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核查规定将类似于为研究、医疗或药物目的而在单一小规模设施以外的 

设施每年每一设施生产不超过10公斤的附表1化学品所适用的核査规定。 

1.2化学品列于附表2。 

拟议的做法：如果年生产量和消耗量超出所规定的闳值,则须宣布有关设 

施和所用工序。然后，应视工序对公约所构成危险的程度商确定最终视察的方 

式。离析化学品时会遇到技术困难，这是在确定枧察方式时应考虑到的一个因 

素。 

2.化学品为离析状态或易离析。 

2.1化学品列于附表1。 

拟议的做法：适用附表1化学品的生产所通常适用的限制。 

2.2化学品列于附表2。 

拟议的做法：按照非自产自用的方式宣布设施和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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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第六条的其他设施 

本文件载列了就界定所谓的"有能力的设施"进行讨论的结果。提出这份文 

件，是为了促进第六条及其附件的审议工作。 

1. 一締约国根据第六条所作的宣布应列明其内有根据附件2和3的有关规定宣 

布的'个或一个以上设施的所有厂区。1 

2. 适用第六条的其他设施可包括下列设施:' 

(a)备择案文一 

前一年生产(或转化为他种化学品）的或预计下 

一年将生产(或转化为他种化学品）的一种特定 

有机化学品的数量超过〔...）》«ife的设施，但不 

包括只生产仅含碳和氧的化学品的设施以及只 

精炼石油的设施。 

'需进一步讨论下列各词的含意：工厂区间、生产工厂、生产设施、生产区域、 

工厂、厂区、制造厂，等等。 

'对于利用生物化学反应或利用天然来源提取物而"有能力"生产(...）以上所列 

化学品的设施，需进一步审议其特定的宣布和核査要求。 

'有一种意见认为，还应制定其他一些标准来补充目前的范围，例如所生产的化 

学品的毒性以及含磷、硫、氟、氯或砷的有机化学品的实际产量。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例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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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有机化学品是指可由其化学名称、结构 

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辨明的任何有机化合物。） 

备择案文二 

生产一种含有磷、氟或硫元素(或需使用磷酸 

化、氟化或硫酸化工序）而且与附表1或附表2 

所列某种化学品完全相同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 

能力超过(...）>«=fe的设施。 

((b)生产一种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能力超过 

而且未根据其他规定宣布的设施，但不包括只 

生产仅含碳和氧的化学品的设施以及只精炼石 

油的设施。 1 

1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例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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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协定 

A.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的示范协定 

1.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施的资料 

(a)现场和设施的识别资料 

(1) 现场专用代号 

(2) 综合体/现场的名称 

(3) 设施所在的综合体/现场的(各)所有者 

(4) 经营设施的公司/企业的名称 

(5) 设施的确切位置 

(一） 现场/综合体总部(冬)建筑物的地址和位置(地理坐标） 

(二） 现场/综合体内工厂/反应器的位置（包括地理坐标、建斌物和 

结构号码） 

(三） 现场/综合体内属于设施一部分的有关(各)建筑物/(各)结构的 

(各个)位置 

其中可包括： 

(a) 总部和其他办公室 

( b ) 运行工序单元 

( C )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d) 提纯设备 

(e) 废液/废物装卸/处理区 

(f) 所有有关的和相连的管线 

(g) 控制/分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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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仓库 

( i ) 与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此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 

场、在现场内移动和离开现场有关的记录 

(j)医疗中心 

(6)视察员可察看的其他区域 

(b)详细技术资料 

初始枧察中需取得的设计资料视情况应包括： 

(1) 关于生产工序的资料（工序类型：例如，连续或成批；设备类型；所 

用技术；工序的工程细节） 

(2) 关于加工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资料（转化工序说明、工序的工程细 

节和最终产品） 

(3) 关于无化学转化的加工的资料（工序的工程细节、关于工序和最终产 

品的说明、加工的化学品在最终产品中的浓度） 

(4) 关于宣布的化学品生产或加工中所用原料的资料(种类和储存能力） 

(5) 关于产品储存的资料(种类及储存能力） 

(6) 关于废物/废液处理的资料(处置和/或储存；废物/废液处理技术；再 

循环） 

(7) 关于清洗程序和一般维修及大修的资料 

(8) 综合体/现场平面图，标明第1 (a) (5)款界定的设施位置及第：L(a) (6) 

款列明的其他区域，例如，包括所有建筑物、结构、管线、道路、围 

墙、输电干线、供水点和煤气供应点，并具体说明功能 

(9) 标明设施中有关物料流动和取样点的图表 

( C )关于现场安全和保健措施的资料 

(d)为拟订协定的过程中提供的资料订明所需的保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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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保健和安全规则及规章 

3. 视 察 

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 观察设施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安全措施 

(2) 验明和检查设施的任何和所有设备 

(3) 对照设施协定拟定时查明的详细技术资料，验明、核查和登记发生的 

任何技术变化或其他变化 

(4) 验明和检査文件及记录 

(5) 安装、复查、保养、维修和拆除监测设备和密封设备 

(6) 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及其他分析设备（酌情使用独立的标准进行检查 

和校准） 

(7) 采集分析样品并进行分析 

(8) 调查显示的异常情况 

4.现场仪器监测 

(a)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1) 技术秘书处提供的仪器 

(2) 设施内的/设施提供的仪器 

(b) 酌情安装仪器和密封设备 

(1) 时间表 

(2) 事前准备工作 

(3) 设施在安装过程中提供的协助 

( C )启用、首次试用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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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e 206 

Appendix II 

(d) 运转 

(1)运转方式 

<2)例行测试规定 

(3) 保养和维修 

(4) 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 更换、更新和拆除 

(e) 締约囯的责任 

5. 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a) 视察员带入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1) 说明 

(2) 酌情由设施加以检查 

(3) 使用 

(b) 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1) 说明 

(2) 由视察员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查 

(3) 使用和维修 

6. 取样、—样品现场分析 

(a) 订明以下区域的例行取样点 

―生产或加工单元 

-库存，包括仓库、原料、储存 

(b) 其他取样(包括擦拭样、环境样和废物/废液样〉 

(C)取样程序/样品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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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分析的灵敏度和精确度 

的规定） 

从设施运出样品 

(a) 现场外内部分析 

( b ) 其他 

8.记录和其他文件 

(1) 记录 

(a) 会计记录，例如，运至和运出现场的所有有关化学品的数: 

( b ) 运行记录，例如，通过加工单元的化学品数量 

( C )适当时还包括校准记录 

(2) 其他文件 

(3) 记录/文件的位置 

(4) 记录/文件的查阅 

(5) 记录/文件的语文 

9. 保 密 

为视察过程中取得的资料订明所需的保密程度 

10. 提供的服夯 

此种服务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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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医疗和保健服务 

( b ) 视察员的办公场地 

( C )视察员的实验室场地 

( d ) 技术协助 

<e)通讯 

(f〉仪器的电力和冷却水供应 

<g) 口译服务 

应列明每种服务的以下资料： 

(a) 提供服务的应有程度 

( b ) 设施提供服务的联系点 

11.协定的更新、更改和修订 

12.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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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说明 

在审査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示范协定过程中，对设施、 

工厂、运行工序单元、现场和综合体等词的珪解为： 

1. 由第1(a) (5)(—)款界定的总部控制其运行的一个区域，而无论其 

是否有一个有形边界。一个现场可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工厂。 

2. 综合体。由若干个不一定在同一运行控制下的独立现场构成的大区域。对 

于此一概念是否适合于本示范协定，尚有疑问。 

3. ^。位于一现场内，实际生产、加工或消耗某种化学品的相对自成一体 

的区域/结构(如:有机磷工厂、包装厂)，或由若干特定类型的运行单元组成的此 

种区域/结构，如，多用途工厂。一个工厂可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运行工序单元。 

4. 运行工序单元。生产、加工或消耗所宣布的化学品的特定工厂中设备集中 

的部分。可包括反应器、蒸馏和冷凝单元。 

5. 皿。与生产、消耗和加工所宣布的化学品有关的一切结构和建筑物(参 

看以上第1款)。 

其中可包括： 

(a) 总部和其他办公室 

(b) 运行工序单元 

( C )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d) 提纯设备 

(e) 废水/废物装卸/处理区 

<f)所有有关的和相连的管线 

<g)控制/分析实验室 

(h) 仓库 

( i ) 与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此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场、在现场内 

移动和离开现场有关的记录 

(j)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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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1.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资料 

(a) 识别资料 

(1) 设施专用代号 

(2) 设施名称 

(3) 设施的确切位置 

如果设施位于综合体内，也应列明 

- 综 合 体 的 位 置 

-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包括建筑物和结构号码，如果有的话 

-有关辅助设沲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 

实验室、医疗中心、废物处S厂等的位置 

-确定视察员应可察看的区域和地点/场所 

(b) 详细技术资料 

(1) 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标出所有建筑物、管线、道路、围墙、输 

电干线、供水点和煤气供应点等并说明其功能的现场图，指定设旅的 

有关物料流动图，以及有关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2) 关于每个生产工序的资料（工序类型、设备类型、所用技术、生产能 

力、工序的工程细节）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珀博士(联合王国）、劳博士(瑞典) 

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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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所用原料的资料(原料种类、储存能力） 

(4) 关于所生产化学品的储存的资料(种类和储存能力） 

(5) 关于废物处理的资料(处置和/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再循环〉 

( C )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保健和安全程序 

(d) 日期 

(1) 初始视察曰期 

(2) 提供补充资料的曰期 

(e) 资料存放 

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视 察 

现场枧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 观察设施的任何和所有活动 

(2) 检查设施的任何和所有设备 

(3) 验明生产工序中的技术变化 

(4) 将工序参数与初始视察中查明的参数进行比较 

(5) 核实化学品存货记录 

(6) 核实设备存货记录 

(7) 检查、保养和维修监测设备 

(8) 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检查和校准测量设备；酌情使用独立的标准核 

査测量系统） 

(9) 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 

(10) 调査显示的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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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系统 

(a)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1) 感测器和其他仪器 

(2) 数据转输系统 

(3) 辅助设备 

(4) 

(b) 系统的安装 

(1) 时间表 

(2) 事前准备工作 

(3) 締约国在安装过程中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和检定 

(d) 运转 

(1) 正常运转 

(2) 例行测试 

(3) 保 养 和 维 修 ` 

(4) 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 締约囯的责任 

(e) 更换、更新 

5.暂时关闭 

(a)通知程序 

0»说明所用密封设备的类型 

(C)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 

(d)监督和监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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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a) 视察员安装或带入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1) 说明 

(2) 由締约国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査 

(3) 使用 

(b) 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1) 说明 

(2) 由视察员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查 

(3) 使用和维修 

7. 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 

(a) 从生产中取样 

(b) 从库存中取样 

(C)其他取样 

(d) 复样和其他样品 

(e) 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和 

精确度的规定） 

8. 皿所要审査的记录应在初始视察后确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会计记录 

(b) 运行记录 

(C)校准记录 

应根据初始视察确定下述事项： 

(a) 记录的位置和语文 

(b) 记录的查阅 

(C)记录的保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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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安排 

(a) 为视察员的到来和离去作准备 

( b ) 视 f 员的运送 

( C )视察员的膳宿供应 

( d ) 

10. 应提供的服务 1 

此种服务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a) 医疗和保健服务 

( b ) 视察员的办公场地 

( C )视察员的实验室场地 

( d ) 技术协助 

(e) 电话和电传 

(f) 仪器的电力和冷却水供应 

(g) 口译服务 

应列明每种服务的以下资料： 

(a) 提供服务的应有程度 

(b) 设施提供服务的联系点 

11. 其他事项 

12. 协定的修订 

服务费问题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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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1.关于储存设施的资料 

(a) 识别资料 

(1) 储存设施专用代号 

(2) 储存设施的名称 

(3) 储存设施的确切位置 

(b) 日期 

(1) 对设施宣布进行初始核查的曰期 

(2) 提供补充资料的曰期 

( C ) 布局 

(1) 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 

-标明进出口、界线性质（如，` 围墙）的边界图 

-现场图，包括所有建筑物及其他结构、仓库/储存区、标明进出 

点的围墙、输电干线和供水点以及包括装卸区在内的运输基础 

设施等的位置 

(2) 可能与核查措施有关的仓库/储存区结构的详细情况 

(3) ⋯⋯ 

(d)每个仓库/储存区的详细存货清单 

<e)枧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保健和安全程序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珀博士(联合王国）、劳博士(瑞典) 

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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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从设施运走化学武器的资料 

(a) 装卸区的详细说明 

(b) 装载程序的详细说明 

(C)所用的运输种类，包括与核査活动有关的结构详细情况，例如，在什么 

地方安装密封设备 

(d)⋯⋯ 

3. 系统视察的次激和方式等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4. 视 察 

(a)系统现场视察 

系统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 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 

(2) 监测设备的检查、保养和维修 

(3) 核实随机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每次系统视察期间应核查的仓库/储存区的百分比 

(b)对运出设施的现场视察 

对化学武器运出储存设施的现场视察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 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与化学武器运输有关的任何密封设 

备 

(2) 核査将运出化学武器的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3) 观察装载程序，核査装载的项目 

(4) 调整/重新安排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 

(C)为解决显示的异常情况进行的枧察(临时视察） 

临时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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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所显示的异常情况 

(2) 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3) 视需要核实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d)视察员一直在场 

视察员一直在场的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 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2) 核实任何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3) 观察在储存设施进行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为运出储存设施而 

对所储存的化学武器进行的任何处理 

5. 密封设备和标志 

(a) 说明密封设备和标志的种类 

(b) 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和标志 

6. 监测系统 

(a)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1) 感测器和其他仪器 

(2) 数据传输系统 

(3) 辅助设备 

(4) ⋯⋯ 

(b) 安装 

(1) 时间表 

(2) 储存设施进行的事前准备工作 

(3) 締约国在安装过程中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和检定 

(d)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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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常运转 

(2) 例行测试 

(3) 保养和维修 

(4) 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 締约国的责任 

<e)更换、更新 

(f)拆除和移走 

7. 关于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和其他设备的规定 

(a)视察员带入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1) 说明 

(2) 由締约国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查 

<3)例行使用 

<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1) 说明 I 

(2) 由视察员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查 

(3) 例行使用和维修 

8. 关于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的规定 

(a) 从弹药中取样,特别是对设施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弹药采用的取样方 

法的标准化 

(b) 从散装库存中取样 

(C)其他取样 

(d)复样和其他样品 

(e〉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确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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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安排 

(a)为视察员的到来作准备 

< b )视察员的运送 

( C )枧察员的膳宿供应 

( d )⋯⋯ 

10. 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应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医疗和保健服务 

-视察员的办公场地 

-视察员的实验室场地 

- 技术协助 

- 电话和电传 

-仪器的电力和冷却水供应 

- 口译服务 

应列明每种服务的以下资料： 

-提供服务的应有程度 

-设施提供服务的联系点 

11. 协定的修正和修订 

(例如：装载程序、运输种类、分析方法等的变化) 

12. 其他事项 

服务费问题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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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理事会的1989年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结果1 

关于组成和决策程序的工作基础 

1989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和决策程序问题举行了 

可自由参加的非公开协商。 

本文件载有这些协商的初步结果。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便利进一步审议这个问 

题。应当强调，参加协商的各代表团仅同意作为工作基础而假设执行理事会由25个 

成员组成，随后在这一基础上研究了与执行理事会有关的问题。这一基本假设、协 

商期间讨论的关于规模、组成、席位分配和决策程序的备选方案以及提出的任何立 

场均不构成协议，也不一定代表任何代表团的本国立场。 

A . 规 模 2 

1. 执行理事会应经过选举由本公约的(25?)个3締约国组成，（⋯⋯名成员的) 

任期(3?)年。 

2. 应每(？)年选举(8/9?)名成员。4 

1 1990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继续就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和决策程序以及权 

力和职能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协商。1991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这些 

问题进行了协商。 

2讨论了预先规定就改变执行理事会的规模作出具体决定的可能性。 

3建议的数目从15个到35个不等。 

4讨论了连选连任和无需选举的成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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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席按月轮流担任/或由执行理事会/或締约国会议选出任期（1?)年的主 

席；/或締约国会议主席担任执行理事会主席，但无表决杈。 

B. 组 成 

考虑到每一締约国均有资格成为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并需要确保成员之间维持公 

平均衡，其组成： 

1. 应以联合国五个区域组的代表性为基础； 

2. 并根据/各国在有关1化学工业方面的能力/和依据/政治因素/。 

C. 席位的分配 

1.可在下列基础上分配席位： 

-为五个区域组各分配(3?)个席位；由締约国会议根据各区域组的建议选 

出的成员充任； 

-其余席位（10个?）（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按照B.2项（由締约国会议选 

出的成员）充任。 

1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讨论"有关"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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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根据A、 B和C.l拟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D.决策程序 

1. 执行理事会的每一成员有一票表决杈。 

2. 执行理事会的决策程序可依据：程序性问题需简单多数；实质性问题需协 

商一致；以及⋯⋯小时后需(⋯⋯)的多数。 

3. 为防止压倒优势,可拟订不同于三分之二多数的表决规定。• 

'讨论了下列具体办法： 

(a) 为联合国的每个区域组分配5个席位，華顾每一区域内的工业和政治考虑。 

(b) 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分配席位,其余席位在5个区域组中平 

均分配。 

(C)为每个区域组分配3个席位，1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工业标准分配。 

(d) 为世界上5个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共分配5个席位；为第一类未包含的区域内 

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各分配1个席位；其余席位分配给5个区域组，其中4个 

席位分给第二类未包含的两个组。 

(e)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3个席位，1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政治因素分配。 

(f)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3个席位；1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工业标准分配，其中至少 

有3个分配给拉丁美洲/非洲/亚洲。 

(g)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3个席位;5个席位分配给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5个席位顾 

及 政 治 因 素 格 局 分 配 。 

(h) (10个?)席位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在参加执行理事会有利于公约妥善执 

行的締约国中分配"；为每个区域组分配4个席位，其中2个席位分配给前一 

类未包含的每一组中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 

( i ) 根据区域分布的要求和为每个国家指定的在工业方面的比重分配席位。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防止压倒优势,决策程序应保证没有一个区域组能把一项决 

定强加于其他区域组，反之也不能将其不同意的决定强加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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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财务方面 

在讨论关于各締约国分摊组织费用的原则和准则的过程中，提到了几个可供选 

择的办法。本文件拟在A部分珞述这些办法。文件的B部分叙述一些与组织的财务方 

面有关的设想。本文件应有助于在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方面做好准备。 

为便于实际讨论，下面有系统地详列了一份组织活动清单： 

与一般行政工作有关的活动，如租用总部和其他场所；为公约组织各机构的会 

议提供服务；为组织作出决定做准备和向締约国或国际组织提供情况；谈判协定; 

遴选和培^视察员及其他专业工作人员； 

与执行第九条规定的程序有关的活动一包括在提出要求后进行视察和从事第十 

条所规定的行政工作。 

与一般核査活动有关的活动，如数据收集、核对和分析；核对报告，看有无异 

常情况；核对计划；拟订核查计划；核对和评估核查结果；总结具体的核查经验; 

筹备和管理一座中央实验室；购置和研制有关设备和仪器。 

与视察有关的特定活动，如支付视察员和有关人员在往来于被枧察地点和在该 

地点停留期间所得到服务和协助的费用，包括不由被视察締约国提供的服务所产生 

的技术及后勤援助和通讯方面的差旅费用。. 

A. 

预算结构的备选办法和费用分摊构想 

1.预算单一一规则单一 

预算由所有締约国按联合国经常预算会费分摊原则分摊。这些原则可按照与公 

约有关的附加标准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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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算单一一经费分摊方式分成三种 

-30%的经费按联合国分摊比额表分摊； 

-60%的经费由締约国按照依公约有关标准修改后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 

分摊； 

―余下的1056由根据第四条和第五条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按有关视察工作 

的规模分摊。 

另一种办法： 

―90%的经费由締约国按照依公约有关标准修改后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 

分摊； 

--余下的10%由根据第四条和笫五条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桉有关枧察工作 

的规模分摊。 

3. 预算单一，但由(A)和(B)两部分组成 

- 经 费 分 摊 ： 

预算部分(A): 

组织的一切主要活动，包括核查，均由所有締约国提供经费。经费分 

掉方式以联合国经常预算会费分摊原则作为依据。 

预算部分(B): 

根据第四条、第五条和笫六条附件1(用于防护性目的的生产)进行视 

察所引起的费用由接受此类视察的締约国按有关视察工作的规模分摊。 

根据除附件1(用于防护性目的的生产）以外的第六条进行视察所引起 

的费用按下列方式分摊： 

‧ 1/3的费用由所有締约国按联合国分摊比额表分摊； 

‧ 1/3的费用由人均收入超过某一闳值的締约国分摊； 

的締约国按此类设施的数目分摊 

另几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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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根据第四条和第五条进行视察所引起的费用才按上述方式分摊； 

‧由所有締约国按联合国分摊比额表分担这些费用的一部分。 

依照第六条（关于用于防护性目的的生产的附件1除外)进行视察所引起的 

费用： 

‧ 1/3由所有締约国按联合国分摊比额表分摊； 

‧ 2/3由人均收入超过某一闲值的締约国分摊或者 

‧ 2/3由拥有须受第六条（附件1除外）所规定视察制度约束的设施的缔 

约国按此类设施的数目分摊； 

与第九条有关的另几种办法： 

‧因一締约国滥用权利而引起的根据要求进行视察的费用，可由提出此 

一要求的締约国支付。 一 

‧根据要求进行视察所引起的费用，可由所有締约国均摊。 

B. 

讨论中提出的一般构想 

-締约国分担费用的原则如能做到公正和比较均衡，将可促进普遍加入公 

约。就经费分楗原则提出了一些构想。其中包括：应做到公平，应由各 

国合力承担，并应考虑到支付能力的大小。关于特定活动的费用，有人 

建议按"使用者支付"的原则交纳。 

―所有締约国都有权利和义务分担组织活动的经费。 

-应按支付能力的大小给予某些締约国以优惠待遇。优惠待遇的接受与否， 

将是自愿性的。 

―应考虑到，公约生效后的头几年内，开展组织活动将需要为数可观的一次 

性费用。这些费用的分摊方式应为：较后加入公约的国家不因其加入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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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占便宜。 

-组织的整个组建和发展应考虑到：10年之后，组织的活动及其费用必会大 

大减少。 

-财务方面还可考虑到被视察国为履行其协助视察活动的义务而须支付的费 

用： 

‧可制订一些规则，偿付一締约国因视察员进行的某些活动并非通常的 

视察活动而须支付的费用； 

‧締约国进行的协助活动如果使组织所支付的费用有所减少，可将组织 

所节省的费用偿付给有关締约国。 

--可由被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的締约国在任期内分担较多的费用。 

-可设想在一有限期间为某些具体目标提供自愿捐款。 

-组织的预算编制可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以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 

-讨论了不同情况下根据请求进行视察所引起的费用分摊问题。有人提出， 

是否应根据视察结果而由被视察一方或提出要求的一方负担费用。但有 

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使组织评估视察结果的工作更加复杂化，并使根 

据请求进行视察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另一种不利影响是，经济能力较高 

的締约国会居于有利地位。 

-讨论过程中，人们注意到，有必要为尚待作最后决定的问题找到经济有效 

的解决办法。例如，在核查方式或选择组织总部所在地这两个问题上就应 

当这样做。 

-还有人谈了关于组织费用分摊准则和原则的协议的格式问题。有人提议 

为此在公约条款或某一附件中列入一项简短的规定。也有人提议在涉及 

筹备委员会的材料中列入一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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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资料的分级制度^ 

在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核查活动时，侵扰程度与保护机密资料的需要之间应 

保持适当的平衡。只有在必要时，资料报告和核査才应依赖机密资料。机密资料的 

处理不应与现有国际法规范，即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法规范相抵触。在拟订处 

理和保护机密资料的规则时，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采用以下分级办法确定资料的保 

密程度： 

(a)可通过本组织的正式报告提供给联合国或其他机构，或应其要求提供 

给化学武器公约的非締约国、各种组织或个人公开使用的资料： 

执行理事会应确定可供公开使用的资料的一般范围，而技术秘书 

处总干事应在这一范围内考虑个别要求并作出决定。超出这一范围的 

要求应提交执行理事会作决定。然而，与特定締约国有关的其他保密 

级资料未经该締约国同意，不得公开。如果其他任何资料所涉及的締 

约国提出要求，则总干事可散发该资料。这一类资料除其他外，应包 

括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一般资料。 

1此份材料应转给筹备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总干事，供在拟订有关条例时审议。 



(b)只分发给公约各締约国的资料： 

此类资料的主要来源将是个别締约国化学品生产总量及运转设施 

数目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此类性质的资料可列入提交本组织各个 

机构的报告中。締约国应可随时取得此类资料，并应将其视为机密 

(例如，不向新闻界提供)。应向执行理事会成员和技术秘书处例行提 

供此类资料。締约国可要求得到未列入定期报告的资料。总干事应对 

这类要求作出积极反应，除非有违议定的机密资料分级规则。 

( C )仅限于技术秘书处使用的资料，主要用于规划、筹备和进行核查活动: 

这一类资料应主要包括从有关宣布、设施附则和现场视察结论中 

取得的与设施有关的详细资料。总干事应在"有无必要知道"的基础 

上对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接烛此类资料作出规定。应通过合同或适当 

定措施等确保m察团和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保守所获取资料的机 

密。大多数敏感资料可使用密码而不用国家和设施的名称储存。与设 

施有关的资料经概括后得出的资料，可按照议定程序提供给各締约国 

使用。 

(d)最敏感的一类机密资料，包括只供实际进行视察用的资料，如蓝图、 

与技术工序有关的特定资料、记录类型等： 

为保护专门技术知识，此类资料应只限于有正当需要时使用，并 

只供视察员在现场使用，不得带离设施。 

机密资料分级和处理规则应载有相当明确的标准，以确保: 

-将资料归入适当的机密级别， 

-规定资料机密性的适当期限， 



-提供机密资料的締约国的杈利， 

-必要时可将一类资料从一种机密级转为另一种机密级的程序, 

-必要时可对处理个别机密级资料的程序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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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九条笫2部分(质疑性现场视察)的 

1989年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结果1 

1989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第九条笫2部分(质疑性现场枧察)举行了 

可自由参加的非公开协商。2这些协商是在年会议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的罗 

尔夫‧厄克于斯大使和1988年C工作小组主席拟订的案文的基础上进行的，案文见 

CD/952,附录二，第183-184页。 

本文件记载这些协商的结果，但不全面涉及上述案文中的所有问题。本文件并 

非第九条第2部分的草案，而是供进一步拟订第九条之用。虽然本文件的案文不加括 

号，但不一定表示已达成协议。 

1.每一締约国有权要求在任何其他締约国进行现场视察，以澄清(和解决)对 

公约条款的遵守引起疑问的夢项，或对涉及公约的执行的、被认为暧昧不明的事项 

的任何关注，并要求由技术秘书处指定的视察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亳不达延地 

进行此种视察。视察应是强制性的，对其没有拒绝权。请求囯有义务使请求不超出 

公约的范围。在整个枧察过程中，被请求国有杈利并且有义务表明其遵守公约。 

1 1990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整个第九条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协商。1991年 

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协商。 

2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协商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并不全面。本文件中的一些 

要点需进一步审议，另一些内容则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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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求国应将请求提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1 2总干事应立即通知将被视察的 

締约国和执行理事会各成员（以及所有其他締约国〉。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应尽可能明 

确地说明将要视察的现场3和需要消除疑虑的事项,包括涉嫌不遵守的情况的性质， 

并说明怀疑未得到遵守的公约有关条款。 

授杈必须与请求相符。视察组应进行所要求的现场视察，以查明有关事实。视察组 

应可察看其认为进行视察所需察看的现场。视察组应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视 

察，只要不妨碍有效及时地完成其任务。（本条附件及)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载明 

了视察组应抵达现场、以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封闭现场、察看现场和执行并完成视察 

等等的时间范围以及有关程序和请求国代表同视察组和被请求国代表的关系。 

4. 被请求国有义务接纳视察组和请求国代表入境，在整个视察过程中协助枧 

察组，并为枧察组执行任务提供方便。按照其杈利和义务，被请求国可向视察组建 

其认为足以执行其任务的前提下考虑提出的建议。4 

5. 在被请求国建议不以充分全面察看的方式而以其他安排来表明遵守的特殊 

情况下，它应告知视察组，并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同请求国/和视察组S/进行协商而 

就查明事实从而澄清疑问的方式达成协议。如在24小时内无法达成协议， 

1有一种意见认为，应通过一个事实调查小组提交请求。 

2 有人指出，有必要讨论防止溢用此种请求的方法。 

3 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可分两步说明现场。 

4需进一步审议替代措施和有节制的察看这两个概念。 

6需进一步审议替代办法应取得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同意还是视察组的同意.或 

需二者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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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请求进行视察； 

-或视察组应按照其认为必要的视察任务授权进行视察； 

-或视察组应作出决定； 

一或视察组应按照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制定的准则进行视察。1 

6.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视察组的报告转交请求国、被请求国、执行理 

事会和所有其他締约国，报告应属记实性质(必要时应载有视察员的个人意见)。2 

总干事还应将请求国的评价3 、被请求国的意见以及其他締约国可能为此向其提出 

的意见立即转交执行理事会，并随后送交所有締约国。4如有任何締约国提出要求， 

执行理事会应在48小时内开会审查有关情况并审议任何适当的进一步必要行动，a 

1需进一步审议替代措施和有节制的察#这两个概念， 

2需进一； 

内容提供给所有締约国。 

3有一种意见认为，"评价"一词太空泛， 

4需进一： 

问题。 

6有一种意见认为，执行理事会应自动召开会议，不必等待提出要求。 

a有一种意见认为，关于执行理事会的后续行动，不应就视察报告进行表决，也 

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约进行表决。在这方面，需进一步审议和讨论执行 

理事会可建议何种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包括任何现场视察后可能采取的制裁措 

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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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向締约国会议提出的具体建议，以谋求补救并确保公约得到遵守。1执行理事 

会应将其会议结果告知各締约国。2 

有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第八条中的程序，此句放在此处既无必要，也不适 

当。放在此处似会限制締约国、执行理事会和締约国会议在质疑性视察后T采 

取的许多种行动。 

有人认为，需进一步审议第九条应在何种程度上订明视察报告提交后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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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留 ' 

1. (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明文允许,）不得对本公约作出任何保留或例外声明， 

无论其以何种措词或名称(包括解释性声明或宣告)作出。 

2. 上面第1款不限制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以任何措词或名称作 

出声明或宣告，但不得为自外于或改变本公约条款对该国适用的法律效力而作此种 

声明或宣告。 

-或换用以下措词 - -

不得对本公约作出保留。 

附件的地位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谈判公约期间即应解决締约国所关注的问题,这样就无需作 

出保留。因此，保留问题应在谈判的后一阶段处理。 



关于筹备期的材料 

目 录 

一、 工作目标 

二、 与谈判有关的措施 

三、 公约生效前对签署国的资料要求和合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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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1.与筹备期有关的工作的总目标是确保： 

(a)公约的生效不无故拖延，并为从一开始就执行公约创造必要条件； 

<b)促进普遍加入公约。1 

：^.Mmimm 

1. 提供有关资料有助于拟订程序、确定阈值和估算费用。 

应鼓励各国参加此类资料的交流。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提高此类 

资料的可比较性。附文2所载向筹备委员会提供资料的纲要可作为进行此 

种讨论的出发点。 

2. 需预先安排向筹备委员会转交不属于公约案文的材料。 

特设委员会秘，处应建立一个登记册，其中收列与进一步筹备执行公 

约有关的文件。此种登记册的可能结构见附文3。 

三、公约生效前对签署国的资料要求和合作要求 

筹备委员会需完成的工作很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公约执行机制的正确运转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机构在活动中取得的成果。为此，需要公约签署国作出贡献。'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关于批准工作进展情况的资料 

'需进一步审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活动。 

'见关于筹备活动的附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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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以下有关的资料： 

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附表1、 2、 3所列化学品的生产1 

国家主管部门 

3. 以下领域内的合作： 

取得和测试用于监测和视察活动的仪器和装置； 

指定用于例行视察和质疑性视察的仪器； 

指定和装备现场外实验室和拟订有关程序； 

准备指派视察员； 

为核查活动(例行视察和质疑性视察)培视察员； 

预先谈判与根据第四、第五和第六条应受视察的设施有关的设施协定; 

准备指定入境点。 

4. 为确保在适当的时限内满足这些要求，可能需作出具体安排。' 

用于提供此类资料的纲要附在本文件之后。 

需进一步审议筹备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签署国对该委员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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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 2 

需提交的资科的性质 

此类资料除其他外包括： 

1.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资料 

―设施数目 

-每一设施的规模 (物剂平方公里） 

-合计数量（物剂""ib 

2. 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资料 

-设施数目 

-初步销毀计划 

3. 关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资料 

-设施数目 

-化学武器初步销毀计划 

-(第一个实际销毀阶段的时间范围） 

4. 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生产 

4.1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资料 

-设施的位置 

4.2关于产量超过100克的"其他设施"的资料 

-设施数目 

-设施的位置 

5. 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生产⋯等 

-设施数目 

-设施位置 

-每一设施生产⋯等的化学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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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设施每年生产⋯等的数量(数量范围) 

6. 附表3所列化学品的生产⋯等 

-设施数目 

-设施位置 

-每一设施生产⋯等的化学品名称 

-每一设施每年生产⋯等的数量(数量范围) 

7.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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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 3 

与进一步拟订和最终执行公约相关的材料 

登记册的可能结构 

A. 已暂时议定但不构成草案内容的文件(可能的实例：关于设施的示范协定）。 

B. 有文字记录的关于筹备委员会/或本组织工作的谅解。 

C. 谈判结束后需进一步工作的问题。 

D. 各国政府为协助筹备执行公约提供给筹备委员会、本组织和締约国的自愿 

捐助的意向资料。 

E. 与本组织在执行工作中活动有关的研究报告、数据库、技术方面的专门知 

识（例如:试验性视察的经验，提供的资料）。 

F. 其他文件。 

X X X X X X X X X X 





裁 军 谈 f l， 会议 CD/1109 
28 August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1年8月28日印度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1. 今写信想提请你注意1991年7月24曰散发的CD/1091号文件。 

2. 我们认为，CD/1091号文件闯入了与裁军谈判会议不相关的问题领域，并 

包含了一些针对印度的关于印度査谟和克什米尔邦事态发展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裁 

军谈判会议遭到滥用，被用于进行这种与裁军谈判会议职责毫无关系的活动，实在 

令人遗憾。 

3. 印度对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问题的立场已经在有关场合多次申明，我国 

代表团不想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参加辩论。 

4. 对于该文件提到的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古老建议，印度政府官方发言人 

于1991年6月7曰表达了印度的意见。现把发言人的声明转录如下： 

"我们注意到有关巴基斯坦总理納瓦兹‧沙利夫就南亚核不扩散问题 

所提建议的报道。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并无斩意，是巴基斯坦过去几年来采 

取的并已为人们熟知的姿态的翁版。 

巴基斯坦总理具体建议，由美国、苏联、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 

会议和磋商，以达成一项保持南亚为无核武器区的协定。巴基斯坦在过去 

几年中一直谋求通过一项关于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与此同时却不遗余 

力地进行其秘密的核武器计划。现在已有压倒一切的证据说明巴基斯坦核 

计划的真正性质，此时再重复那项建议必被视作巴基斯坦为转移国际社会 

迫使它放弃核武器计划的压力而施展的宣传伎俩和策格。 

印度在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上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鉴于核武器的威 

力覆盖全球，通过区域性安排寻求安全，特别是在界定该区域时没有把所 

有有关国家的安全利益都考虑进去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实属虛妄之举。正 

由于此，印度提出了一项迎接无核武器世界的"行动计划"。印度历来愿 

意且现在仍愿意与巴基斯坦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嗟商，以致力于实施我们 

GE. 91-62475 



提出的在限定时间内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的方案。该方案包括有核能力的国 

家作出不跨过核门坎的承诺。" 

如能将此信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则不胜慼谢。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HINESE 

Original. CHINESE/ENGLISH 

CD/1110 

29 August 1991 

1991年8月20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华秋先生于1991 

年7月8日和9曰在巴黎举行的安全理事会i个 

常任理事国会议上关于中东军备控制问题的 

两 次 发 言 全 文 

遵照中国政府的指示，我谨向你转交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子 

1991年7月8日和9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拳国会议上关于中东军 

备控制问题的两次发言。 

请将这两个发言全文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并译成会议其他语文予以散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 

代表团团长、大使 

侯志通（签名） 

GE. 91-6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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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上 

关于中东军备控制问题的发言 

(1991年7月8日，巴黎） 

中东军控与裁军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主要应 

由中东地区国家共同努力，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五常任理事国也应发挥重要作 

用。中国代表团认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必要集中讨论中东军控与裁军的一些 

基本问题和指导原则，作为探讨具体问题的基础。在这方面，我愿谈谈中囯代表团 

的看法和主张。 

一、 长期以来，中东局势紧张、动荡，战火频仍，硝烟不绝，人民流离失所， 

饱受战争的苦难。大量武器的流入，使中东成为世界上军备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 

这些武器，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据统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中东国家军火进 

口的70%以上来自主要发达Si家。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一、二个大国。它们每年对 

中东的军火销售高达上百亿美元。中国虽然也对中东地区出售一些武器，但就数量 

或质量来说，都是十分有限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中国对国际军贸一贯采 

取负责、慎重的态度，并遵循如下原则：（1)有助于有关国家的正当自卫能力; 

(2)不损害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3)不利用军贸干涉别国内政。如果有关国家 

都停止对中东地区出售武器，中国对此没有困难。 

二、 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认为在该地区实行军控是必要的，以实 

现较低军备水平基础上的稳定。这无疑需要该地区和区域外国家的共同努力，制止 

大量武器流入中东。为此，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那些向这一地区大量出口高精尖武器 

的国家采取负责的态度和认真的自我限制，而不应该一面主张中东军备控制，同时 

却又率先向该地区大量倾销先进武器。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否则，难 

免给人以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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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东军控还应遵循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全面是指各类武器， 

所有国家均应受到控制。不应只限制某种武器，却不限制具有同等甚至更强攻击能 

力的其他武器。对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应一视同仁，防止搞重标准。均衡是指保持 

地区的平衡不被打被，或不使原来不平衡状况更加不平衡。中东地区的军备现状是 

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拥有生、化武器，高技术常规武器，甚至已拥有或正在发展核 

武器，另一些国家的军备则相对薄弱。在实现中东的裁军和军控的过程中，要防止 

加剧中东地区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中东地区现存的不平衡应予纠正。 

四、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毀核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以及防 

止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中国早已宣布不支持、不鼓励核扩散的政策。中 

国还主张尽早締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基于上述立场，中国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和无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区。该地 

区国家应销毁此类武器及其研制、生产设施。该地区的核设施应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安全保障之下。中东地区以外的国家应承诺不向该地区输入此类武器和专用于 

研制、生产此类武器的技术、部件。同时，中东地区以外拥有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国家还应承担相应义务，不对中东地区使用和在该地区部署此类武器。 

五、 中国主张，各国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的目的，各国均不应谋求超出防 

御需要的军备水平。在此原则下，我们也不主张那种会有损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先进 

常规武器的扩散。各国特别是大量出口成套高精尖武器及其先进部件的一些发达国 

家，对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军贸应采取负责、慎重的政策。 

六、 任何主杈国家都有反对侵路，进行自卫，和利用科技进步发展经济与保护 

环境的权利。因此，中东地区各国，光其是那些至今领土仍被非法侵占，安全受到 

威胁的a家的自卫防御的合法杈益不应受到损害。各国和平利用核能和空间技术, 

以及发展科技的权利不应被剝夺或受到妨《|。 

七、 中国原则上不反对探讨军贸透明度问题。实行军贸透明，对军控和裁军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军贸透明只是军控和裁军的一个辅助手段，并应以确立军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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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的主要原则和措施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军贸透明的意义是有限的。此外， 

军贸透明问题不仅涉及出售国，还涉及购买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因此，讨论此问 

题时，应考虑和照顾到出售国和购买国两方面的权益。目前，联合国正在组织专家 

研究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在更大范围*商，以便所有有关国家共同研究 

一个能为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方案。 

八、 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问题已持续四十多年，导致多次战争和中东 

地区的军备膨胀。显然，中东地区的军控问题与中东问题的公正、全面的政治解决 

是不可分的。只有消除危机和战争的威胁，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在解决中东 

军控问题的同时，应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促进归还阿拉伯国家被占领 

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同时以色列国的主权和安全也应得到尊重 

和保障。应促进有关各方保证不使用武力，采取措施实现缓和，加强对话，逐步建 

立相互信任。在适当时机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由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 

方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应促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中东政治和 

经济新秩序，实现中东各国及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九、 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密切相关。中东局势的动荡和军备竟赛会影响世界形 

势稳定。反之，如果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强权政治，大搞军备竟赛，也势必影响 

中东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中东的军控与其他地区和全球军控不可分割。中东的军 

控既要有助于中东的安全，也要有利于其他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同样，全球范围和 

其他地区的裁军和稳定也将便进中东地区的裁军与稳定。 

十、中东军控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东地区各国的参加。实现中东地区军 

备控制，应充分尊重和听取中东地区国家的意见和主张，防止少数国家包办和强加 

于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以及裁军谈判会议等多边军控和裁军机制应在中东军控 

与中东和平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必要时应召开包括所有中东国家参加的联合国或 

地区性中东裁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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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 

通过会议文件后所作的发言 

(1991年7月9曰，巴黎） 

在五国代表团对这个最后文件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出于合作的精神，中国代表 

团原则上同意这个文件。但坦率地讲，对文件的一些内容，中国代表团是有保留 

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关于中东地g军控和裁军措施的段落有失平衡。它 

们只要求中东地区的国家做这样那样的事，没有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安全、平衡和稳 

定，没有涉及中东地区之外的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武器库和出口武器最多的大国 

的特殊责任和它们应该做什么事来维护和增进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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